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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文件信息

	项目编号：
	BZZZZX(GK)2026-012号

	项目名称：
	大数据与智能应用综合教学实训基地教学平台及配套设备建设项目

	标项：
	1

	采购单位：
	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院 

	项目类型：
	服务类

	预算金额：
	186万元

	采购方式：
	公开招标

	货币类型：
	人民币

	评标方法：
	综合评分法





警示条款


一、 供应商在本项目政府采购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属于无效投标，报财政主管部门记入供应商诚信档案，在一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法吊销其营业执照；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在采购活动中应当回避而未回避的；
（二）未按本条例规定签订、履行采购合同，造成严重后果的；
（三）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资料的；
1.通过转让或者租借等方式从其他单位获取资格或者资质证书投标的；
2.由其他单位或者其他单位负责人在投标供应商编制的投标文件上加盖印章或者签字的；
3.投标供应商的项目负责人或者主要技术人员不是本单位人员的，不能提供项目负责人或者主要技术人员的劳动合同、社会保险等劳动关系证明材料的。
4.投标保证金不是从投标供应商基本账户转出的；
5.其他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资料的行为。
（四）以非法手段排斥其他供应商参与竞争的；
（五）与其他采购参加人串通投标的；
    1.投标供应商之间相互约定给予未中标的供应商利益补偿；
2.不同投标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主要经营负责人、项目投标授权代表人、项目负责人、
主要技术人员为同一人、属同一单位或者在同一单位缴纳社会保险；
3.不同投标供应商的投标文件由同一单位或者同一人编制，或者由同一人分阶段参与编制的；
4.不同投标供应商的投标文件或部分投标文件相互混装；
5.不同投标供应商的投标文件内容存在非正常一致；
6.由同一单位工作人员为两家以上（含两家）供应商进行同一项投标活动的；
7.主管部门依照法律、法规认定的其他情形。
（六）恶意投诉的；
（七）向采购项目相关人行贿或者提供其他不当利益的；
（八）阻碍、抗拒主管部门监督检查的；
二、请投标供应商认真阅读《政府采购违法行为风险知悉确认书》，并经企业法人或投标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扫描上传至投标文件一并提交。
注：该风险知悉确认书用于对供应商违法行为的警示，不作为供应商资格性审查及符合性审查条件。



资格性审查表
	序号
	内容

	1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或自然人， 投标（响应）时提交有效的营业执照（或事业法人登记证或身份证等相关证明） 副本复印件。
备注：分支机构投标的（仅限银行、保险、石油石化、电力、电信 、邮政、铁路等特殊行业），须提供总公司和分公司营业执照扫描件，总公司出具给分支机构的授权书。

	2
	具有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投标供应商须提供2025年度财务状况报告（资产负债表、利润表）或2025年财务审计报告，成立不满一年不需提供；

	3
	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投标供应商须提供开标时间截止前6个月内至少三个月依法缴纳税收及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证明材料。
备注：依法享受缓缴、免缴税收、社会保障资金的需提供证明材料；

	4
	投标供应商须具备良好的商业信誉：1.提供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重大违法记录是指供应商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2.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信用中国网站、政府采购网）

	5
	本项目特定资格要求证明文件：无

	
6
	落实政府采购政策：
本项目不专门面向中小企业，供应商如是小微企业，需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类）》符合填写要求，可享受 10%的价格扣除优惠；

	7
	法人授权委托书；

	8
	是否按时足额的缴纳投标保证金（需提供投标保证金缴纳凭证/保函且加盖公章）

	9
	

	...
	



符合性审查表
	序号
	内容

	1
	是否按招标文件所提供的样式填写《投标函》；

	2
	是否按招标文件所提供的《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进行承诺或不符合承诺的；

	3
	是否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提供书面声明函）；

	4
	是否按招标文件对投标文件组成的要求提供投标文件；

	5
	响应文件的编制、签署及盖章是否符合采购文件的要求；

	6
	对同一项目投标时，不得提供两套以上的投标方案（招标文件另有规定的除外）；

	7
	投标文件载明的工期是否符合招标文件规定的期限；

	8
	所投货物、服务在技术、商务等方面是否实质性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第三章用户需求书中附表四实质性条款要求），由评审委员会根据实质性条款响应情况作出评判；

	9
	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其他情形。

	
	

	...
	


报价符合性审查表
	序号
	内容

	1
	《开标一览表》是否符合填写要求；

	2
	分项报价或投标总价不得高于相应预算金额（或设定的预算金额下的最高限价）；

	3
	评审委员会认为投标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投标人的报价，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应当要求其在评审现场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必要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在此情况下，投标人仍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评审委员会成员对投标人提供的说明材料判断不一致的，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确定评审委员会的意见）。

	4
	分项报价有缺漏项目,或者对招标文件规定的项目需求内容或者需求数量进行修改，评审委员会判定投标响应不满足采购需求；


评标信息
	评标方法：综合评分法

	综合评分法。在最大限度地满足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的前提下，按照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各项因素进行综合评审，评标总得分排名前列的投标人，作为推荐的候选中标供应商。 
价格分计算方法：
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100 
评标总得分＝F1×A1＋F2×A2＋……＋Fn×An 
F1、F2……Fn分别为各项评审因素的得分； 
A1、A2、……An 分别为各项评审因素所占的权重(A1＋A2＋……＋An＝1)。 
评标过程中，不得去掉报价中的最高报价和最低报价。 
此方法适用于货物类、服务类、工程类项目。 



 
商务技术评审
	序号
	评分项
	权重(%)

	1
	价格
	30

	
	所有算术修正后的投标标价由低到高进行排序,除低于成本价又不能做出合理解释的投标报价被拒绝外。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按下列公式计算：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价格权值×100，小数点保留2位，计分时投标报价为按相关政策进行价格扣除后的价格。
评审小组认为投标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投标人的报价，有可能影响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应当要求其在评标现场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必要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投标人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评审小组应当将其作为无效投标处理。报价得分计算结果按四舍五入规则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数字。

	2
	技术部分
	49

	
	

	
	序号
	评分因素
	分值
	评分准则

	
	1
	投标参数
响应评价
	20
	（一）评审内容：
由评审委员会根据采购文件中的商务技术参数，对供应商投标文件的响应性进行评审。标注“★”条款为不可偏离条款，供应商必须完全响应，否则将导致投标无效；标注“▲”条款为重要技术参数，供应商按要求提供相应的佐证材料；其他为一般参数。采购人需对采购文件中规定的技术参数进行逐项应答，未逐项应答者按无效投标处理（不能简单的复制招标文件）。
（二）评分标准：
1、标注“▲”条款的重要技术参数（项），供应商须按要求提供相应佐证材料，未提供或提供但不满足参数要求的，均视为负偏离。每有一项负偏离扣 0.5 分，共15分，扣完为止。
2、未标注“★”“▲”并未要求提供证明材料的技术参数，由评审专家根据参数响应度进行评分：完全响应得5分，响应度大于90%得4分，响应度大于80%得3分，响应度大于70%得 2分，响应度低于60%不得分。
评审依据：
投标人须对本采购文件技术要求进行点对点应答，必须根据本采购文件的要求,结合所投产品的实际参数值，进行逐条逐项答复、说明和解释，“▲”部分必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如产品彩页、功能截图、证书、查询链接、检测报告等，未提供或不符合要求的，视为不响应该技术参数。
特别要求：
凡要求提供相应佐证材料的，如需提供截图或《检测报告》复印件等相关佐证材料的，投标人应当按要求提供并加盖原厂鲜章，同时在相应评审内容处做标记，未提供相应佐证材料并加盖原厂鲜章的视为不满足。

	
	2
	产品演示
	10
	（一）评审内容
投标供应商须对以下功能进行平台演示，提供功能录制视频。
1、提供云计算教学管理系统教学管理功能视频演示，需符合招标参数要求。
2、提供私有云基础架构与运维中Kubernetes集群应用部署仿真模块步骤的功能视频演示；需符合招标参数要求。
3、提供私有云基础架构与运维仿真场景中知识问答或技能实操模拟交互功能视频演示。需符合招标参数要求
4、提供AI智能应用教学实验箱配套的在线学习平台功能视频演示。需符合招标参数要求。
5、提供AI智能应用教学实验箱3D声音场景动态仿真教学功能视频演示。需符合招标参数要求。
（二）评分标准：
注：每个投标人演示时长不超过10分钟。评审专家根据演示效果和答疑综合评分，每演示1项得2分，最多得10 分，以静态、PPT、DEMO等方式演示不得分，演示内容不全或不能提供演示不得分，演示视频需要保留，在项目验收时用于采购人核对功能项是否完整。

	
	4
	技术（支持）保障
方案
	8
	[bookmark: OLE_LINK9]（一）评审内容：
投标供应商根据本项目特点及需求，提供的技术（支持）保障方案，内容包含：
（1） 贴合本项目需求，制定软件技术服务方案；
（2） 软件功能方案：（包含但不限于：系统管理，教学实训、资源管理，考核测评等）；
（3） 稳定性与链路性保障；
（4） 数据对接与安全性、稳定性；
（5） [bookmark: OLE_LINK2]软件安装、调试、升级、扩展方案；
（二）评分标准：
   评审专家对投标供应商提供的上述方案进行评价与比较，并根据缺陷程度，给予综合评价：
无缺陷，评价为优，得8分；
存在下述1-2项缺陷，评价为良，得6分；
存在下述3项缺陷，评价为中，得4分；
存在下述4项缺陷，评价为一般，得2分；
存在下述5项及以上缺陷，评价为差，不得分。
（二）缺陷是指： 
1.根据以上内容是否制定技术架构设计；
2.未制定软件关键技术保障措施、核心软件功能模块支撑措施；
3.未制定平台稳定保障措施；未明确网络链路、服务器资源、数据库等关键环节的冗余与故障切换方案；无平台优化、压力测试与异常监控告警机制等。
4.未明确数据对接的接口、协议、流转及校验规则，未制定数据全流程安全保障举措，缺乏安全审计、风险防控和应急处置预案预案等
5.未制定集中在操作细则缺失、异常应对不足、权责划分不细、可落地性有待提升等。

	
	
	培训方案
	4
	[bookmark: OLE_LINK7]（一）评审内容：
投标供应商须提供针对本项目的培训方案，包括但不仅限于：
（1）培训组织（培训地点为用户工作地点）
（2）培训目标
（3）培训任务
（4）培训计划
（5）培训时长
（二）评分标准：
   评审专家对投标供应商提供的上述方案进行评价与比较，并根据缺陷程度，给予综合评价：
无缺陷，评价为优，得4分；
存在下述1-2项缺陷，评价为良，得3分；
存在下述3项缺陷，评价为中，得2分；
存在下述4项及以上缺陷，评价为差，不得分
（三）缺陷是指：
1.缺少上述5项方案中任意一项情形；
2.未明确培训目标、培训形式、培训时长；
3.培训方案与采购需求不适配；
4.培训内容流于形式，不能确保用户技术人员熟练掌握设备的日常维护及操作使用。

	
	
	供货实施方案
	7
	[bookmark: OLE_LINK8]（一）评审内容：
  投标供应商根据本项目特点及需求，须制定详细的供货实施方案，包含但不限于：
（1）供货保障措施；
（2）质量管控方案；
（3) 应急保障方案；
（二）评分标准：
1、以上三项内容全部提供的得3分，缺少一项不得分。
2、在此基础上，评审专家对投标供应商提供的上述方案进行评价与比较，并根据缺陷程度，给予综合评价：
无缺陷，评价为优，得4分；
存在下述1项缺陷，评价为良，得3分；
存在下述2项缺陷，评价为中，得2分；
存在下述3项缺陷，评价为差，不得分。
（三）缺陷是指：
1. 未结合本项目制定针对性供货管理措施；未制定供货中断、交通延误等场景应急预案；运输方案未明确路线、方式、时效及防护要求等；
2. 未提供原厂全新产品承诺；无明确的产品检验标准（未引用国家/行业标准）；无产品合格标识、检验报告或质量追溯机制；无不合格品处置流程等；
3. 未提供备品备件保障措施；未明确备品备件的种类、数量、存储位置及响应时效等。

	3
	商务部分
	21

	
	

	
	序号
	评分因素
	分值
	评分准则

	
	1
	类似业绩
	3
	（一）评审内容：
投标供应商须提供自2023年01月01日起至投标截止时间前，完成的类似项目供货业绩。每提供一项业绩得1分，满分3分。
（二）评分标准：
1.本项目类似业绩是指：与本次投标产品的核心功能、规格型号、用途一致，或属于同一类别、同一用途的相近产品；若业绩产品与投标产品类别、用途差异较大，不认定为类似业绩，不计分。
2.提供业绩证明材料要求：（1）内容清晰：合同或中标通知书及清单的关键信息（甲乙双方名称、项目名称、产品清单等）需清晰可辨，关键字迹模糊、缺失的，不计入有效业绩。（2）签章有效：合同需加盖甲乙双方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中标通知书需加盖招标单位或代理机构公章；签章模糊、无签章、伪造的，业绩无效。（3） 关键页齐全：合同需提供首页、签章页、供货清单页等核心关键页，中标通知书需完整且附清单，缺失关键页无法核实的，不计入有效业绩。

	
	6
	服务团队
	4
	1、拟投入本次项目人员中项目经理1人具备人社或工信部信息类高级项目管理证书得1分。（需提供项目经理证书及近三个月社保证明材料）。
2、项目实施3人，人员具备人社或工信部软件设计师或系统集成项目管理工程师或系统分析工程师中级证书，每提供1个得1分，最多得3分。（需提供证书及近三个月社保证明材料）。

	
	7
	企业实力
	4
	投标供应商须提供有效期内的认证证书包括：
1.“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得1分；
2.“ISO 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得1分
3.“ISO 45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得1分；
[bookmark: OLE_LINK1]4.“IS0/IEC 27001：2022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得1分。
（二）评分依据：
1.同时提供有效证书扫描件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http://cx.cnca.cn/CertECloud/index/index/page证书查询截图作为评审依据。
2.以上资料均要求提供扫描件并加盖供应商公章。评分中出现无证明资料或专家无法凭所提供资料判断是否得分的情况，一律作不得分处理。

	
	
	产品检测报告
	4
	投标供应商须提供国家认证认可的由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内的“学生实训工作台”检测报告，其中：产品外观性能、安全性能、表面理化性能、力学性能达到《金属家具通用技术条件》GB/T 3325-2024合格标准。
提供合格检测报告得4分，不提供不得分。

	
	
	售后服务方案
	4
	（1） 评审内容：
投标供应商根据本项目特点及需求，须制定售后服务方案，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售后措施及服务承诺；
（2）故障解决及应急响应方案；
（二）评分标准：
1、以上两项方案全部提供的得1分，缺少一
项不得分。
2、在此基础上，评审专家对投标供应商提供
的上述方案进行评价与比较，并根据缺陷程度给
予综合评价：
方案内容完善无瑕疵的，评价为优，得3分；
存在下述1项缺陷，评价为良，得2分；
存在下述2项缺陷，评价为中，得1分；
（三）缺陷是指：
1.售后服务具体措施：措施未覆盖故障维修、技术咨询、问题反馈处理等核心场景，缺少服务质量标准及客户满意度保障机制；
    2.故障解决方案：未制定故障分级响应，无处理流程和判断标准；未明确设备或系统出现故障响应时间及解决时限；

	
	8
	自主知识产权
	2
	（一）评审内容：
考察投标供应商所投软件拥有的自主知识产权情况：提供“大数据与AI实训基础支撑平台、云计算综合实训平台软件，云计算课程实训系统，AI智能应用教学实验箱配套系统”等系统相关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证书，提供4个及以上不同的证书每一项是0.5分，最多得2分，提供不全或未提供不得分。
（二）评分依据
1.要求提供有效的软件著作权证书扫描件等证明材料作为得分依据。
2.以上资料要求提供扫描件并加盖供应商公章。评分中出现无证明资料或专家无法凭所提供资料判断是否得分的情况，一律作不得分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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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册专用条款
第一章  招标公告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以下简称“集采代理机构”）受 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院 （以下简称“采购人”）的委托，对 大数据与智能应用综合教学实训基地教学平台及配套设备建设项目 进行公开招标采购，欢迎符合相关条件的合格供应商参加投标。

项目概况
 大数据与智能应用综合教学实训基地教学平台及配套设备建设项目 招标项目的潜在投标人应在 政采云平台 获取招标文件，并于2026年6月16日 上午 10：30时（北京时间）前递交投标文件。
[bookmark: _Toc28359079][bookmark: _Toc28359002][bookmark: _Toc35393621][bookmark: _Toc35393790][bookmark: _Hlk24379207][bookmark: _Toc28359081][bookmark: _Toc35393623][bookmark: _Toc35393792][bookmark: _Toc28359004]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编号:  BZZZZX(CS)2026-012号     
2.项目名称：大数据与智能应用综合教学实训基地教学平台及配套设备建设项目
3.预算金额：186万元
4.最高限价：186万元
5.采购需求：主要采购大数据与AI实训基础支撑平台、云计算实训平台等一批。预算金额：1860000元（最高限价）。
6.合同履行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45日内完成供货与安装调试。
7.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8.本项目不接受项目分包
[bookmark: _Toc35393622][bookmark: _Toc35393791][bookmark: _Toc28359080][bookmark: _Toc28359003]二、合格投标供应商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或自然人， 投标（响应）时提交有效的营业执照（或事业法人登记证或身份证等相关证明）复印件。分支机构投标的（仅限银行、保险、石油石化、电力、电信 、邮政、铁路等特殊行业），须提供总公司和分公司营业执照扫描件，总公司出具给分支机构的授权书
（2）参与本项目投标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由供应商在《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中作出声明）；
（3）参与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时不存在被有关部门禁止参与政府采购活动且在有效期内的情况（由供应商在《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中作出声明）；
（4）未被“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http://www.ccgp.gov.cn)、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由供应商在《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中作出声明）；
（5）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不得再参加该采购项目的其他采购活动（由供应商在《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中作出声明）。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不项目不专门面向中小企业。
本项目采购标的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为“信息传输业”。行业划分标准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执行。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按《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文件规定执行。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无
三、获取招标文件时间及方式
时间：2026年5月26日至2026年6月5日，每天上午10:00至14:00，下午14：00至23：59（提供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不得少于5个工作日，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点：新疆政采云平台
方式：供应商登陆政采云平台http://www.zcygov.cn/，在线申请获取采购文件（登录政府采购云平台 → 项目采购 → 获取采购文件 → 申请，审核通过后可下载磋商文件，如有操作性问题，可与政采云在线客服进行咨询，咨询电话：95763）
售价：0元
[bookmark: _Toc28359082][bookmark: _Toc28359005][bookmark: _Toc35393624][bookmark: _Toc35393793]四、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开标时间和地点
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2026年6月16日 10:30（北京时间）（自招标文件开始发出之日起至投标人提交投标文件截止之日止，不得少于20日）
投标地点：政采云平台客户端投标
开标时间：2026年6月16日 10:30（北京时间）
开标地点：政采云电子开标大厅
[bookmark: _Toc35393794][bookmark: _Toc28359084][bookmark: _Toc35393625][bookmark: _Toc28359007]五、公告期限
[bookmark: _Toc35393795][bookmark: _Toc35393626]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5个工作日
六、其他补充事宜
[bookmark: _Toc35393796][bookmark: _Toc28359008][bookmark: _Toc35393627][bookmark: _Toc28359085]1.本项目实行网上投标，采用投标文件电子标书；
2.各供应商在开标前应确保成为新疆政府采购网正式注册入库供应商，并完成CA数字证书申领。因未注册入库、未办理CA数字证书等原因造成无法投标或投标失败等后果由供应商自行承担。有意向参与电子开评标的供应商，可访问新疆数字证书认证中心官方网站（https://www.xjca.com.cn/）或下载“新疆政务通”APP自行申领。如需咨询，请联系新疆CA服务热线0991-2819290；
   3.供应商在完成政采云电子交易客户端下载、安装后，可通过账号密码或CA登录客户端进行投标文件的制作。在使用政采云投标客户端时，建议使用WIN7及以上操作系统。客户端请至新疆政府采购网（http://www.ccgp-xinjiang.gov.cn/）下载专区查看，如遇问题可拨打政采云客户服务热线95763进行咨询。如因供应商自身原因导致在规定时间内无法正常解密的（如：浏览器故障、未安装相关驱动、网络故障、加密CA与解密CA不一致等），采购中心/代理机构不予异常处理，视为供应商自动弃标；
   4.供应商应当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将生成的“电子加密投标文件”上传递交至“政府采购云平台”,投标截止时间以后上传递交的投标文件将被“政府采购云平台”拒收；
   5.供应商在开标前须提前配置好电脑浏览器（建议使用360浏览器或谷歌浏览器）,开标时登录政采云平台，在“项目采购-开标评标”功能中，使用制作加密投标文件电子标书的CA锁进行解密及报价确认。本项目投标文件的解密时间定为30分钟内,若供应商在规定时间内因自身原因导致无法正常解密,后果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6、供应商登录政采云平台，在开标时间后30分钟内用“项目采购-开标评标”功能进行解密投标文件。若供应商在规定时间内未按时解密的，视为无效投标，解密与加密投标文件须使用同一个 CA。   
7.有关本次磋商的事项若存在变动或修改，敬请及时关注新疆政府采购网发布的澄清变更公告，网址为“http://www.ccgp-xinjiang.gov.cn”。
8. 本项目需要视频演示
（1）演示内容：详见招标文件。
（2）演示要求
●形式：采用录屏视频或网页实际操作（屏幕共享）的方式进行(具体以文件要求为准）。  
●硬件要求：必须使用配备摄像头和麦克风的设备  
●浏览器要求：建议使用谷歌Chrome浏览器或360浏览器（极速模式 ）
●网络要求：建议带宽≥50M
（3）远程视频评标准备与操作步骤
[步骤一]：环境检测（进入开标大厅后）  
●方式A（自动）：系统自动检测，结果在“智能检测”面板的“视频会议环境检测”处查看  
●方式B（手动）：鼠标悬停在“环境检测”上 → 点击“视频会议环境自测”右侧的“查看详情”
[步骤二]：查看检测结果  
✅ 检测通过 → 无需操作  
❌ 检测不通过 → 根据下方红色字体提示排查原因  
 ● 常见问题及处理：  
    1.未开启音视频权限 → 进入开标大厅页面，左上角弹窗点击**允许**访问麦克风、摄像头  
    2.其他问题 → 按红色提示修复网络/设备/浏览器设置
七、对本次磋商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 称：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院
地 址：新疆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乐悟路36号
项目联系人：李俊萌
[bookmark: _Toc28359086][bookmark: _Toc28359009]联系方式：17709967806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 称：巴州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bookmark: _Toc28359087][bookmark: _Toc28359010]地　址：库尔勒市索克巴格路州住建大厦14楼　　　　　　　　　　　　　　　　　　　　
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负责人：刘女士 联系电话：0996-2035295   0996-2704855　
第二章 对通用条款的补充内容及其他关键信息
[bookmark: _Toc73517639][bookmark: _Toc73518117][bookmark: _Toc100052364][bookmark: _Toc101074876][bookmark: _Toc73521547][bookmark: _Toc60631620][bookmark: _Toc73521635][bookmark: _Toc60560625]一、对通用条款的补充内容
	通用条款序号
	涉及事项
	具  体  补  充  内  容

	3.1
	采购人
	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院

	3.2
	政府集中采购机构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5.3
	联合体投标
	不接受
接受，以联合体形式投标的，投标人还必须提供《联合体共同投标协议》（格式见附件，加盖联合体各方公章），并在协议中明确牵头人和各参与方各自承担的工作和义务。

	5.3
	项目分包
	不允许
允许中标投标供应商将****分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的公司执行。
（1）如需分包，须提供分包供应商的营业执照、对应资质证书***、分包协议及承诺函（承诺此部分内容不再分包，格式自拟）的扫描件作为依据，否则按资格审查不通过处理。
（2）如无需分包，投标人须提供本单位的***资质证书扫描件，否则按资格审查不通过处理。

	9
	踏勘现场
	不组织
组织，踏勘时间：各投标单位需在(2024年 **月**日至**月**日早上10：00至13：30下午16:00至19:30前）至采购方领取现场踏勘表并进行现场踏勘。踏勘地点：******；联系人：*****；联系电话：*****）
踏勘要求：
    踏勘人员须携带加盖投标单位公章的授权委托书原件及本人身份证（须人证相符），由采购人核验身份，并填写《项目采购前期现场踏勘记录表》回执一份（ 详见后附表）。

	10
	标前会议
	不组织
组织

	12/13
	招标文件的澄清和修改
	[bookmark: _GoBack]不晚于投标截止日15日前（详见招标公告），投标人有义务在招标期间在政府集中采购机构网站浏览与本项目有关的澄清和修改信息

	20
	投标有效期
	120个日历日

	22
	投标人的替代方案
	不接受

	25
	投标文件递交形式
	电子投标文件

	26
	[bookmark: _Hlk71664860]样品、演示、方案讲解
	无

	37
	评审方法
	综合评分法

	38
	定标方法
	评定分离
非评定分离

	46
	投标保证金
	不需要缴纳
需要缴纳，
投标保证金金额：
大写：叁万柒仟元整；小写：37000元 
投标保证金缴纳形式：供应商自主选择以电汇、网银、支票、汇票、本票或者金融机构、担保机构出具的保函等非现金形式提交投标保证金。以保函形式（银行保函、担保保函）提交的，保函有效期开具不少于4个月。 以电子保函形式提交的，请登录政府采购云平台-金融服务中心-保险保函服务，进行在线保函申请、受理、费用支付。
供应商须在汇款凭证上的用途栏注明所投标的项目名称或项目编号，标准格式为：BZZZZX(GK)2026-012号投标保证金。
（1）账户名称：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库尔勒香梨大道支行
银行行号：102888000216
银行账号：3010029129200100817-000000004
供应商应于2026年6月16日 上午10：30 时前（北京时间）将投标保证金缴纳至集采机构指定账户（选择上述任意一家银行），非现金形式的电汇、网银支付等方式必须从供应商的基本账户汇出(个体工商户除外)。
备注：
1.投标保证金/电子保函未按规定时间缴纳或提交金额（担保金额）不足的，将被视为无效投标,其投标文件将不予接受（供应商应充分考虑资金在途时间）；
2.未中标供应商的投标保证金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原路退还；中标供应商的投标保证金在缴纳完成履约保证金并签订合同后，我中心自收到材料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原路退还。

	46
	履约保证金
	不需要缴纳
需要缴纳

	47
	付款方式
	付款进度
（1）合同签订后，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价款的30%作为预付款。
（2）所有货物到达指定安装现场并安装、调试完成，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价款的30%。
（3）竣工验收合格后，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价款的40%。
关于结算
（1）本项目在实施过程中，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合理变更部分的工作量包含在中标价中，合同价款不予调整。
（2）双方存在异议的费用，在异议未解决前，暂缓有异议部分费用的结算。
（3）依照合同规定，需对乙方追究违约责任的，其费用从乙方结算的费用中扣除。
（4）项目变更调整的合同价款及其他条款中约定的追加合同价款，应与项目款（进度款）同期调整结算。



备注：本表是通用条款相关条款的补充和明确，如与通用条款内容相冲突的，以本表为准。

二、其他关键信息
（一）与“对通用条款的补充内容”章节相关的事项

	[bookmark: _Hlk72579465]
评审专家组建及抽取
	专家抽取共5人，其中采购人代表1人，政采云评标专家库中随机抽取4人 

	评标方法
	综合评分法

	
定标方法
	在最大限度地满足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的前提下，按照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各项因素进行综合评审，评标总得分排名前列的投标人，作为推荐的候选中标供应商。

	候选中标供应商家数
	3

	中标供应商家数
	1


评标定标信息

投标报价要求：
（1）本项目投标报价采用包干制，应包括成本、法定税费和相应的利润，应涵盖本项目招标范围和招标文件所列的各项内容中所述的全部。由投标人根据招标需求自行测算投标报价；一经中标，投标报价即作为中标单位与采购人签订的合同金额。
（2）投标人应充分了解项目基本情况及任何其它足以影响投标报价的情况，任何因忽视或误解项目情况而导致的索赔或服务期限延长申请将不获批准。
（3）投标报价超出财政预算，或者项目报价表中单个采购预算条目报价超过对应的财政预算的，投标将被否决。
（4）合理评判供应商报价；
根据《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87 号）第六十条规定，投标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投标人的报价，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评委会有权要求投标供应商在规定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以及必要的证明材料，并根据投标人的说明作相应处理。
[bookmark: _Hlk81898283]若评标委员会成员对是否须由投标人作出报价合理性说明，以及书面说明是否采纳等判断不一致的，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确定评标委员会的意见。
（5）除政府采购合同继续履行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外，双方当事人不得擅自变更、中止或者终止合同。
（6）强化政府采购异常低价审查
政府采购评审中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评审委员会应当启动异常低价投标（响应）审查程序：
1.投标（响应）报价低于全部通过符合性审查供应商投标（响应）报价平均值50%的，即投标（响应）报价<全部通过符合性审查供应商投标（响应）报价平均值×50%；
2.投标（响应）报价低于通过符合性审查的次低报价供应商投标（响应）报价50%的，即投标（响应）报价<通过符合性审查的次低报价供应商投标（响应）报价×50%；
3.投标（响应）报价低于采购项目最高限价45%的，即投标（响应）报价<采购项目最高限价×45%；
4.评审委员会基于专业判断，认为供应商报价过低，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其他情形。采购人可以结合具体项目实际情况，提高上述第1项至第3项中启动异常低价投标（响应）审查的数值标准，但是最高不得超过65%。相关法律法规对供应商报价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二）其他事项
1、关于享受优惠政策的主体及价格扣除比例
（1）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项目（不享受价格扣除）；非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项目，服务类、工程类项目投标人提供的服务全部均由优惠主体承接，货物类项目投标人提供的货物全部均由优惠主题承接，则对其投标总价给予 10 %（请在/ %-/ %范围内选择）的价格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满足多项优惠政策的企业，不重复享受多项价格扣除政策。联合协议/分包协议中约定，小型、微型企业的协议合同金额占到联合体协议合同总金额/ % 以上的，可给予联合体 / % （请在/ %-/ %范围内选择）的价格扣除。
备注：（a）优惠主体包括小型企业、微型企业、监狱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中小企业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依据国务院批准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确定的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但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与大企业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除外；符合中小企业划分标准的个体工商户，在政府采购活动中视同中小企业；(b)优惠主体承接是指提供服务的人员为中小企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订立劳动合同的从业人员。
[bookmark: _Hlk71970739][bookmark: _Hlk71924718]（2）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本项目采购标的（服务需求）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为工业。
（3）小型企业、微型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作为优惠主体的认定资料为《中小企业声明函》、《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监狱企业作为优惠主体的认定资料为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出具的监狱企业证明文件。声明函样式见本招标文件第一册专用条款第四章“投标文件组成要求及格式”中“三、投标人情况及资格证明文件”章节提供的格式）。
（4）享受价格扣除获得政府采购合同的，小微企业不得将合同分包给大中型企业。
2.关于政府采购订单融资政策
为进一步拓宽企业融资渠道，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采购合同融资工作方案》(新财购[2022]17号)，现推出政府采购订单融资服务，中标（成交）供应商可以凭借中标（成交）通知书或政府采购合同，通过自治区财政厅搭建的“政采云”平台，向参与政府采购合同融资业务的金融机构申请线上融资。金融机构在政策范围内，以供应商信用审查和政府采购信誉为基础，无财产抵押、按便捷贷款程序和优惠利率，为供应商提供一站式融资服务，订单融资具体流程可登录新疆政采云服务平台政采贷。
3.代理服务费
本项目不向中标供应商收取代理服务费
4.节能环保产品说明
拟采购的产品属于《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财库〔2019〕9号）、《关于印发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财库〔2019〕18号）和《关于印发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财库〔2019〕19号）品目清单范围内的，应依据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对获得证书的产品实施政府优先采购或强制采购。对于已列入品目清单的产品类别，采购人可在采购需求中提出更高的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要求，对符合条件的获证产品给予适当评审加分。对于未列入品目清单的产品类别，鼓励采购人综合考虑节能、节水、环保、循环、低碳、再生、有机等因素，参考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团体标准，在采购需求中提出相关绿色采购要求，促进绿色产品推广应用。






第三章 用户需求书
1.本章带★号条款为不可偏离条款，供应商必须完全响应满足，否则将导致投标无效。供应商是否满足本章带★号条款要求，以附件《实质性条款响应表》响应为准。
2.如供应商中标后被发现不能满足本章带★号条款要求的，采购方有权拒绝签订合同，一切后果由供应商承担。
3.带“▲”指标项标注的商务技术条款为要求提供证明资料的条款，以附件《重要技术参数响应情况表》为准，其余为未要求提供证明资料的条款，无需提供相关证明资料。
一、项目基本信息

	序号
	采购计划编号
	项目名称
	服务期限或完成时间
	所属行业
	财政预算限额（元/年）

	1
	[2026]704号
	大数据与智能应用综合教学实训基地教学平台及配套设备建设项目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完成供货与安装调试。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860000元

	合计
	1860000元




2、 项目概况
一、项目背景
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院是巴州唯一综合性高等职业院校，紧扣“服务区域发展、培育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使命，依托当地油气、煤炭、特色农业等五大支柱产业，形成工科为主、多科协调的办学格局。学校紧跟自治区“数字新疆”战略与巴州产业发展目标，深耕信息技术、现代农业等领域，积攒了充足教学与实训资源，为新一代信息技术类实训室建设筑牢根基。同时，国家及地方出台多项数字经济相关政策，学院现有的大数据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等6个信息技术类专业，均属政策重点扶持范畴，建设相关实训室是推动专业从传统教学向新兴技术融合升级的核心抓手。
巴州产业正加速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本地企业人才需求全面升级。传统支柱产业如塔里木油田推进“智慧油田”建设，急需大数据采集分析类一线技术人才；特色农业电商、智慧文旅等新兴产业，对“大数据+行业应用”复合型人才需求激增。但目前巴州具备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能力的技术人才缺口显著，作为区域人才培养核心阵地，学院亟需通过实训室建设，打通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衔接断层。
国家先后出台职业教育改革系列政策，明确要求职业院校对接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搭建适配产业需求的实训基地，培育数字经济适配人才。自治区也将信息技术类专业建设纳入职教高质量发展重点任务，支持地州院校建设区域性实训中心。建设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实训室，既是学院落实国家及地方职教改革要求的必要举措，也是提升专业办学实力、强化区域服务能力的关键路径。
二、项目建设需求概述
1、大数据与AI实训基础平台及课程资源
大数据与AI实训基础平台及课程资源建设，针对大数据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智能互联网络技术专业，打造轻量化、易上手的基础实训环境，解决传统教学中实操设备不足、场景单一、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平台需搭载基础数据处理、数据可视化等核心实训模块，配套标准化课程课件、实操案例、习题题库及考核体系，覆盖数据采集、清洗、分析等全基础流程。同时支持多人协同实训、教师在线管控与成绩评定，适配课堂教学、课后自主实训、基础技能考核等场景，助力学生夯实专业底层能力，满足院校基础实训教学与人才培养刚需。
2、云计算实训平台及课程资源
云计算实训平台主打云计算技术实操教学与技能实训，针对大数据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智能互联网络技术专业等相关专业，搭建贴近行业真实场景的虚拟实训环境。平台集成云主机管理、容器部署、云存储配置、云计算安全防护等核心实训功能，配套从入门到进阶的系统化课程资源，包含理论教案、实操步骤手册、行业案例等。支持单人独立实操与分组项目实训，兼容院校日常教学、技能培训、职业资格证备考需求，帮助学生掌握主流云计算实操技能，对接行业岗位能力要求。
3、AI智能应用及通识教学平台及课程资源
AI智能应用及通识教学平台及课程资源定位AI通识教育与智能应用实操教学，覆盖专业通识教学及非AI专业拓展学习，打破AI技术专业性壁垒，实现AI知识普及与基础应用落地。平台需搭载简易AI应用搭建、智能场景体验、AI伦理与行业应用解读等模块，配套轻量化通识课程、实操项目，无需深厚编程基础即可上手。兼顾课堂通识授课、校园科普活动、学生创新创业实践，帮助学生建立AI基础认知，掌握AI工具实操技巧，培养数字化素养，适配全学段、多专业的AI通识教学与素质教育需求。
3、 [bookmark: _Hlk72073432]服务/货物需求明细
采购清单及数量：
	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
	单位
	产品参数说明（实质性要求和条件）

	1
	大数据与AI实训基础支撑平台
	1
	套
	（一）整体架构
1、平台为B/S架构，采用前后端分离设计。
2、支持本地化私有部署、混合云部署及公有云弹性伸缩部署。
3、适配国产信创环境，前端界面兼容Chrome、Edge、Firefox、Safari等常见网络浏览器，并保障兼容在国产浏览器下的功能完整性与渲染一致性。
4、并发用户数根据部署环境及资源条件进行动态调整，理论数不设硬件上限。
5、具备安全认证机制、接口权限控制和输入校验等多层次防护措施。
（二）登录与注册
1、系统提供安全的用户身份验证机制，支持不同角色（管理员、教师、学生）的登录认证。该功能模块是整个系统的基础，确保只有经过身份验证的用户才能访问系统资源，并且支持登录密码忘记重置。采用JWT技术实现身份验证，确保用户会话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2、登录验证用户输入的账号密码信息是否有效，验证通过后跳转到对应角色主页面，同时记录用户的登录状态、登录IP和登录时间，为后续操作提供身份验证基础。系统会检查账号状态、密码复杂度、登录次数限制等安全参数，确保登录过程的安全性。
3、注册需填写必要信息，包括账号、密码、验证码，同意条款，完成注册验证后可创建用户账户并返回登录页面。注册过程包含数据格式验证、唯一性检查、密码强度验证等。
4、可通过用户账号绑定邮箱或教师端操作进行用户账号登录密码的重置。
（三）管理端基础功能
1、支持根据学校情况创建、修改、删除分院（投标时提供功能截图）
（1）支持创建分院数据，包括分院名称、排序。新增功能包含数据验证和重复检查。
（2）支持修改分院数据，更新分院的名称和排序。编辑功能支持部分字段更新。
（3）支持删除分院数据，从系统中移除分院记录。删除功能包含关联数据清理。
3、支持根据教师姓名、账号，进行关键字模糊查询。
4、支持创建教师数据，包括教师姓名、账号、分院、密码。。
5、支持修改教师数据，更新教师的姓名和分院。编辑功能支持部分字段更新。
6、支持删除教师数据，从系统中移除教师记录。删除功能包含关联数据清理。
7、支持根据列表选择，批量更新所选教师账号的登录密码。
（四）个人设置
1、查看修改当前登录管理员账号的姓名、性别、头像、个性签名，修改功能包含数据验证。
2、输入原始密码和新密码，校验通过后可将当前登录管理员账号的登录密码更新为新密码，包含对新密码的二次重复确认。
3、输入邮箱和验证码，校验通过后可将当前登录账号的绑定邮箱更新为新绑定邮箱，包含对当前绑定邮箱的重复检查。
4、支持全局搜索：输入关键字，支持模糊搜索全局导航菜单，并快捷跳转。
5、支持清除当前登录管理员账号的认证数据，安全退出到登录页。
（五）AI助手功能
首页提供AI助手，可针对教学内容进行问答，要求支持离线部署，离线知识问答，支持针对学校要求进行形象定制。
（六）为保障项目建设质量和服务质量，确保平台的稳定性、兼容性、实用性，要求所投产品获得相应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

	2
	考评管理平台
	1
	套
	（一）教师端考评功能
1、支持新建、删除、修改、查询，关闭考试，包含试卷选择、考试名称、开始/结束时间、时长等，支持统一模式和自由模式两种考试类型；（投标时提供功能截图）
2、支持预览试卷，可进行考试内容修改，可以按照需求添加考前说明，支持设置切屏提醒及交卷，支持开启关闭重复作答，支持开启关闭题干复制功能，允许设置迟到时间和开考允许交卷时长，支持设置及格分数和优秀分数，支持是否允许查看试卷和是否显示正确答案。（提供软件功能截图）
3、支持添加、移除考试管理人员，可对添加的管理人员进行角色选择和时间设置。
4、支持添加、移除参加考试学生，修改考生登录密码。
5、支持查看考试成绩，支持导出成绩
▲6、支持考试监控功能，可监控考试进度、状态、切屏次数、IP地址等等内容，支持手动和定时刷新考试状态；（投标时提供功能截图）
7、支持统计分析功能，统计的数据应包含应考人数、缺考人数、最高得分、最低得分、平均分、优秀人数、及格人数、不及格人数、优秀率%、及格率%。支持对各个分数段和题型分布进行可视化展示
8、支持对考试所属知识点、作答次数、作答人数、正确人数、最高分、最低分、平均分、正确率等进行单题分析（投标时提供功能截图）
▲9、支持监考身份角色账号查看所属进行中的考试，查看考试考生作答进度，支持强制收卷、恢复作答。（投标时提供功能截图）
10、支持阅卷身份角色账号查看所属已结束未阅卷的考试，进行阅卷，逐个考卷答题进行复核打分。（提供软件功能截图）
11、支持查看考试所有考生的成绩，支持一键导出数据文件。
12、支持查看考试数据总览，支持分数段图表统计、题型分布图表统计。
13、支持设置多维度、分权重成绩组成规则，根据学生从学习、作业和考试综合计算成绩得分，支持成绩核查发布，可自定义字段和参数进行成绩单导出数据文件。其中学习成绩将课程完成度、练习完成度、学习时长、视频时长 4项学习指标与关联，可以按需开启并配置不同权重。
14、支持布置试题练习和项目实训两种类型的作业，可根据练习状态查找进行中的作业和已经截止作业，且支持查看作业完成实时进度。
（二）学生端考评功能
1、支持查看并作答教师布置的试题练习、项目实训作业，支持通过进度和平均得分。
2、教师发布成绩后，可查看当前登录学生课堂成绩总分和各分项得分，支持成绩单查看，支持学生下载个人成绩单。（投标时提供功能截图）
3、支持查看作业完成、学习时长、成绩三个维度排行数据。
4、支持查看并作答当前登录学生所参与课堂中教师布置的作业，支持根据状态筛选。
5、支持在线参加考试任务，作答考卷。
（三）为保障项目建设质量和服务质量，确保平台的稳定性、兼容性、实用性，要求所投产品获得相应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

	3
	教学及实验管理平台
	1
	套
	（一）教师端教学及实验管理功能
1、支持在首页创建管理课堂及考试，支持首页跳转至实践课程、实训项目、试卷、题库等平台内置模块。（提供软件功能截图）
2、提供课堂全生命周期管理，包括创建、信息维护、参数设置、状态控制等。课堂是平台内教学活动的基本单位，教师通过创建课堂来组织教学活动，管理学生参与，发布教学内容、练习/实验、资料和成绩等。
3、支持新建教学课堂，包括基本信息（课堂名称、开始时间、结束时间、备注、说明）、参与学生（可根据学生姓名、账号模糊查询和分院、专业、班级三级树筛选进行学生查找来添加为参与学生）、教学内容（选择资源库中的实践课程）。创建功能包含数据验证。课堂创建成功后，系统根据开始时间/结束时间，对比当前时间，自动更新课堂状态。（投标时提供功能截图）
▲4、支持对创建成功的课堂一键设置、关闭，支持对创建成功的课堂进行删除，课程信息修改，包含不限于课程名称，开始时间，结束时间，课程说明，课程介绍，授课目标等。（投标时提供功能截图）
5、支持对创建成功的课堂进行功能选择，至少包含排行榜、禁止复制、禁止粘贴、禁止客观题反复提交、AI助手、答案与解析、其他等功能的开启关闭；（投标时提供功能截图）
6、支持根据列表选择，可设置课堂教学内容章节的状态（开放/隐藏），可设置答案/解析的状态（开放/关闭）。支持查看教学内容的学习统计，从学习进度、作业进度、总学习人数，已学习人数、总学习时长、人均学习时长、人均作业时长、课堂时长、剩余时长等等多个维度生成学情概要，支持以章节从参与人数、完成人数、平均学时、作答进度进行统计分析。（投标时提供功能截图）
7、支持根据姓名、用户名、学号、学院专业模糊查询课堂参与学生，支持添加/移除学生，支持重置学生信息、导出数据文件，可统计学生学习时长，显示学生最近活跃时间等。
8、支持对创建成功的课堂进行课堂内外部卡片颜色设置、角标设置、卡片背景图案设置、背景线条设置，设置完成后，支持卡片效果预览。（投标时提供功能截图）
9、支持添加、删除、重命名、禁止下载课堂资料、状态设置，支持pdf、pptx、docx、xlsx、jpg、mp4等常见文件格式，可统计资料下载次数。（提供软件功能截图）
10、支持更新课堂基本信息（课堂名称、开始时间、结束时间、备注、说明、课堂介绍、授课目标）、功能（排行榜、复制粘贴、答案/解析等的状态设置）、卡片（内部、背景等课堂卡片界面展示设置）。
11、支持新建、删除、修改课堂教学内容引用的实践课程，包含所属分类、名称、所属等，以方向、主题、所属、模糊关键字条件查询，预览课程详细章节，编辑课程基本信息、大纲章节等，支持重置搜索内容，支持一键开设课堂。（投标时提供功能截图）
12、支持新建、删除、修改课堂作业引用的实训实践项目，以方向、主题、所属、模糊关键字条件查询，预览项目详细内容。
13、支持新建、删除、修改试题题库，支持条件查询题库，以知识点条件筛选查看全部试题。
14、支持新建、删除、修改试卷信息，包含名称、科目、类型、难度、组卷方式、答题时长等，预览考试试卷。
15、支持新建、删除、修改、查询方向/主题，包含名称、所属等。
16、支持新建、删除、修改、查询知识节/点，多级条件查询。
17、支持新建、删除、修改、模糊查询学校专业，包含名称、专业代码等。
18、支持新建、删除、修改、模糊查询专业班级，包含名称、学生数。
▲19、支持新建、删除、修改、模糊查询学生，包含用户名、密码、所属专业、学号等，支持通过模板文件导入学生数据、导出数据文件，批量重置密码、更新所属分院等。（投标时提供功能截图）
（二）学生端教学及实验管理功能
1、支持在首页展示学生学习状态，包含但不限于当日学习时长、当日完成练习次数和登陆平台以来总完成练习次数、总学习天数，总学习时长；（投标时提供功能截图）
2、支持通过输入课堂码，校验有效后可直接主动加入教师创建的课堂。
3、支持查看学习课堂基本信息和教学章节内容实时分项学习状态。
4、支持下载课堂资料文件，不限于pdf、pptx、docx、xlsx、jpg、mp4等常见文件格式，至此查看资料下载次数。（投标时提供功能截图）
5、▲要求提供独立于实验教学之外所需的环境，支持学生通过 Web 浏览器安全连接至专属的可视化Linux容器实验环境桌面，实验环境内预装常用开发工具、实验软件及图形化界面等，满足编程、仿真、数据分析、代码运行、项目验证等多样化实验需求。
6、教学实验环境要求
▲（1）提供可视化控制面板，支持管理员按项目动态分配CPU核数、内存容量（GB）、存储空间（TB）及GPU资源配额，并设置弹性伸缩阈值。支持为科研计算、教学实训等场景预设差异化资源配置模板（如“高性能计算模式”“基础实验模式”），每个模板附带适用场景说明与性能建议。资源配置支持实时监控与调整，并通过图表展示资源使用率。
（2）允许用户根据实验类型切换操作界面：支持代码编辑器模式、命令行终端模式、图形化桌面模式。
（3）支持文件上传/下载，学生可通过 Web 界面上传本地文件至容器桌面，或从容器中下载实验成果（如代码、日志、截图、数据集等）至本地物理机，兼顾灵活性与安全性。
（4）支持同时启动≥3个独立图形化桌面实例，每个桌面可独立部署不同操作系统或软件栈。各桌面间资源隔离，进程互不影响。
（5）支持鼠标滚轮在多个桌面间快速切换；图形化桌面内支持跨软件复制粘贴文本/文件，可通过剪贴板同步或共享文件夹实现。
（6）自动保存实验环境状态（包括已安装软件、配置文件、打开的应用窗口），支持手动创建快照。意外断线后重连时，系统自动还原至断线前的操作界面与进程状态。
（7）支持实验环境重置，将自动销毁当前容器并基于原始镜像重新部署，完整还原初始文件结构、软件配置、服务状态及桌面布局，保障实验可重复性与结果一致性，便于学生反复验证、对比调试。
（8）支持同一局域网内桌面实时共享，支持授权他人查看或控制桌面，适用于远程指导、小组协作。提供会话管理、权限控制（仅查看/可操作）。
（9）集成屏幕录制工具，可录制指定桌面环境的操作流程，支持选择录制区域（全屏/窗口）及添加音频注释。录制文件保存为MP4格式，支持下载至本地或上传至平台资源库。
（10）提供素材库，支持管理员和教师上传课件、数据集、镜像模板等素材，学生可按权限搜索下载。
（11）平台界面嵌入可拖拽的AI助手悬浮窗，支持接入以下模型服务：豆包、Deepseek、通义千问等主流大模型，支持通过API密钥接入私有化部署模型；
（12）为保障实验过程的可追溯性与实验成果的真实性，支持在可视化实验环境中集成了动态水印自动生成与叠加机制。该机制将学生身份及会话关键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实名姓名、唯一账户ID、实验开始时间戳等。
6、支持学生通过课堂码加入由教师创建的创项课私有课堂，支持学生自主更换小组；
7、提供创项课素材库，学生可直接下载使用内置素材库。
8、可自由创建创项课项目，至少包含基础信息、实训目的、实训内容与过程、实训成果、实训总结与体会，附件上传等，可以按照学校要求进行二次开发，完成后支持一键导出。（提供软件功能截图）
（三）为保障项目建设质量和服务质量，确保平台的稳定性、兼容性、实用性，要求所投产品获得相应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

	4
	大数据原理与技术
	1
	套
	为学生提供Hadoop基础原理的实验学习，成功完成所有实验后，将掌握Hadoop 技术的部署，安装，管理，维护以及开发编程语言的基本使用方法，可以独立进行 Hadoop 环境的实施和维护，并能够独立开发基于 Hadoop 技术的大数据应用。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配套实验手册，源代码，PPT）：
大数据基础和硬件介绍、Zookeeper组件、HDFS组件、MapReduce组件、Yarn组件、Hive组件、Impala组件等使用Hadoop环境的搭建与核心组件的管理部署，提供大数据辅助系统工具Flume、HUE、kudu、Oozie、Sqoop、Azkaban等的介绍及操作。课程内容总计不得低于40学时；

	5
	数据存储与管理技术
	1
	套
	为学生提供Spark理与应用技术的实验学习，成功完成所有实验后，将掌握Spark技术的应用开发编程语言的基本使用方法，可以独立进行Spark环境的实施和维护，并能够独立开发基于Spark和kudu技术的大数据应用。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配套实验手册，源代码，PPT）：
Spark原理、Scala语言基础、Spark集群搭建、sparksql、SparkStreaming等，提供总计不低于30个独立的实验课件，实验课程内容总计不得低于40学时。

	6
	数据分析技术
	1
	套
	为学生提供全流程的数据分析实验学习，成功完成所有实验后，将掌握数据采集，清洗提炼，数据整理，以及算法模型搭建，评估，以及基础优化迭代的基本使用方法，可以独立进行数据分析全过程及算法的使用，完成简单的大数据全流程应用开发。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配套实验手册，源代码，PPT）：
大数据分析基础、Python数据分析、大数据分析与行业综合案例、BI商业智能分析工具等；提供总计不低于30个独立的实验课件，实验课程内容总计不得低于40学时。

	7
	数据可视化技术
	1
	套
	为学生提供数据可视化分析的基础实验学习，成功完成所有实验后，将掌握数据可视化的常用技术，包括 Matplotlib， Seaborn等常用开源可视化框架，能够独立完成基本的大数据可视化应用开发。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配套实验手册，源代码，PPT）：
数据可视化概述、Matplotlib图形构成、Matplotlib图形类别、Matplotlib统计图表绘制、Matplotlib绘图高阶设置、Matplotlib库其他绘图函数、Seaborn绘图库、Pyecharts交互可视化库、Plotly交互可视化库、可视化应用实例等；提供总计不低于10个独立的实验课件，实验课程内容总计不得低于16学时。

	8
	数据挖掘综合实验包
	1
	套
	通过综合类型的动手实验，对多个知识点进行贯穿的综合实战，对大数据实际应用方法，架构，流程，以及数据集收集，整理，提炼等有具体的理解和操作技能。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配套实验手册，源代码，PPT）：
数据挖掘基础、数据清洗、集成与变换、数据转换、属性构造、数据规约、文本挖掘、文本相似度分析、数据分析与挖掘实战、数据建模与分类实现等，提供总计不低于10个独立的实验课件，实验课程内容总计不得低于16学时。

	9
	行业项目案例实验及数据集
	1
	套
	通过对真实行业项目案例的实战学习和剖析，对大数据实际应用场景的方案，架构，流程，以及数据集特征提取等有具体的理解，并通过针对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法示例，培养大数据思维方法，积累大数据分析应用场景的实践经验。结合各个行业，包括电商，金融，经济及管理，交通，互联网营销，房地产等实际场景领域。提供至少二十个行业应用案例和相关数据集：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配套实验手册，源代码，PPT）：
二手房房价分析及预测、信用卡客户用户画像及贷款违约预测、母婴市场销售情况分析、奥运会数据集分析、滴滴出行&城市运营分析、关于全球-碳排放数据（1990-2022年）的探索、基于饮食习惯的个性化肥胖程度分析、旅游网站用户行为数据分析、淘宝用户购买行为数据分析、心脏病患病分析、一线城市某年度天气分析、游戏APP用户行为统计分析、针对家庭用电数据进行时序分析、新能源汽车销量数据分析、关于2024最受欢迎的动漫top10000的探索、各主要城市数据分析岗位薪资分析、航空公司客户满意度分析、关于学生压力与心理状况数据集的探索、零售超市数据分析、某健身平台会员用户消费行为分析等

	10
	云计算实训平台
	1
	套
	一、整体要求：
1.平台采用B/S架构，支持部署在本地服务器集群环境
2.授权：提供不少于1000个开班人数永久授权。
3.平台拥有完全自主的知识产权，投标文件中提供软件著作权证书。
二、用户管理
1.支持管理员创建、删除、修改、查询组织，支持至少可创建学校-院系-专业-班级的4级组织架构，支持将学员加入到组织，可以通过组织对学员进行快速管理。
2.支持管理员创建、删除、修改、查询专业信息，专业信息包含专业名词、所属院系、班级数量等。
3.支持管理员创建、删除、修改、查询班级信息，班级信息包含班级名次、入学年份、学生数、所属院系、所属专业等。
4.支持管理员创建、删除、修改、查询管理员、教师账号，账号信息包含用户名、姓名、角色、手机号、身份证号、邮箱、角色名称、有效期等。
5.支持管理员创建、删除、修改、查询学生账号，账号信息包含用户名、姓名、角色、手机号、身份证号、邮箱、专业、班级、最近登录时间、IP地址等。
6.支持管理员对学生账号的批量导入、导出、启用、禁用、重置密码的操作。
三、实验实训
1.支持Linux、KVM、OpenStack、Docker、Kubernetes等云计算核心技术实验，支持每个账号实训环境互相隔离、实训过程互不干扰。
2.提供在线编程、命令行模式、桌面模式等实验实训环境。
3.支持在实验中配置多台虚拟机实验环境，支持实验过程中虚拟机的切换。
4.支持实验手册、实验操作同屏显示，支持实验窗口全屏、实验手册窗口收缩模式，方便实验操作。
5.支持向虚拟机上传文件、下载文件、截屏、重置实验等实验辅助功能。
6.支持实验过程自动统计记录每个学员的实验时长。
7.实验远程协助：支持教师授课过程中远程操作学员的虚拟机，解决实验操作过程中的问题。
8.实验资源管理：
（1）支持教师或管理员查看实验镜像列表，包括镜像名称、描述、界面、启用状态、来源；
（2）支持对实验镜像的创建、编辑、禁用、删除操作；
（3）支持对镜像名称、镜像格式、镜像界面、描述等基本信息编辑；
（4）镜像格式支持raw、vhd、vmdk、vdi、iso、qcow2、ami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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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计算课程实训系统
	1
	套
	1.支持创建、编辑、预览、发布、复制、删除课程资源，支持课程资源列表呈现，支持个人资源和平台资源库分类呈现；课程资源支持关联已组建好的课程包信息。
2.课程资源检索：支持按照资源名称、技术标签、资源性质、来源等检索课程资源。 
3.课程资源创建：
（1）支持对课程资源的名称、封面、简介等基本信息编辑，支持为资源选择平台中的技术标签。
（2）支持定义多级目录结构，支持同级目录顺序调整；
（3）▲支持添加课件、文本、实验、仿真实训、测验等内容；支持选择平台中已有的资源导入作为章节。（投标时提供功能截图）
4.课件：支持本地文件上传和平台云盘空间上传课件，支持上传pdf、mp4格式。（投标时提供功能截图）
5.文本：提供文本编辑器，支持在线编辑文本。
6.实验：
（1）支持创建实验，编辑实验名称、课时、实验手册等基本信息；
（2）▲支持配置实验环境，选择平台里已有的虚拟机镜像资源，实验环境支持字符界面、图形界面、在线编译等实验界面；支持对接Docker、OpenStack、Kubernetes KubeVirt等多个云平台（投标时提供功能截图）；
（3）支持设置纯理论实验手册步骤；
（4）支持设置检测题实验步骤，支持设置命令检测评分标准，实现系统自动检测评分（投标时提供功能截图）；
（5）支持设置答题实验步骤，支持添加题目，关联题库选题。 
7.仿真实训：支持创建仿真实训，支持手动创建和仿真实验库选择，支持预览操作。
8.测验：
（1）支持创建测验资源，支持题库创建和试卷库创建两种方式，
（2）支持编辑测验答题时间、评分机制、答题次数等基本信息；
（3）支持判断题、单选题、多选题、填空题、主观题、实验题等多种题型，支持配置实验题环境资源（投标时提供功能截图）。
9.课程包：
（1）支持创建课程包用于课堂开课，支持课程包编辑、预览、发布、删除、搜索操作；支持选择平台中已有的课程资源构建课程包章节；
（2）▲支持设置考试环节，编辑考试名称、答题时间、次数、评分机制等基础信息，至少支持题目乱序、选项乱序2种防作弊设置（投标时提供功能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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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计算教学管理系统
	1
	套
	一、教学管理
1.支持教师创建、编辑、预览、删除课堂，支持关联平台已组建的课程包快速创建课堂。
2.支持教学管理前台显示已创建的课堂，包括课程封面、课程名称，从课堂卡片可进入课堂详情页；支持通过名称对课堂进行搜索。
3.进入课堂页面提供课程、任务、活动、实验、环境、测验、考试、通知、讨论、课堂统计等功能页面。
4.课程详情页：
（1）支持以目录树形式展示课程章节，支持章节目录展开与收起，支持目录顺序的调整；
（2）支持在此页面直接添加、删除、编辑课程内容；
（3）至少支持完全开放、闯关、定时公开、隐藏4种模式编排课程目录内容的开放状态。
（以上步骤投标时提供功能演示视频）
5.课堂实验：
（1）支持展示课堂中所有实验，包括实验名称、所属课程名称，当前完成情况；支持直接进入实验窗口；
（2）支持查看每个学生实验报告完成详情，包括实验时长、提交时间、批阅状态；
（3）支持实验报告批阅操作，可在批阅实验时评分和写评语，支持实验报告导出。
6.实验环境：支持教师对课堂内未释放的环境进行重置环境、释放资源资源操作。
7.作业考试：支持在课堂中新增作业与考试，作业考试均支持从平台题库或试卷库创建，考试支持登分考试，支持定义登分考试基本信息，选择班级，录入或导入学生成绩。
8.课堂任务：支持发布任务，编辑任务标题、任务要求；上传相关图片；选择任务发放对象、设置起止时间、属性等。
9.▲课堂活动：支持以班级维度添加课堂活动，包括签到、选人（投标时提供功能截图）。
10.课堂资料：支持老师上传资料到课堂，学员可下载资料。
11.课堂通知：支持发布通知到所在教学班，支持：发布通知、编辑、撤回、查看已读人数、删除。
12.课堂讨论：支持发布话题，可回复、点赞，老师可管理所在教学班学生发布的所有话题。
13.课堂笔记：支持查看学生和老师的笔记汇总。
14.课堂教学日志：支持添加教学日志，选择学生记录学生的诚信、学习态度、基础、行为习惯、学习方法等方面事项。
15.课堂教学班管理：支持新建教学班，添加学生，支持选择平台用户或手动添加用户，支持已添加学生的移除、调班操作；
16.课堂成绩权重管理：支持设置包括仿真实验成绩、作业成绩、考试成绩的权重比例，平台自动计算学生成绩，支持一键设置对其他班级生效；
17.▲课堂日志管理：支持查看学生退课日志详情列表展示，支持教师重新恢复已退课的学生信息（投标时提供功能截图）。
18课堂统计：
（1）数据概览统计：支持课堂学生人数、课程资源数、作业、任务、考试、活动、讨论等数据概览统计（投标时提供功能截图）；
（2）学生成绩统计：图文体现课堂综合得分情况，列表展示学生实验、作业、考试等各环节得分详情，列表展示学习进度详情，支持查看成绩权重标准、计算公式（投标时提供功能截图）。
19.教学环境管理：支持列表展示教师、学生所有人员的未释放资源，支持管理员释放操作，支持对机构做统一资源释放规则设置。
二、题库管理
1.题库支持个人题库和平台题库分类呈现题库目录和题目信息。
2.支持创建、编辑、删除个人题库目录，支持通过题库目录对题目进行归类管理，支持选择平台题库目录快速引用至个人题库。
3.支持创建、编辑、预览、发布、复制、删除题目，支持判断题、单选题、多选题、填空题、主观题、检测题等多种题型。
4.题目支持设置难度、评分标准、答案解析等，支持查看题目关联的课程、课程包、试卷。
5.支持按照格式要求批量导入题目，平台提供模板下载功能。
6.支持创建、编辑、删除试卷，支持编辑试卷名称、试卷分类、总分值、及格分等基础信息；支持为试卷添加虚拟机实验环境。
7.支持智能组卷和手动组卷两种组卷方式，智能组卷支持管理个人题库选题，定义各类题型数量、分值，系统自动生成试卷；手动组卷支持个人题库自选题目，生成试卷。
8.支持学生答题时对题目提交纠错反馈意见，老师可以查看反馈并进行处理。
三、教学统计
1.实验时长统计：支持列表展示机构下所有人员的实验使用总时长。
2.资源占用统计：
（1）支持图文展示当前虚拟机、CPU、内存、磁盘占用配额情况；
（2）支持按近7天、15天、30天或自选时间维度展示实验时长趋势图，并列表展示实验时长使用明细；
（3）支持按近7天、15天、30天或自选时间维度展示CPU占用趋势图，并列表展示CPU占用明细；
（4）支持按近7天、15天、30天或自选时间维度展示内存占用趋势图，并列表展示内存占用明细；
（5）支持按近7天、15天、30天或自选时间维度展示磁盘占用趋势图，并列表展示磁盘占用明细。
3.课堂统计：
（1）支持机构下开课情况、学员、学习时长的数据统计；
（2）支持按照课堂名称、日期筛选统计数据；
（3）支持列表展示每门课堂的详细数据。
4.学习时长统计：
（1）支持按近7天、15天、30天或自选时间维度，统计视频、课件、实验、仿真等不同类型资源的学习时长，支持图文形式、列表模式展示详细数据；
（2）支持学员维度，统计统计视频、课件、实验、仿真等不同类型资源的学习时长，支持列表模式展示每位学员的详细学习数据。
四、学习空间（学生端）
1.学习空间支持列表展示学生已加入的课堂，课堂提供课程学习、实验、任务、活动、测验、作业、考试、通知、讨论、笔记、学习记录等功能。
2.课程页面支持二级目录展示，支持选择只展示未学完的课程内容。
3.支持在线课程内容学习，在线实验操作并提交实验报告、在线测验考试提交试卷。
4.学习记录：每门课程具备单独的学习记录统计，支持学生综合成绩统计；支持统计任务、课件学习、实验、测验、作业的整体完成情况、完成率；支持签到记录统计；支持个人学时证明信息。
5.学生综合成绩统计，支持综合成绩、班级平均综合成绩、排名数据统计，支持查看课程考核标准、计算公式；支持实验、作业、考试、等各环节成绩详情列表展示（投标时提供功能截图）。
6.学生个人学习证明，支持每门课程生成学生个人学习证明报告并下载，报告应包含个人信息，课程信息，学习时长等总体学习数据概览，以及课件学习、实验、测验、作业等完成详情数据。
7.课件学习详情统计，支持分别统计视频、PDF、文本文档的总数、完成数量、累计学习时长，支持列表展示每个课件的类型、学习时长、完成状态、完成时间等详细信息。
8.实验详情统计，支持列表展示每个实验完成状态、实验报告得分、批阅人、提交时间等详细信息。
五、培训空间
（一）1.培训管理
（1）支持教师创建、编辑、预览、删除培训班级，支持培训管理前台显示已创建的培训班级，包括开班名称、培训讲师、开标时间，支持通过名称对培训班级进行搜索。
（2）支持编辑培训班级名称、封面、开班时间、班级简介等基本信息，支持开启实名认证要求；支持关联平台已组建的课程包快速创建班级课程。
（3）顺序学习设置：支持培训开班中设置学员顺序学习要求，学员需按照课程内容顺序学习，完成当前模块学习后才可解锁下一模块（投标时提供功能截图）。
（4）学习签到设置：支持培训开班中设置学习签到要求，学员需在开始学习前完成拍照签到打卡操作（投标时提供功能截图）。
（5）学习过程验证设置：支持培训开班中设置学习过程验证设置，支持拍照验证、问答验证2种方式，支持设置验证间隔时长、拍照次数等参数。
（6）支持教学班管理，设置讲师、学员，支持开班老师和培训讲师角色分离，支持选择学员设置开放实验、关闭实验权限操作。
（7）支持进入培训班级页面查看开班详细信息，教学班信息、支持选择学员发放证书，支持证书导出。
（8）培训班级学员学习详情查看：
（9）▲支持查看学员基本信息、学习详情、测验详情、考试详情、签到明细、个人学时证明、结业证书等详情（投标时提供功能截图）；
（10）支持学习、测验、考试、签到过程中系统抓拍的影像记录图片（投标时提供功能截图）。
（11）培训班级报告查看：支持培训班级报告查看并下载，班级报告包含班级信息、课程概况和详情、学员学习概况和学习详情。
（12）培训证书管理：支持创建、修改、预览、删除培训证书，支持证书模板在线编辑操作，导入背景图片，编辑文本、图形，进行文本设置等。
（二）2.培训统计
（1）开班统计：支持培训机构总体开班数据估计、学员数据统计、学习时长数据统计；支持培训开班的数据列表统计及详情查看。
（2）▲学员签到统计：支持按学员和日期两个维度查看学员的签到记录；学员维度支持查看班级内每个学员的签到数据统计和签到日历；日期维度支持查看学员每天的签到详情（投标时提供功能截图）。
（3）学习时长统计：支持按时间和学员两个维度统计学习时长情况；支持按开班中、已结课、总开班等维度查看机构整体开班情况，统计培训开班情况。
（4）实验时长统计：支持列表展示机构下所有人员的实验使用总时长。
（5）资源占用统计：
1）支持图文展示当前虚拟机、CPU、内存、磁盘占用配额情况；
2）支持按近7天、15天、30天或自选时间维度展示实验时长趋势图，并列表展示实验时长使用明细；
3）支持按近7天、15天、30天或自选时间维度展示CPU占用趋势图，并列表展示CPU占用明细；
4）支持按近7天、15天、30天或自选时间维度展示内存占用趋势图，并列表展示内存占用明细；
5）支持按近7天、15天、30天或自选时间维度展示磁盘占用趋势图，并列表展示磁盘占用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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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计算学习空间
	1
	套
	一、技术架构 
1.平台要求采用Spring Cloud微服务分布式的架构模式，采用基于LDAP集中系统用户认证；数据库采用分表分库，服务器变更信息定时的自动推送JMS，使用JMS实现容器云的虚拟机和容器的远程连接，数据库持久化采用MyBatis技术，频繁查询的数据存入Redis缓存数据库中。 
2.平台要求基于OpenStack的云平台架构和Docker容器开放式云平台架构的混合架构模式。基于OpenStack的云平台架构实现对内部的虚拟机资源分配管理；基于Docker容器开放式云平台架构实现秒级的启动时间、更轻松的迁移、更轻松的维护和扩展。 
3.平台拥有完全自主的知识产权，投标文件中提供软件著作权证书。
二、私有云（OpenStack）管理模块 
1. 私有云（OpenStack）技术参数 
（1）集群管理：支持OpenStack集群环境管理，支持新增OpenStack集群，定义集群名称、所属环境、keystoneApi、endpoint、identity、credential、region、keystoneVersion、scope、requiresTenant、tenantName、绑定服务器组等集群环境；支持多集群的管理；支持删除集群环境。 
（2）云主机生命周期，支持云主机的生命周期维护，包括云主机的创建，删除，重启，开机，关机等。 
（3）实例类型管理：支持实例类型管理，定义实例模板，包括云主机的内存、硬盘、CPU、临时磁盘、交换磁盘等实例类型信息。 
（4）实例管理：支持实例管理，支持实例信息列表，支持搜索集群类型下的实例信息，支持创建新的实例，选择集群、可用域、网络，镜像和管理用户等信息；支持批量启动、关机、重启、删除实例。 
（5）网络管理：支持选择openstack集群查询网络列表；支持新增网络，定义所属集群、网络类型、物理网络等属性；支持创建子网，支持自定义网络信息。 
（6）镜像管理：支持显示不同集群下的镜像列表；支持选择OpenStack集群查询镜像列表；支持创建镜像，自定义镜像名称、描述、镜像格式、容器格式等属性，支持上传镜像；支持删除镜像；支持通过实例来生成快照、创建镜像。 
2. 私有云（OpenStack）管理组件 
（1）支持通过配置完成多个Openstack集群的接入管理，支持对接入的Openstack集群访问配置，通过配置分别接入多个Openstack集群；支持新增、删除OpenStack集群环境。 
（2）支持通过云管平台创建云主机实例模板。 
（3）支持通过云管平台创建云主机，支持对OpenStack提供的云主机控制API，对该OpenStack集群的云主机全生命周期管理。主要包括云服务器的创建、删除、开机、关机查询等。 
（4）支持通过云管平台连接并访问云主机，通过平台可以远程连接OpenStack集群内的云主机，进入云主机的字符界面窗口完成远程操作。 
三、容器云（Kubernetes）管理模块 
1. 容器云（Kubernetes）技术参数 
（1）▲集群管理：支持Kubernetes集群环境管理，支持新增Kubernetes集群，自定义集群名称、所属环境、MasterUrl、KubeConfig、访问令牌、harbor地址及绑定服务器组等属性；支持多集群的管理；支持删除集群环境。 
（2）命名空间管理：支持对指定集群的命名空间管理，创建命名空间及删除命名空间。 
（3）容器生命周期管理，支持新增容器、查看容器运行状态及删除容器。包括：查看容器实例信息列表；支持搜索集群类型下的实例信息；创建新的实例，定义 Kubernetes pod名称、管理用户、输入内存、CPU、选择所属命名空间和镜像等属性新增实例；删除pod实例。 
2. 容器云（Kubernetes）管理组件 
（1）支持通过配置完成多个Kubernetes(K8S)集群的接入管理，支持对接入的容器云（Kubernetes）云资源账户访问配置，通过配置分别接入容器云（Kubernetes）集群、支持新增、删除Kubernetes集群。 
（2） 对多个Kubernetes(K8S)集群的容器的监控，针对配置的容器云（Kubernetes）集群，进行集群内容器信息的运行情况监控。 
（3） 支持通过云管平台对Kubernetes(K8S)集群命名空间的管理，如新建、删除等。 
（4） 支持通过云管平台访问和操作集群中的容器，支持通过云管平台连接并集群内容器，通过界面可以远程连接容器，并完成容器的远程操作。 
四、公有云管理模块 
1.支持通过配置完成公有云账户接入管理，支持对接入的公有云云资源账户访问配置，通过配置分别接入公有云账户。 
2.支持同步公有云主机信息，针对配置的公有云账户，进行云主机信息同步及运行情况。 
3.支持同步查看公有云云主机规格详情，包含规格区域，CPU，内存信息。 
4.支持使用云主机规格，创建云主机，支持批量创建云主机，云主机支持开通公网IP，支持包月、按量付费等付费类型的实现。 
5.支持公有云云主机状态管理，支持对公有云弹性云服务器的开机、关机、重启、释放等接口实现。 
6.支持连接并访问云主机，通过界面可以远程连接公有云主机，并完成云主机的远程操作。 
五、平台管理模块 
1.平台提供资产使用授权操作，支持授权指定的平台账号使用指定的服务器资产，用户无法使用未授权给自己的服务器资产。 
2.服务器组管理：支持定义服务器组分类，对创建服务器组的时候使用不同的类型加以区分，支持编辑服务器组信息、使用类型，管理服务器组内服务器数量。 
3.服务器管理：支持列表展示服务器信息，包括名称、IP、使用类型、实例类型、管理用户等信息，支持编辑服务器信息，支持跳转到jumpserver进行字符界面控制。 
4.资产授权：提供资产使用授权操作，支持授权指定的云管平台账号使用指定的服务器资产，用户无法使用未授权给自己的服务器资产。 
5.计费管理：支持按需计费的模式，计费源支持静态资源，如云硬盘、内存、CPU等；支持新增OpenStack实例单价，自定义磁盘、内存、CPU等组件单价；支持查看OpenStack实例计费情况；可选择不同的OpenStack集群查看云主机使用的费用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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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有云基础架构与运维
	1
	套
	1. 提供不少于以下15个课程模块内容，要求提供全套文档、课件，视频等数字化课程资源，课程资源要求基于云计算实训平台部署，满足师生在线课程学习。
项目一、OpenStack脚本多节点部署
1)OpenStack项目概述：云计算服务概述，OpenStack项目起源，OpenStack发展史，OpenStack社区状况，OpenStack发展趋势，OpenStack版本。
2)OpenStack基础架构模块与基础环境构建：OpenStack版本与系统，OpenStack架构关系，OpenStack基础服务，OpenStack核心模块与服务，OpenStack基础环境构建。
3)OpenStack安装、应用与基础运维：脚本快速构建OpenStack，脚本基本解读，脚本快速扩容OpenStack；Dashboard基本功能界面介绍，Dashboard核心模块使用方法：账户管理、镜像、网络、云主机、块存储；Dashboard简易应用验证OpenStack模块功能，账户创建、镜像上传、网络、路由创建，云主机启动，浮动地址创建。
项目二、OpenStack基本架构服务与运维
4)OpenStack基础架构服务与认证服务：NTP，RabbitMQ，MongoDB，MySQL，httpd基础服务管理与运维；Keystone服务原理与命令运维，增删改查用户，项目，角色等。
5)OpenStack镜像服务与网络服务：Glance服务原理与命令运维，增删改查镜像等；Neutron服务原理与命令运维，增删改查网络和路由等。
6)OpenStack计算服与块存储服务：Nova服务原理与命令运维，启动、管理。删除，扩容云主机等；Cinder服务原理与命令运维，增删改查，附加，分离块存储
项目三、OpenStack高级架构与运维
7)OpenStack对象存储服务与数据库服务：Swift存储服务原理，增删改查swift存储信息；Trove数据库服务原理，添加、管理和使用数据库服务
8)OpenStack编排、监控、报警服务与运维：Heat编排服务，编写Heat文件，编排服务群；Adoh，Ceilometer服务，配置和监控报警服务
9)OpenStack高级服务：Zun容器服务管理，增删改查容器服务；OpenStack FaaS，VPNaaS,LBaaS服务的基本原理，配置与验证案例
项目四、OpenStack服务模块原理解析
10)OpenStack基础服务原理与架构分析：NTP，RabbitMQ，MongoDB，MySQL，httpd的架构基础与OpenStack信息跟踪；OpenStack Neutron的Flat，Gre，Vlan，Vxlan原理分析与信息跟踪
11)KVM与OpenStack计算分析：KVM、libvirt服务与OpenStack服务原理分析与信息跟踪
12)OpenStack基础存储模块原理分析：Glance，Cinder服务的文件、iSCSI，Ceph等后端存储原理分析与信息跟踪
13)OpenStack高级存储模块原理分析：Swift服务的各种后端存储原理分析和信息跟踪
项目五、OpenStack应用部署
14)私有云上Wordpress部署：OpenStack通过网络、云主机基础服务提供Wordpress单机服务测试；OpenStack通过网络、数据库云主机、Nginx云主机、存储服务等基础服务提供Wordpress多机服务测试
15)私有云上GPMALL部署：OpenStack通过网络、云主机基础服务提供GPMALL单机服务测试；OpenStack通过网络、云主机数据库集群、云主机Zookeeper集群、云主机基础服务提供GPMALL多机服务测试
2. 提供不少于以下26个在线实验项目，要求基于云计算实训平台完成实验环境部署、实验镜像配置（容器镜像），满足师生开展在线实验。
1)安装OpenStack T版本
2)OpenStack基础环境构建
3)OpenStack平台构建
4)Dashboard模块验证
5)基础服务的运维
6)Keystone服务基础运维
7)镜像服务的简单运维 
8)网络服务的简单运维 
9)编排服务运维 
10)监控、报警服务运维  
11)云主机Nova创建与扩容
12)使用块存储服务
13)对象储存服务运维
14)数据库服务运维
15)Zun服务的运维  
16)FWaaS 实验
17)VPNaaS 部署与验证
18)Octavia 实验
19)KVM服务
20)iSCSI服务信息跟踪
21)安装Ceph服务作为Glance后端存储
22)Swift作为后端存储 
23)WordPress单节点部署
24)WordPress多节点部署
25)GPMALL单机服务部署
26)GPMALL多节点服务部署 
3.仿真模块
（1） OpenStack云平台仿真模块：
▲1）模拟OpenStack云平台搭建过程的仿真场景，通过该场景学生可以掌握OpenStack云平台架构、相关组件调用关系、服务部署。 具体步骤包括如下：模拟基础环境准备的过程。包括创建虚拟机，配置yum文件，安装OpenStack的脚本软件包等过程。②模拟两个节点执行iaas-pre-host.sh脚本部署OpenStack云平台基础环境的过程。③模拟部署MySQL脚本的过程。包括在Controller节点执行脚本部署MySQL数据库、RabbitMQ消息队列服务、Memcache服务和etcd服务。④模拟在Controller节点执行脚本部署Keystone服务的过程。⑤模拟在Controller节点执行脚本部署Glance服务的过程。⑥模拟在Controller节点和Compute节点执行脚本部署Nova服务的过程。⑦模拟在Controller节点和Compute节点分别执行脚本部署Neutron服务的过程。⑧模拟在Controller节点执行脚本部署Horizon平台和OpenStack CLI的过程。（提供以上仿真步骤的功能截图）
2）仿真场景中具有知识问答或技能实操模拟交互，以帮助学生深入理解和掌握相关知识技能。
3）仿真场景中具有虚拟数字人形象针对不同的步骤进行语音讲解，同时在界面上显示相应的讲解文字字幕。
▲4）场景涉及的3D仿真模型至少包括：compute、controller、RabbitMQ、Memcache、etcd、MySQL、Keystone、Endpoint、Glance、Nova、Neutron、Horizon。（提供以上3D仿真模型效果图）
（2）Kubernetes集群应用部署仿真模块
1）满足“模拟Kubernetes CI/CD运维人员部署持续集成平台，研发人员持续集成代码，测试人员持续构建的仿真场景。平台部署包含Harbor本地仓库搭建、Jenkins平台搭建、GitLab平台搭建。具体步骤包括如下：①模拟Harbor镜像仓库部署及项目配置的过程。②模拟推送Jenkins、GitLab、java_8-jre镜像至harbor仓库的过程。③模拟Jenkins部署及插件安装的过程。m模拟GitLab部署并创建springcloud项目的过程。n模拟设置GitLab外部网络访问及创建访问令牌的过程。o模拟配置GitLab连接到Jenkins的过程。p模拟创建流水线任务springcloud的过程。q模拟编写流水线脚本Jenkinsfile的过程。r模拟Gitlab配置触发事件，测试流水线构建的过程。s模拟完整CI/CD 构建流程及结果查看的过程。（提供以上仿真步骤的功能演示视频）
2）仿真场景中具有知识问答或技能实操模拟交互，以帮助学生深入理解和掌握相关知识技能。（提供功能演示视频）
3）仿真场景中具有虚拟数字人形象针对不同的步骤进行语音讲解，同时在界面上显示相应的讲解文字字幕。
4）场景涉及的3D仿真模型效果图至少包括：CoreDNS、Kube-scheduler、Kube-proxy、Kube-apiserver、Kube-controller-manager、ETCD、Kubelet、Kubeadm、Yaml、Kube config、Pki。
4.交付要求
（1）课程资源要求提供配套教学文档、教学课件、教学视频等，要求基于实训平台实现课程内容编排、所有资源展示，满足在线课程学习；
（2）实验项目要求提供配套实验手册、实验环境、实验操作讲解视频，要求基于综合在线实训平台完成实验镜像制作、镜像压缩及格式转化（docker、kubevirt等）、镜像上传、  虚机规格和网络配置，实验项目内容编排、实验镜像选择等工作，满足在线实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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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器云服务架构与运维
	1
	套
	1.提供不少于以下19个课程模块内容，要求提供全套文档、课件，视频等数字化课程资源，课程资源要求基于综合在线实训平台部署，满足师生在线课程学习。
项目一、Docker容器技术详解
（1）Docker容器技术基础：Docker的历史、生态圈、业界现状、潮流趋势、Docker的优势、技术原理；Docker基本概念、Docker的安装、配置、常用操作命令
（2）Docker镜像管理：设置Docker镜像加速器、Docker镜像的获取、列出、查找等基本操作；使用Dockerfile构建定制镜像、构建Nginx镜像、构建Tomcat镜像
（3）Docker容器管理：Docker Container 命令、查看容器和以及排查容器等基础操作
（4）Docker仓库管理：Docker仓库介绍、主流的Docker仓库、Docker仓库Registry安装及使用；Harbor私有仓库的搭建与使用、Harbor私有仓库的主从同步、Docker仓库基本操作
（5）Docker高级应用：对CPU的控制、对Block的限制；数据卷管理、创建、删除、挂载数据卷、数据卷容器、数据卷容器的应用；Docker网络功能介绍、Docker的网络原理、容器的互联原理、几种不同的网络模式的作用和配置方式；Docker安全简介、Linux安全技术、Docker平台安全技术
项目二、Docker编排技术
（1）Docker Compose容器编排技术：Docker容器主流的编排技术、特点及行业应用前景；Docker Compose的架构、Docker-Compose容器编排的管理方法、Docker-Compose容器编排的基本使用
（2）Docker Swarm集群管理：Docker Swarm集群的技术架构、Docker Swarm的管理方法、核心概念、Docker Swarm集群技术的部署与使用
（3）Docker Consul与Docker API管理模块：Docker consul简介、构建consul镜像、运行Docker Cousul；Docker API介绍、Remote API、使用Docker API
项目三、Kubernetes集群基础
（1）认识Kubernetes：Kubernetes的发展、概述、优点；Pod、Label、Service、Deployment；Master组件功能、Node组件功能；Kubernetes API Server分析、调度控制原理、kubectl运行机制分析、安全机制原理、网络原理
（2）Kubernetes Cluster部署：基础环境配置、Docker引擎安装、安装工具、初始化Kubernetes集群、配置Kubernetes网络、Node节点加入集群；安装Kubernetes Dashboard；安装Kubernetes Kuboard
（3）Kubectl管理工具：kubectl语法、创建资源对象、查看资源对象、描述资源对象、删除资源对象、容器操作、Pod的扩容与缩容、Pod的滚动升级、调度节点、运行应用、Node的隔离与恢复、应用滚动升级等
项目四、Kubernetes集群运维管理
（1）Kubernetes集群之YAML文件：YAML文件格式、语法结构、编写方法
（2）Kubernetes集群之Pod管理：Pod基本管理、Pod资源限制、Pod调度约束、Pod重启策略、Pod健康检查、Pod排错定位等
（3）Kubernetes集群之Service：Service概念、代理模式、服务发现、服务暴露、发布服务
（4）Kubernetes集群之Ingress：Ingress简介、部署Ingress、HTTP和HTTPS测试、部署Ingress TLS
（5）Kubernetes集群之数据管理：数据卷的概念和类型、PVC和PV的概念、emptyDir/HostPath/NFS的使用、利用NFS服务使用PV和PVC
（6）Kubernetes集群之部署集群应用：新建namespace、创建Deployment对象、创建服务、编写YAML文件、创建Pod、访问服务；通过Kubernates集群部署GPMALL微服务
项目五、容器项目实战
（1）容器化部署Explorer资源管理器案例：Dcokerfile的基本语法；常用中间件的容器化方法；Explorer资源管理系统的容器化部署
（2）使用GitLab CI构建持续集成案例：GitLab的部署流程和基本使用；GitLab Runner的部署流程和使用；流水线脚本的语法
2.提供不少于以下31个在线实验项目，要求基于综合在线实训平台完成实验环境部署、实验镜像配置（容器镜像），满足师生开展在线实验。
(1)Docker的使用
(2)Docker镜像加速器的使用
(3)Docker基本操作
(4)使用Dockerfile构建镜像
(5)Docker容器命令
(6)Docker的安装及使用
(7)Register仓库的安装与使用
(8)Harbor私有仓库的搭建与使用
(9)Harbor私有仓库的主从同步 
(10)容器互联
(11)Docker网络使用
(12)Docker容器性能控制
(13)Docker的数据卷管理 
(14)Docker Compose基本使用
(15)Docker Swarm集群技术的部署与使用
(16)Docker Consul使用 
(17)Docker API使用
(18)Kubernetes Cluster部署
(19)资源管理
(20)容器管理与运维
(21)部署、发布和运维简单应用
(22)YAML编写实例 
(23)Pod管理
(24)发布服务 
(25)Ingress Nginx构建和使用 
(26)数据卷类型 
(27)FS服务作为PV的后端
(28)部署集群应用 
(29)优化集群应用
(30)容器化部署Explorer资源管理器
(31)使用GitLab CI构建持续集成案例
3.仿真模块
（1）Docker容器技术仿真
1）Docker容器技术仿真，模拟Docker容器架构及创建容器的流程。具体步骤包括如下：
①模拟讲解Docker架构。包括客户端和服务端，通过镜像（Image）、容器（Container）和仓库（Repository）三大要素来实现。
②模拟Docker拉取镜像的过程。镜像拉取是从不同来源获取镜像的过程，以供创建和运行容器使用。
③模拟Docker创建容器的过程。容器的创建是将镜像实例化的过程。
（提供以上仿真步骤的功能截图）
2）仿真场景中具有知识问答或技能实操模拟交互，以帮助学生深入理解和掌握相关知识技能。
3）仿真场景中具有虚拟数字人形象针对不同的步骤进行语音讲解，同时在界面上显示相应的讲解文字字幕。
4）场景涉及的3D仿真模型至少包括：私有镜像仓库、官方镜像仓库、Docker daemon、daemon.json、redis文件、redis容器。
（2）Docker镜像管理仿真
1）Docker镜像管理仿真，模拟Docker镜像分层架构及DockerFile镜像制作流程。具体步骤包括如下：
①模拟构建镜像（docker build）的过程。包括Dockerfile 中的定义创建自定义的 Docker 镜像。
②模拟添加标签（docker tag）的过程。包括给现有的Docker镜像打标签，给镜像添加更具描述性的标识或别名。
③模拟推送镜像（docker push）的过程。包括将本地构建的镜像推送到远程或私有仓库，实现镜像的发布、共享、备份和存储。
④模拟删除镜像（docker rmi）的过程。包括删除一个或多个本地的Docker镜像。
⑤模拟拉取镜像（docker pull）的过程。包括从远程镜像仓库中拉取（下载）镜像到本地系统，以供后续使用和部署。
⑥模拟导出镜像（docker save）的过程。包括将本地的Docker镜像保存为一个压缩的存档文件（tar格式），以便在其他机器上进行传输、备份或共享。
⑦模拟导入镜像（docker load）的过程。包括将之前使用docker save命令保存的Docker镜像存档文件加载到本地Docker环境中。
⑧模拟提交镜像（docker commit）的过程。包括创建一个新的镜像，该镜像是基于已经运行的容器所做的更改生成的。
2）仿真场景中具有知识问答或技能实操模拟交互，以帮助学生深入理解和掌握相关知识技能。
3）仿真场景中具有虚拟数字人形象针对不同的步骤进行语音讲解，同时在界面上显示相应的讲解文字字幕。
4）场景涉及的3D仿真模型至少包括：私有镜像仓库、官方镜像仓库、Docker daemon、daemon.json、redis文件、redis容器。
（3）Docker网络和存储
1）▲提供Docker网络和Docker存储共2个仿真场景。（投标时提供功能截图）
2）Docker网络仿真，模拟容器在不同的网络模式下运行的情景。具体步骤包括如下：
①模拟桥接网络模式下容器运行的情景。
②模拟主机网络模式下容器运行的情景。
③模拟容器网络模式下容器运行的情景。
3）Docker存储仿真，模拟Docker容器中卷的创建、挂职、删除等流程，具体步骤包括如下：
①模拟创建卷的过程。包括使用 docker volume create 命令，在 Docker 中创建一个新的卷，并指定其名称。
②模拟挂载卷的过程。包括使用docker run -v命令在容器内挂载卷（Volume）。
③模拟Docker挂载主机目录的过程。通过挂载主机目录，容器可以与主机共享数据，并且在容器销毁后数据仍然保留。
4）仿真场景中具有知识问答或技能实操模拟交互，以帮助学生深入理解和掌握相关知识技能。
5）仿真场景中具有虚拟数字人形象针对不同的步骤进行语音讲解，同时在界面上显示相应的讲解文字字幕。
6）场景涉及的3D仿真模型至少包括：Client客户端、私有镜像仓库、官方镜像仓库、Docker daemon、my_volume、Containers、/home目录。（投标时提供以上3D仿真模型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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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有云服务架构与运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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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课程内容要求
提供不少于以下12个课程模块，每个模块独立呈现。
1) 云主机原理与部署
内容涉及：云服务器介绍，云服务器部署，裸金属服务器部署，镜像服务管理，轻量应用服务器介绍，轻量应用服务器快速部署Linux系统，轻量应用服务器快速部署Windows系统；GPU服务器介绍，AMD系列GPU云服务器部署，NVIDIA系列GPU云服务器部署
2) 云存储原理与部署
内容涉及：云硬盘创建挂载与初始化，云硬盘备份快照管理，多块弹性云硬盘做Riad与LVM逻辑卷；对象存储控制台操作入门，对象存储访问控制与权限管理，对象存储数据迁移与容灾备份；共享文件存储服务介绍，创建文件系统及挂载，在Linux系统、Windows系统及云容器上使用文件存储；归档存储介绍，创建与管理文件库，管理档案
3) 云数据库的原理
内容涉及：MySQL实例创建、初始化与连接，数据库管理，账号权限与安全管理，数据导入导出，MySQL实例数据备份与回档；MongoDB实例创建、初始化与连接，数据库管理，数据导入导出，MongoDB实例数据备份，MongoDB数据库分片集群；Redis实例创建，连接Redis实例（内网），连接Redis实例（外网），Redis数据库操作管理
4) 分布式数据库部署
内容涉及：分布式数据库创建、初始化与连接，配置读写分离，从单机实例导入分布式实例，数据导入导出，实例配置与分片配置
5) 云网络原理与部署
内容涉及：网络规划，私有网络与子网创建，云服务器分配私有网络，私有网络路由管理，绑定弹性公网IP，私有网络安全组配置；NAT网关介绍，创建NAT网关，NAT网关路由管理，端口转发规则管理，NAT网关流量控制管理；VPN连接介绍，创建VPN网关，创建对端网关，创建配置VPN通道，本地网关配置，配置VPN路由；负载均衡介绍，创建负载均衡实例，传统型负载均衡，创建IPV6负载均衡，负载均衡监听器
6) 公有云应用上云部署
内容涉及：创建应用服务私有云网络，配置应用服务安全组规则，创建应用服务负载均衡网络；部署弹性伸缩云服务器，配置部署应用服务；创建数据库服务，配置应用与数据库连接，创建导入应用数据库与使用用户；创建存储服务，配置应用与存储连接，创建应用存储库与使用用户
7) 公有云应用迁移上云
内容涉及：部署弹性伸缩云服务器，应用服务迁移上云服务器；创建数据库服务，配置应用与数据库连接，应用数据库迁移上云数据库；创建存储服务，配置应用与存储连接，应用存储库迁移上云存储
8) 公有云基础组件实操案例
内容涉及：公有云基础组件实操案例，云备份CBR、弹性负载均衡ELB、弹性伸缩AS、OBS静态网站托管
9) 公有云应用上云实操案例
内容涉及：使用公有云平台部署Prometheus+Grafana数据监控应用
10) 公有云CCE集群操作案例
内容涉及：对公有云平台上的公有云CCE集群服务组件的使用和运维，购买云容器引擎CCE、管理CCE集群、CCE容器云集群工作负载管理、资源管理、弹性伸缩、定义镜像、部署istio服务网格、安装istioctl命令行工具、安装helm工具、部署wordpress平台
11) 公有云Helm模板使用案例
内容涉及：在公有云平台上的Kubernetes集群中通过Helm模板部署应用， 安装Helm工具、模板市场部署Nginx、 Helm部署MariaDB集群服务
12) 公有云Python运维开发案例
内容涉及：基于Huawei Cloud API的Python SDKV3模块，实现公有云的自动化运维开发；通过Python args模块和http.server模块，实现公有云资源命令行管理工具和公有云资源服务的封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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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提供不少于以下18个课程模块内容，要求提供全套文档、课件，视频等数字化课程资源，课程资源要求基于综合在线实训平台部署，满足师生在线课程学习。
项目一、云计算网络基础
(1)任务1. 数据中心网络介绍：云数据中心网络技术概述；数据中心网络物理架构组成部分和每层工作方式；数据中心向云数据中心网络的演进
(2)任务2.网络虚拟化技术：网络虚拟化的概念；网络虚拟化技术的架构及优势；虚拟网络的应用场景
(3)任务3. 云计算平台网络：私有云网络概述（概念、核心组件、优势）；公有云网络概述（概念、架构特点、优势）；混合云网络概述（概念、架构特点、优势）
项目二、Linux虚拟化网络
(1)任务1. Linux网络基础：Linux操作系统简介及发展；CentOS系统版本简介；Linux网络概述；Linux网络栈的功能特点；Linux网络的特点及优势；iproute2 工具、NetworkManager网络管理器、防火墙iptables和iptables NAT网络工具的使用
(2)任务2. Linux二层虚拟网络：Linux二层虚拟网络概述（简介、核心功能）；Linux Bridge功能介绍及使用；VLAN的概念、使用 iproute2 管理 Linux VLAN；使用 NetworkManager 管理 Linux VLAN
(3)任务3. Linux链路聚合与网络隧道支持：链路聚合技术介绍；链路聚合接口支持的工作模式；使用 iproute2 配置bond接口；使用 NetworkManager 管理 bond 接口；隧道接口的类型；GRE、VxLAN隧道技术介绍
项目三、KVM虚拟化网络
(1)任务1. KVM虚拟化概述：KVM的历史及发展背景；KVM的体系结构；QEMU架构及模块介绍；Libvirt简介及功能介绍
(2)任务2. 创建和管理虚拟机：虚拟机的多种创建方式；半虚拟化驱动VirtIO技术介绍；QEMU Guest Agent组件介绍
(3)任务3. 管理虚拟网络：KVM默认网络环境支持；Bridge网络原理；Bridge模式脚本编写；KVM的几类网络模型概述（桥接模式、主机模式、NAT模式、隧道模式）
项目四、私有云平台网络
(1)任务1. OpenStack简介：OpenStack项目及其组成、版本演变、OpenStack基金会与社区支持；OpenStack架构介绍（设计基本原则、逻辑架构、组件之间的通信机制、物理部署架构、物理网络类型）；OpenStack应用场景与应用现状
(2)任务2. OpenStack Neutron网络组件：Neutron组件的简介及发展历史；Neutron和OpenDaylight的关系；Neutron组件的发展现状及前景；Neutron组件架构介绍及OpenStack多种网络模式；OpenStack与OpenVswitch、Linux Bridge之间的网络功能实现
(3)任务3. OpenStack VPNaaS（VPN网关服务）：VPN虚拟专用网络介绍；OpenStack VPNaaS概述；OpenStack VPNaaS的几种实现方式
项目五、软件定义网络（SDN）
(1)任务1. SDN简介：SDN的发展背景、概述、发展历史；SDN的控制平面和数据平面介绍
(2)任务2. Open vSwitch简介：Open vSwitch相关概念、架构与组件介绍；Open vSwitch的安装与部署；Open vSwitch与OpenStack之间的关系和功能实现
(3)任务3. OpenDaylight SDN网络控制器：OpenDaylight的发展历史；OpenDaylight架构与特性；OpenDaylight安装部署过程介绍
项目六、容器云平台网络
(1)任务1. Docker网络：Docker网络介绍（网络类型、管理Docker网络、查看Docker网络信息，断开与开启Docker网络）；容器的四种网络模式介绍（Bridge、Host、None、Overlay）
(2)任务2.Kubernetes网络：Kubernetes网络的设计原则；Kubernetes Pod间通信实现；Pod与Service间通信实现；Kubernetes Ingress网关（Ingress简介，规则，Ingress控制器
(3)任务3. 服务网格Service Mesh：服务网格概念；Istio与服务网格的关系；Istio架构概述（工作机制、服务模型、组件介绍）；Istio流量治理（原理、路由规则、目标规则、服务网关、外部服务、代理服务）
2.提供不少于以下20个在线实验项目，要求基于综合在线实训平台完成实验环境部署、实验镜像配置（容器镜像），满足师生开展在线实验。 
(1)利用iptables NAT实现负载均衡
(2)Linux二层虚拟网络
(3)链路聚合实验
(4)VxLAN配合Bridge完成双节点组大局域网实验
(5)KVM环境搭建和使用
(6)创建与管理虚拟机实验
(7)管理虚拟网络
(8)OpenStack环境和云平台部署
(9)Neutron组件命令实现不同网络类型的设置
(10)OpenStack VPNaaS服务
(11)SDN网络虚拟化产品安装
(12)建立基于OpenvSwitch的VXLAN隧道
(13)OpenvSwitch作为OpenStack后端组件
(14)配置OpenDayLight对接OpenStack
(15)Docker环境部署
(16)使用Bridge网络模式
(17)使用Host网络模式
(18)使用None网络模式
(19)Kubernetes网络综合实验
(20)Istio综合案例
3.仿真模块
（1）软件定义网络SDN仿真
1）模拟SDN网络应用部署任务的流程。具体步骤包括如下：
①模拟OpenStack系统安装，在控制节点、计算节点2台服务器上安装OpenStack云平台系统
②模拟Open Vswith系统安装，在计算节点安装Open vSwitch（OVS）系统并初始化，并创建2个网桥
③模拟OpenDaylight系统安装，在第3台物理服务器上安装OpenDaylight SDN系统，控制器的服务模块以功能插件形式进行安装与卸载。
④模拟SDN系统整合，在OpenDaylight节点系统中安装odl-neutron-service、odl-ovsdb-openstack 网络功能服务插件。
⑤模拟OpenStack创建网络的流程，OpenStack创建VM时，请求流程类似创建网络的过程。
2）仿真场景中具有知识问答或技能实操模拟交互，以帮助学生深入理解和掌握相关知识技能。
3）仿真场景中具有虚拟数字人形象针对不同的步骤进行语音讲解，同时在界面上显示相应的讲解文字字幕。
4.交付要求
（1）课程资源要求提供配套教学文档、教学课件、教学视频等，要求基于综合在线实训平台实现课程内容编排、所有资源展示，满足在线课程学习；
（2）实验项目要求提供配套实验手册、实验环境、实验操作讲解视频，要求基于综合在线实训平台完成实验镜像制作、镜像压缩及格式转化（docker、kubevirt等）、镜像上传、  虚机规格和网络配置，实验项目内容编排、实验镜像选择等工作，满足在线实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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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智能应用教学实验箱
	15
	台
	1、▲该实验箱采用双层结构设计，上层为实验操作层，下层为物品储物层；机械臂可收纳于储物层专属存放区域，实验时放置于实验层专用工位开展操作。主板配备管理锁，便于对储物层内设备进行安全管控。实验箱采用整体化、一体化结构设计，不采用散件拼装方式，确保实验功能稳定可靠。箱体采用铝合金包边工艺，具备良好的承重与抗压性能，不易变形，可充分保障使用安全。（投标时提供图片证明）
2、▲嵌入式AI运算单元：（投标时提供图片证明）
1）采用多核心处理器，处理器≥八核，不低于四核GPU；
2）支持INT4/INT8/INT16/FP16混合运算；
3）≥6TOPS的NPU运算能力；支持TensorFlow/MXNet/PyTorch/Caffe等一些列的框架网络模型。
4）≥8GB DDR3内存；
5）≥32GB eMMC；
6）配备≥18.5英寸、分辨率≥1920*1080的显示终端。
3、嵌入式AI运算单元主板：
1）≥1路USB 2.0 HOST接口；
2）≥2路USB 3.0接口；
3）至少包含TF卡接口、Type-C接口、音频输入、HDMI接口等；
4）≥2路 MIPI-CSI接口摄像头接口；
5）≥2路 MIPI-DSI接口显示接口
6）至少包含1000兆自适应以太网卡、EDP显示终端接口；
7）至少包含板载Wi-Fi/BT 4.2模块。
8）≥1路m.2的SSD接口、≥1路m.2的4G/5G接口。
9）至少包含板载一路蜂鸣器、红外接收头、地磁传感器、温度传感器、加速度传感器。
4、嵌入式AI控制单元：
1）核心板，主频≥168MHz；片内≥1MB的 Flash，≥196KB的SRAM，片外≥512KB SRAM，≥2MB的Nor Flash, ≥128MB的NAND Flash；至少包含SWD下载接口、1路 TTL UART接口、双排50pin 插针、独立复位按键。
2）提供一键启动复位按钮，控制传感器、机械臂等进行启动和复位；
5、嵌入式AI控制单元主板：
1）▲主板设计方式：采用整块PCB板设计方式；嵌入式AI运算单元主板、嵌入式AI控制单元、离/在线语音识别单元、键盘、AIoT无线传感单元、AIoT无线通信单元、RFID射频模块固定在嵌入式AI控制单元主板上，保证系统整体性、一体化。（投标时提供图片证明）
2）至少包含五路可编程10mmLED半透指示灯。
3）RFID模块接口，支持多种不同频段的RFID模块；
4）≥2组无线传感网络接口，每组均具有仿真接口，可自动识别多种传感网络；
5）具有板载蜂鸣器、按键等常用资源；
6、双目摄像头：
1）≥105度高清无畸变，USB免驱。
2）支持手动调物距，可实现双目同步/识别/标定测距/深度检测，移动式摄像头，方便实现标定、跟踪等学习。
3）需要提供双目摄像头测距算法，与机械臂手眼标定后的基坐标系的空间位置坐标算法。
7、六关节机械臂（投标时提供视频证明）：
1）机械臂为全自主开发架构，源代码完全开放，可在机械臂的主控M4上直接进行开发。
2）为了支持机械臂逆解算法，要求机械臂整体高度不小于50cm，第一个关节为云台；第二个关节到第三个关节长度≥130 mm；第三个关节到第四个关节长度≥129mm；第四个关节到第五个关节长度≥65mm；第六个关节为可替换夹爪。
3）最大有效抓取范围不小于40cm。
4）≥6个串行总线舵机。
5）每个舵机转动扭矩≥19.5kg.cm、转动范围≥240°、转动速度≥0.19sec/60°、每个舵机可以反馈位置等数据。
6）双目摄像头必须位于机械臂上。
7）需提供正运动学求解能力、逆运动学求解能力、关节空间与笛卡尔空间轨迹规划、强化学习等功能。
8）必须提供与实物完全一致的 1:1 比例 ROS URDF 模型 与 Mujoco XML 动力学模型，支持 Gazebo、RViz、Mujoco等仿真平台。
8、两套六关节机械臂夹爪（投标时提供视频证明）：
1）配备硬质夹爪与柔性夹爪两套，适配不同抓取场景。硬质夹爪适用于高精度、刚性物体抓取；柔性夹爪具备仿生柔顺结构，可自适应贴合不规则或易损物体表面，提升抓取稳定性与安全性。
2）两套夹爪可快速更换，与六关节机械臂协同实现灵活、精准的操作。
9、六关节机械臂主控制器（投标时提供视频证明）：
1）提供电路原理图和源码。
2）至少包含SWD下载接口；≥两个按键、≥三个LED灯。
3）一个六轴姿态传感器用于检测机械臂倾倒预警。
10、提供机械臂强化学习仿真场景：Mujoco与PyBullet，实现在Mujoco场景中与真实机械臂完全1:1的机械臂模型的关节控制与强化学习，预置PPO等典型算法案例，实现机械臂的定点抓取等任务场景，支持用户自定义奖励函数与状态空间。
11、激光雷达（投标时提供视频证明）：
1）三角测距原理，360度扫描，≥0.92度分辨率。
2）每秒≥2300次测量，扫描频率≥6Hz，测量半径≥25米。
12、AIoT无线传感单元：
1）配备≥3个无线通信核心板，要求任何一个通信核心板可以插接到任何一个无线传感网节点底板上。
2）配置≥3个无线传感网节点底板，可以支持接口兼容的ZigBee、蓝牙、IPv6、Wi-Fi、LoRa、NB-IoT通信核心板；可以支持接口兼容的多种传感器模块；具有仿真器调试接口，可以单独调试。采用亚克力包装，可以移动工作；支持一键还原功能，可插入配套的一键还原卡；支持≥1.44英寸TFT低功耗显示终端，用于显示传感器数据及通信信息。
3）▲配备一键还原卡，可以自动识别传感器和通信模块（NB-IOT、LoRa 、ZigBee、蓝牙、IPv6、Wi-Fi），节点模块种无论插入哪种通信模块和传感模块都可以自动识别并还原；
13、传感器单元：传感器单元可实现传感器的开发，配备温湿度、直流风扇、光强、继电器、人体红外传感器。
14、RFID模块：
1）配备13.56MHz RFID模块（支持同封装扩展125K、NFC、915M、2.4G、指纹等模块）。
2）内置ARM Cortex-M0低功耗MCU，集成1.44英寸TFT LCD、独立USB转串口、SWD下载接口、独立复位电路及10路IO扩展，支持USB、UART、I2C三种通信方式，兼容ISO/IEC 14443A协议。
15、▲离/在线语音识别单元：
1）≥两路麦克风，≥两路2W喇叭，≥五个RGB状态灯；
2）采用采用32位RISC架构内核，集成DSP指令集与FPU运算单元，支持FFT加速器，提升离线唤醒性能。
3）结合大模型实现语音识别、语义理解（如DeepSeek/Qwen）与语音合成。
4）具备闲聊、天气查询、实验箱传感器控制及联动双目摄像头观察环境等交互能力。
16、嵌入式操作系统：搭载64位Ubuntu20.04，Python，TensorFlow、PyTorch、ROS；
16、综合项目（至少需包含如下项目内容，投标时提供视频证明）
1）多网络识别货物分拣、整理项目：
基于AI计算机视觉+机械臂控制为一体的仓库货物分拣、整理项目，基于TensorFlow、PyTorch、PaddlePaddle多种框架；bayes、SVM、逻辑回归、lenet-5、mobilenet、YOLO等网络通过深度学习神经网络算法识别仓库货物，在终端进行显示及控制，可以通过机械臂将货物进行仓库间的搬运，也可以将仓库内的货物进行整理归位，并且可以直接自己编写识别算法，无需修改界面与项目源码即可直接接入项目中，部署与验证自己算法准确性；投标现场提供视频或截图等证明材料；
2）AI语音机械臂控制、货物分拣：
可以使用AI离线、AI在线两种方式语音识别+机械臂控制为一体的机械臂控制、货物分拣，用户可以通过语音发布指令控制机械臂执行动作，显示语音信号的处理过程与实时处理图；投标现场提供视频或截图等证明材料；
3）AR仓库货物分拣
通过AR增强现实技术实现图像识别，创建与现实中物体相关联的虚拟模型，结合鼠标或者手指的动作来操控虚拟物体，进而机械臂也跟随虚拟物体的移动进行相应的动作，也可以通过UI的操作来直接控制机械臂的运动；投标现场提供视频或截图等证明材料；
4）人脸识别一体机：
结合机械臂运动与移动式侦测摄像头实现人脸检测与识别，并与人脸库的人脸进行对比识别，实现不同人的识别，可查看、录入和删除人脸库人脸，并结合AIoT无线传感单元进行识别到正确的人开门操作；投标现场提供视频或截图等证明材料；
5）基于YOLOV8的目标检测项目：
基于可移动的摄像头和机械臂YOLOV8算法实现仓库的目标检测，包括：动物识别、水果识别、蔬菜识别、车标识别、汉字识别、英文识别；投标现场提供视频或截图等证明材料；
6）智能传感器与RFID传感项目：
基于物联网模块的拓扑图，可以显示物联网模块的传感器数据以及控制传感器状态，并且可视化历史数据，基于RFID模块的拓扑图，可以显示RFID卡中的数据；投标现场提供视频或截图等证明材料；
7）基于YOLO的手势机械臂跟踪
基于双目摄像头拍摄的画面实现YOLO算法手势的检测，并结合PID算法实现6关节度机械臂对手部的三维跟踪，使得手部一直在摄像头的中心；投标现场提供视频或截图等证明材料；
8）基于实例分割的分割界面案例：
基于分割算法，实现对实验箱摄像头数据的实时实例分割与显示；投标现场提供视频或截图等证明材料；
9）基于人体骨骼检测的界面案例：
基于人体骨骼检测算法，实现对实验箱摄像头数据的实时人体骨骼检测与显示；投标现场提供视频或截图等证明材料；
10）机械臂轨迹可视化具身智能应用：
支持3D轨迹展示、DH/MDH参数配置、关节限位设置、轨迹曲线分析及多模式控制 （包括关节控制、动作组执行、逆解轨迹规划等）。界面直观，提供正视图、侧视图、俯视图及坐标信息显示，并支持一键应用、保存配置、恢复默认等功能，适用于教学、科研、工业自动化等多种场景，帮助用户高效完成机械臂运动控制与路径优化。投标现场提供视频或截图等证明材料；
18、为满足教师教学辅助。整个项目提供教师在线学习平台账号5套，学习内容包含人工智能基础教学虚拟仿真系统、AI物联网教学系统、嵌入式虚拟仿真系统、精品课程、直播中心、AI智能助教、教学测评中心、AI全栈工程师就业项目。学习内容需包含在统一平台，统一管理。不能以拼凑的形式提交。招标完成后在两天内提供体验账号。仿真教学系统为2D与3D结合的辅助教学平台，支持图形化拖拽编程、代码自动生成及大模型工作流编排，零代码实现大模型应用开发与原理理解。系统涵盖3D视觉、语音及项目场景，支持视觉与语音基础应用学习及产业化部署。投标时提供视频演示证明。
（1）虚拟仿真组件：每个组件都是从算法中将逻辑抽象出来的具象化展现，在软件中可以进行图形化拖拽、连接、配置、删除等操作，要求每个组件都提供相应的算法匹配，从而完成组件->逻辑->代码->算法的全方面系统性算法学习策略。
（2）2D模式组件逻辑接线：项目工程具有创建、保存、导入、导出功能； 支持画线、拖拽、删除、清空等编辑功能； 组件具有双输入组件、单输入组件等形式，以应对不同的逻辑策略；支持接线验证功能，错误位置提示功能。
（3）组件内置属性面板：支持修改相关组件参数以及算法的超参数；机器视觉中，可以对输入的图像进行修改；深度学习中，可以对输入的数据进行位置随机修改与噪声随机修改；可实时且动态查看算法运算输出结果；可实时且动态查看深度学习的损失与准确率曲线。
（4）提供实验手册：对每个实验提供详细的操作步骤；针对每个实验内的逻辑做出相应的解释说明；软件可生成实验对应Python的代码；基于框架的实验可生成TensorFlow、PyTorch、PaddlePaddle三套代码；代码直接复制运行；代码可自行修改、二次开发，加深了解；系统内置代码运行环境，可单步调试；系统内置terminal终端。
32.系统内置AI运算服务：AI运算服务可使用CPU进行运算或者GPU进行加速运算；3D视觉场景动态仿真教学；系统配置3D视觉场景，场景中角色可以第三人称与第一人称切换，角色可以在场景中自由移动、旋转角度、跳跃等；视觉场景拥有视觉实验台，内置颜色块、形状块、二维码、车牌、手势、数字块等内容的自由放置功能，并且可以切换3D和2D的不同可视角度；二维码可以自定义二维码；车牌可以自定义任意车牌；场景留有相应的开放性接口，支持用户编写逻辑代码以及算法代码接入到3D场景中，以实现相应的开发。
19.3D声音场景动态仿真教学：系统配置3D声音场景，场景中角色可以第三人称与第一人称切换，角色可以在场景中自由移动、旋转角度、跳跃等；视觉场景拥有声音实验台，可将鸟叫声、人声等内容的数据传输；鸟叫声包含：鹌鹑、白面水鸡、布谷鸟、大公鸡、黄鹏鸟、四声杜鹃、相思鸟、鹰鹃、中华鹧鸪、竹鸡，每个叫声都包含2-3种声音；人声包含：拜托、对不起、好久不见、欢迎、可以、没关系、您好、请稍等、谢谢、再见，每个词都包含成年女性、成年男性、男儿童、女儿童的声音；场景留有相应的开放性接口，支持用户编写逻辑代码以及算法代码接入到3D场景中，以实现相应的开发。投标时提供视频证明。
20.智能分拣系统3D场景：实例化一个项目场景，该场景要实现货物的分拣； 在2D场景中了解分拣系统项目设备组成，包括的虚拟设备有图像识别模块，步进电机驱动器、步进电机、人工智能中控驱动、急停按钮、复位按钮、运行按钮、推杆、激光发射器、激光接收器等设备；在3D场景中，具有多个3D模型，包含传送带、推杆、激光发射器、激光接收器、摄像头等，分拣系统分为采集模式、分拣模式。采集模式可以动态展示物体图像采集过程，自由切换采集的物体，保存采集的图像。分拣模式可以动态展示应用层通过采集图像，控制各个推杆推出来分拣不同类型的物体；在3D场景中，布设生动形象的分拣系统场景。可以从不同换角度查看分拣系统设备，实时显示图像采集区域、分拣系统画面； 包含测评系统，具有完整的评测标准，可以提供课设或者成绩的评估。
21.智能垃圾分类3D场景：实例化一个项目场景，该场景要实现垃圾的分类。
22.智能驾驶3D场景：实例化一个项目场景，该场景要实现汽车的智能驾驶。
23、▲为辅助老师课程建设，制造商需有丰富的线上线下培训经验，有能力提供至少4个月人工智能课程体系的培训名额；
24、▲能够提供在线课程账号至少2个，课程视频权益：至少包括线性代数与数据挖掘、Python数据结构、视觉项目实践、概率论与统计、机器学习算法原理与实践、深度学习基础与实践、卷积神经网络、循环神经网络原理与应用、Transformer基础与网络搭建、语音了解与基础、工业流水线产品分拣与目标检测精讲、基于人脸识别的身份验证系统、大模型的部署与应用基础、分布式与混合精度训练-训练GPT、大模型的微调与量化等，视频≥1200节，总时长≥300小时。（投标提供在线课程网址，并提供截图证明）；
25、▲能够提供题库账号至少2个，题库权益：不少于2700道题目，涵盖客观题、主观题、编程题。具有练习模式、背题模式，有错题集、收藏夹功能，并且可以自行根据不同的知识点组卷，进行自我测评，同时还可以分享试卷，让他人进行测评，他人测评后可查看测评记录，测评由大模型自动判卷，自动分析错误点与进行打分。（投标提供题库网址，并提供截图证明）；

	19
	AI+通识课程及行业案例
	1
	套
	一、提供大语言模型应用开发环境：
▲1、支持无代码/低代码拖拽式开发，无需专业编程基础，支持对话式应用、工作流应用、智能体Agent三种核心应用类型创建，可视化画布编排，节点拖拽、连线、参数配置可视化操作；（提供软件功能截图）
2、支持提示词可视化编辑、版本管理、模板复用、效果调试，支持变量插入、上下文预设，可实时预览模型输出效果，支持多版本提示词对比优化；
3、可精细化配置模型温度值、最大生成长度、Top P、Top K、频率惩罚、存在惩罚等核心参数，支持参数预设模板，不同应用独立配置参数，避免参数冲突
▲4、支持一键发布为Web应用、API接口、嵌入式组件，生成独立访问链接与API密钥，支持访问权限控制、调用频次限制、并发数管控（提供软件功能截图）
▲5、知识库RAG模块至少支持 HTM、 VTT、 XLSX、 DOCX、 MARKDOWN、 XLS、 PROPERTIES、 MDX、 TXT、 MD、 CSV、 PDF、 HTML等类型文件上传，每次批量上传支持≥ 5 个文件，每个文件≥ 15 MB。（提供软件功能截图）
▲6、支持高精度模式、经济模式两种切片索引策略，支持自定义文本分块大小、重叠度；（提供软件功能截图）
7、支持工作流条件分支、循环、并行、串行等多种流程逻辑，支持HTTP请求、数据库查询、文件处理、模型调用、工具调用等标准化节点，支持自定义脚本节点，适配复杂业务流程自动化；
8、支持工具调用型Agent、自主决策型Agent，支持内置工具与自定义API工具接入，支持多轮对话记忆、上下文关联，支持任务拆解与分步执行，适配复杂问答、业务办理场景；
9、支持工作流单步调试、日志查看、异常捕获，可定位流程报错节点与原因，支持流程模板复用，快速搭建标准化业务流程。
10、平台要求提供至少3年的通识课程实践教学的token数，要求平台教师端可以对学生端实践项目调用的token进行调整和限制。（提供软件功能截图）
11、要求大语言模型应用开发环境集成嵌入到大数据与AI实训基础支撑平台或教学及实验管理平台中，便于管理和开展教学。
▲二、配套人工智能通识课程资源（要求投标现场提供“十四五”规划目录中符合以下课程资源样书）：
1、提供人文社科、艺术、理工科三大方向人工智能通识课程资源；每个方向课程内容不少于54课时，要求包含教学视频、教学PPT，实验手册，案例源代码（所提供的课程资源需要嵌入大语言模型应用开发环境，便于学生教学使用），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2、理工类课程内容需包含以下内容：
①基础知识篇需包含至少人工智能概述、AI发展驱动力介绍、发展里程碑与关键突破、机器学习、智能感知、自然语言处理、三大核心技术、多模态任务中的技术融合逻辑等内容；
②学科赋能篇需包含：AI+数学、AI+物理、AI+物理、AI+生物、AI+地理等内容；
③生活实践篇需包含：智能医疗、智能家居、智慧城市等内容；提供不少于6个场景的教学实践，包含无代码/低代码和代码等方式的教学内容。
④行业前沿篇需包含：大模型、教育智能体、具身智能、AI的未来等内容。
⑤提供以上课程内容对应的实践项目，不少于18学时。
3、人文社科类课程实践资源需包含以下内容：
①人工智能基础包含如下内容：定义与基本概念、发展与趋势、人工智能系统架构、大模型基础等内容。
②人工智能应用实践包含如下内容：提示词工程、智能办公、智能体开发实践、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等内容。
③人工智能学科应用包含如下内容：AI 与数字人文基础、AI+中文、AI+思政、AI+教育、AI+文娱传媒等内容。
④新质生产力工具包含如下内容：云计算基础、物联网基础、区块链技术、元宇宙、具身智能等内容。
⑤提供以上课程内容对应的实践项目，不少于18学时。
4、艺术类课程实践资源需包含以下内容：
机器学习、神经网络、AIGC基础、大语言模型、扩散模型原理及其艺术应用、智能办公、文本处理、语音处理、AI生成图片、智能体及在艺术创作和艺术教育中的创新应用等内容。

	20
	教师实训工作台
	2
	套
	1、长宽高：≥1500*600*750mm，带主机架；
[bookmark: OLE_LINK5]2、台面：采用≥25mm厚三聚氰胺板，≥1.5mm厚PVC本色封边，符合GB/T 39600-2021《人造板及其制品甲醛释放量分级》、甲醛释放量≤0.02mg/m³，QB/T 4463-2013《家具用封边条技术要求》标准；具备易清洁、耐磨、耐烟灼、抗污染、经久耐用、造型美观等特点，表面无划痕、色差，边角圆滑无毛刺。
3、桌架整体采用拆装结构，拆装便捷、连接牢固，符合GB/T 3325—2024《金属家具通用技术条件》中钢制家具结构要求；前框组件四周采用≥25*25*1.0mm方管，分左右两门，门带旋转锁具，锁具开启灵活、防盗性良好，符合QB/T 1621-2015《家具锁》标准；台架底部含4个水平调整脚，调整范围±10mm，承重稳定，可有效调节台面水平，适配不同地面环境。
4、桌脚上梁采用≥50*25*1.0MM扁管，立柱采用≥40D型管材，壁厚1.0mm；背板、门板、桌脚侧板采用≥0.6mm冷轧钢板折弯成型，符合GB/T 708-2019《冷轧钢板和钢带的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且无明显变形、毛刺。
5、所有钢制件外表经酸洗、磷化、静电喷塑涂装处理，表面光滑平整，无流挂、气泡、脱落现象，具备良好的防锈、防腐、耐磨性能。
椅子
1.中背转椅,黑色框架；符合QB/T 2280-2016《办公家具 办公椅》标准，承重≥150kg，无松动、异响，使用寿命长。
2.背框：优质工程料PP+纤维；符合GB/T 1040.1-2025《塑料拉伸性能的测定 第1部分：总则》标准，抗拉强度≥25MPa，冲击强度≥15kJ/m²，韧性好、不易变形，耐老化、抗冲击，外观光滑无瑕疵。
3.面料：背、办公专用优质网布，座布料；符合FZ/T 62011.3-2016《布艺类产品 第 3 部分：家具用纺织品》标准
4.坐垫棉：高回弹海绵；GB/T 10802-2023《通用软质聚氨酯泡沫塑料》
5.轮子：Φ60MM卡王黑色PU轮；符合《家具用脚轮》标准，轮径60mm

	21
	学生实训工作台
	100
	套
	桌子：双人位
1、长宽高：≥1400*600*750mm，带主机架；
★2、学生实训工作台：桌面采用≥25mm厚三聚氰胺板，≥1.5mm厚PVC本色封边，符合GB/T 39600-2021《人造板及其制品甲醛释放量分级》，甲醛释放量≤0.02mg/m³。需提供由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合格抽样检测报告，QB/T 4463-2013《家具用封边条技术要求》标准；具备易清洁、耐磨、耐烟灼、抗污染、经久耐用、造型美观等特点，表面无划痕、色差，边角圆滑无毛刺。
3、桌架：整体采用拆装结构，拆装便捷、连接牢固，符合GB/T 3325—2024《金属家具通用技术条件》中钢制家具结构要求；前框组件四周采用≥25*25*1.0mm方管，分左右两门，门带旋转锁具，锁具开启灵活、防盗性良好，符合QB/T 1621-2015《家具锁》标准；台架底部含4个水平调整脚，调整范围±10mm，承重稳定，可有效调节台面水平，适配不同地面环境。
4、桌脚：上梁采用≥50*25*1.0MM扁管，立柱采用≥40D型管材，壁厚1.0mm；背板、门板、桌脚侧板采用≥0.6mm冷轧钢板折弯成型，符合GB/T 708-2019《冷轧钢板和钢带的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且无明显变形、毛刺。
5、所有钢制件外表经酸洗、磷化、静电喷塑涂装处理，表面光滑平整，无流挂、气泡、脱落现象，具备良好的防锈、防腐、耐磨性能。
6、符合GB/T 3324—2024《木家具通用技术条件》和GB/T 3325—2024《金属家具通用技术条件》标准。
凳子
1、长宽高：≥400*300*450mm
2凳面：采用≥25mm厚三聚氰胺板,≥1.5mm厚PVC本色封边,符合GB/T 39600-2021《人造板及其制品甲醛释放量分级》、QB/T 4463-2013《家具用封边条技术要求》标准；甲醛释放量≤0.02mg/m³，具备易清洁、耐磨、耐烟灼、抗污染、经久耐用、造型美观等特点，表面无划痕、色差，边角圆滑无毛刺。
3、凳架：立腿采用25*1.1mm方管，凳架四周加强管采用20*1.0方管，立腿脚底安装优质塑胶方管内塞外层安装方管塑胶外套。符合GB/T 3325—2024《金属家具通用技术条件》中钢制家具结构要求。
4、涂装：钢制件采用酸洗、磷化静电喷涂工艺。
5、符合GB/T 3324—2024《木家具通用技术条件》和GB/T 3325—2024《金属家具通用技术条件》标准。

	22
	机柜
	2
	个
	1、外部规格（高×宽×深）：≥2000mm（42U）×600mm×1000mm
2、立柱到门的距离：≥100mm（此距离空间为理线器，设备插线后的转弯等应用的距离）
3、材质：SPCC优质冷轧钢，表面处理采用脱脂、酸洗磷化静电喷塑。
4、特点：前后六角网孔门；散热好，侧门可拆卸，可放置在地下360°旋转。
5、功能：安装交换机、配线架、服务器等19英寸标准网络设备。
6、厚度：立柱：≥2.0mm，框架帽子底座≥1.0mm，托盘、四周门≥1.2mm
7、标配：风扇≥4个，托盘≥3个，立柱≥4个，螺丝≥30个，PDU≥1个，侧门≥2个，前后门≥1个，脚轮≥4个，支脚≥4个。
8、顶部散热孔：顶部四周散热，风扇≥4个散热
9、质量管理体系：机柜厂家通过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23
	空调
	4
	台
	1、≥5P立式空调；
2、循环风量：≥2000m³/h；
3、制冷量：≥12000W；
4、制冷功率：≥4500w；
5、制热量：≥13500W；
6、制热功率：≥4000w；
7、能效等级：不低于二级能效。

	24
	高清投影+幕布
	2
	套
	投影仪:​
[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3]1、投影技术：采用主流成熟投影技术（如3LCD 、DLP）；
2、液晶面板尺寸：不低于0.65英寸；
3、亮度：亮度≥6000流明；
4、对比度：≥20000:1（原生）或≥500000:1（动态）；
5、分辨率：≥1920×1080；
6、光源：激光光源，光源使用寿命不低于20000小时；
7、标配镜头：标配短焦镜头
8、镜头投射比：不窄于0.8-1.3
9、镜头位移：支持垂直镜头位移≥±10%
10、扬声器：内置不低于8W的扬声器；
11、高清输入接口：HDMI≥2个、HDBaseT≥1个；
12、输出接口：HDMI≥1个；
13、其他接口：RS-232C≥1 个，RJ45≥1 个，USB Type-A≥2 个，USB Type-B≥1 个，支持无线连接；
14、自动几何及色彩校正功能：具有自动几何及色彩校正功能；
分割投影：内置分割投影功能，支持细节增强功能；
15、支持 Gamma 曲线多点调节，支持场景自适应 Gamma 调节；支持几何校正、四角梯形校正、弧形校正、像素级点校正；支持多画面分屏显示；支持信号源自动搜索；支持定时开关机与日程设置；支持无线投屏与屏幕镜像；支持 NFC 一碰连；支持 HDR 高动态范围；支持图像细节增强、超分辨率增强处理；
16、整机功耗：其他模式下≤450W；正常模式下≤360W
17、配件：需含线缆盖
18、配套幕布：对角线≥100 in；
19、符合GB 32028-2025《投影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标准。
20、投影仪产品属于《关于印发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财库〔2019〕16号）产品实施政府优先采购，并给予评审加分，投标供应商需提供依据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及查询截图.



4、 实质性条款
	序号
	实质性条款具体内容

	1
	投标人须根据学校实际需求，针对考评管理平台与教学实验管理平台提供开放软件接口和二次开发服务，全面满足学校考评管理及教学实验需求，确保功能与业务流程完全适配。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提供接口开放和二次开发承诺函。

	2
	质量及售后服务要求

	3
	学生实训工作台：桌面采用≥25mm厚三聚氰胺板，≥1.5mm厚PVC本色封边，符合GB/T 39600-2021《人造板及其制品甲醛释放量分级》，甲醛释放量≤0.02mg/m³。需提供由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合格抽样检测报告。

	4
	

	
	


注：上表所列内容为不可负偏离条款，负偏离将视为未实质性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作投标无效处理。
5、 商务技术要求
技术要求
（一）技术架构及功能要求
平台采用B/S 微服务架构、容器化部署，构建统一身份认证、多租户隔离、资源弹性调度的一体化实训支撑环境，实现教学管理、实验实训、考评考核、资源管控全流程一体化。配套完整教学管理、课程体系、实验环境、考评系统、学习空间，支持在线授课、预约排课、过程考核、自动阅卷、成绩分析、日志审计，提供标准化实验套件、行业数据集与开放 API，满足教、学、练、考、管全场景实训教学需求。
（2） 覆盖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三大技术领域
大数据方向：支持分布式存储与计算、数据管理、分析、可视化、数据挖掘及行业案例全流程实训；
云计算方向：涵盖私有云、容器云、公有云及云网络的架构部署、运维管理与应用开发；
人工智能方向：支持理论教学、智能实验、通识应用及行业案例实践。
商务要求：
（一）项目实施要求
1．实施进度要求
本次项目要求严格按工期部署完成，并达到采购人的要求。投标方需要在投标文件中给出预实施工期进度表。采购人要求签订合同后30日内完成项目建设工作。
2．系统实施方案要求
为了保证实施过程顺利有序，投标人必须做出详尽的实施方案，以交付学校使用，主要内容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组织架构与职责
1)描述项目成员的组成，以及成员的职责。
2)提供项目经理一人，负责全程跟踪项目的实施，直至该项目验收。该项目经理应具备项目管理经验。
3)项目组其他实施人员应满足项目实施的需要，项目组成人员应不少于4人。
（2）实施计划要求
根据整体实施计划，提供详细工期计划（含时间节点表）：设备到货、安装部署、系统调试、试运行、正式上线、验收等各阶段时间。明确总工期及关键节点完成时间，承诺按期交付，逾期承担违约责任。
（3）项目管理要求
投标方必须深度契合本项目的核心诉求，量身打造兼具科学性、严谨性与可落地性的全生命周期管理方案及配套执行措施。方案需系统覆盖项目各关键维度，确保项目各环节无缝衔接、有序推进，最终达成甚至超越预期目标。
（二）培训要求
1.投标人须结合项目需求与学校现状，提交涵盖分层分类培训内容、分阶段培训时间、适配学校规模的合理培训名额等核心要素的详细培训计划，确保培训符合学校实际需求。
2.投标人派出的培训人员应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和应用经验；投标人须提供培训材料，如文字资料和讲义等。
3.投标人应按规定安排培训时间和培训名额，在实施过程中，针对系统管理人员提供培训，保证培训效果，让系统管理人员都能熟练掌握系统的使用方法。
（三）验收交付要求
本项目建设需严格按照招标文件及合同约定的货物清单、规格型号、技术参数、数量进行供货，确保所有产品为原厂全新正品，无翻新、无返修、无备件替换。在本期项目的开发过程中和交付使用后，要求提供规范的成果和文档资料交给采购方，而且需要提供明确的交付清单。同时，成果和文档资料必须符合软件工程的相关要求。交付的成果和文档资料需要包括以下部分：
1.可运行的系统
要求完整部署在学校服务器上，且软件平台需要适配国产服务器。
2.技术文档
如软件使用说明书、用户手册、培训资料以及有关系统接口的技术说明等。
★投标人须根据学校实际需求，针对考评管理平台与教学实验管理平台提供开放软件接口和二次开发服务，全面满足学校考评管理及教学实验需求，确保功能与业务流程完全适配。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提供接口开放和二次开发承诺函。
★（四）质量及售后服务要求
1、提供所有配套硬件设备3年全免费质保，软件系统5年全免费质保，提供10年内新版本免费升级服务，提供终身软件维护。
2、保修期内，中标人需向采购人提供售后技术支持服务，并开通热线电话接受采购人的电话技术咨询，如故障远程不能排除，中标人应在3小时内提供现场服务，8小时内解决问题，若在规定时间不能修复，需马上提供替用件，或提供同样的设备免费供采购人使用,直到故障设备修复为止。
（五）交货时间与地点要求
1.交付地点：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院校内指定地点
2.交付期：签订合同后30天完成安装调试验收。
（六）付款方式
分期付款：合同签订后，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价款的30%作为预付款；所有软件系统及货物到达指定安装现场并安装、调试完成，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价款的30%；竣工验收合格后，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价款的40%。
（7） 违约责任
1.中标人不能交货的，需偿付不能交货部分货款的 1 %的违约金，并将上报主管部门进行依法处理。
2.中标人逾期交货的，每逾期一个日历日，由中标人按逾期交货部分货款0.1%偿付违约金，并将上报主管部门进行依法处理。逾期交货超过七个日历日后，按不能交货处理。
3.中标人所交付产品、工程或服务不符合其投标承诺的，或在投标阶段为了中标而盲目虚假承诺、低价恶性竞争，在履约阶段则通过偷工减料、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由中标人负责包修、包换或退货，将将被没收履约保证金，且需偿付验收不合格部分货款的1%的违约金，同时将上报主管部门进行依法处理。
4.针对中标人不能交货、逾期交货或所交付产品验收不合格等情形，采购人有权在履约评价中认定为履约等级“差”。
5.违约金从履约保证金中扣除，不足部分由中标人偿付。
6.中标人应保证采购人在使用该货物或其任何一部分时，免受第三方提出的侵犯其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或其他知识产权的起诉。中标人保证所提供软件的合法性，所产生的任何知识产权纠纷与采购人无关，若因知识产权纠纷造成的一切损害赔偿及损失由中标人承担，包括但不限于实际损失、预期损失和对方要求赔偿损失及支出的律师费、交通费和差旅费等。
7.中标人在承担上述一项或多项违约责任后，仍需继续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采购人另有要求的除外）。采购人未能及时追究中标人的任何一项违约责任并不代表采购人放弃追究中标人该项或其他违约责任。
8.验收合格后，采购人逾期付款，应向中标人每日支付合同总价千分之三的违约金。如遇寒暑假、法定节假日或财政拨款等非因甲方原因造成甲方付款延迟，甲方不对此承担任何责任。
（8） 货物要求
1.投标人所投货物须为全新、未使用过的合格产品，符合国家相关行业标准、质量规范及本次招标文件明确的技术要求，具备产品检验合格证书、原厂合格证明等相关资质文件。
2.货物的设计、生产、检测、包装、运输、安装调试等环节，须符合国家环境保护、安全生产、节能降耗等相关规定，优先选用节能环保型产品；若货物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政府强制采购的节能产品，投标人所投产品须具有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参与实施政府采购节能产品认证机构目录》中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
3.投标人负责免费提供安装、调试、系统对接、测试运行，直至正常使用。
[bookmark: _Toc106616771][bookmark: _Toc534725606]



政府采购投标文件
（货物类）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
日  期





第四章 投标文件组成要求及格式
投标前，需充分知悉参与政府采购活动时的重大风险事项，并签署政府采购违法行为风险知悉确认书！！！
1.投标文件正文，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bookmark: _Hlk72070784]（1）投标函
[bookmark: _Hlk72062521]（2）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
（3）投标单位反商业贿赂承诺书
（4）具备履行合同所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声明函
（5）投标人资格证明文件（营业执照、资质证书、财务状况、税收、社保、中小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监狱企业声明函、节能、环保、信用查询、授权委托书、投标保证金、联合体协议书、分包协议等）
[bookmark: _Hlk72257201]（6）开标一览表
（7）分项报价表
（8）实质性条款响应偏离表
（9）重要技术参数响应偏离表
（10）商务条款偏离表
（11）项目实施方案（根据商务技术评审因素，逐条响应）格式自定


2.投标文件附件，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证明书
（2）投标文件签署授权委托书
（3）投标保证金缴纳凭证
（4）联合体协议书
（5）分包意向协议
（6）中小企业声明函、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及监狱企业声明函
（7）供应商产品认证情况（中国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CCC）、节能产品明细清单、环保产品明细清单）
（8）供应商同类项目业绩情况
（9）拟安排的项目负责人情况
（10）拟安排的项目主要团队成员（主要技术人员）情况（项目负责人除外）
（11）项目服务承诺（格式自定）
（12）违约承诺（格式自定）

3.投标文件增项，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供应商获奖情况（格式自定）
（2）供应商自主知识产权产品（专利、软著、创新、设计）（格式自定）
（3）拟投入的服务资源（车辆、场地、工具、机器等）情况（格式自定）
（4）投标人认为需要加以说明的其他内容（格式自定）

政府采购违法行为风险知悉确认书
本公司在投标前已充分知悉以下情形为参与政府采购活动时的重大风险事项，并承诺已对下述风险提示事项重点排查，做到严谨、诚信、依法依规参与政府采购活动。
一、本公司已充分知悉“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资料”的法定情形，相关情形包括但不限于：
（一）通过转让或者租借等方式从其他单位获取资格或者资质证书投标的。
（二）由其他单位或者其他单位负责人在投标供应商编制的投标文件上加盖印章或者签字的。
（三）项目负责人或者主要技术人员不是本单位人员的。
（四）投标保证金不是从投标供应商基本账户转出的。
（五）其他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资料的行为。
二、本公司已充分知悉“与其他采购参加人串通投标”的法定情形，相关情形包括但不限于：
（一）投标供应商之间相互约定给予未中标的供应商利益补偿。
（二）不同投标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主要经营负责人、项目投标授权代表人、项目负责人、主要技术人员为同一人、属同一单位或者在同一单位缴纳社会保险。
（三）不同投标供应商的投标文件由同一单位或者同一人编制，或者由同一人分阶段参与编制的。
（四）不同投标供应商的投标文件或部分投标文件相互混装。
（五）不同投标供应商的投标文件内容存在非正常一致。
（六）由同一单位工作人员为两家以上（含两家）供应商进行同一项投标活动的。
（七）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报价呈规律性差异。
（八）不同投标人的投标保证金从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的账户转出。
（九）主管部门依照法律、法规认定的其他情形。
三、本公司已充分知悉下列情形所对应的法律风险，并在投标前已对相关风险事项进行排查。
（一）对于从其他主体获取的投标资料，供应商应审慎核查，确保投标资料的真实性。如主管部门查实投标文件中存在虚假资料的，无论相关资料是否由第三方或本公司员工提供，均不影响主管部门对供应商存在“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资料”违法行为的认定。
（二）对于涉及国家机关出具的公文、证件、证明材料等文件，一旦涉嫌虚假，经查实，主管部门将依法从严处理，并移送有关部门追究法律责任；涉嫌犯罪的，主管部门将一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
（三）对于涉及安全生产、特种作业、抢险救灾、防疫等政府采购项目，供应商实施提供虚假资料、串通投标等违法行为的，主管部门将依法从严处理。
（四）供应商应严格规范项目授权代表、员工参与招标投标的行为，加强对投标文件的审核。项目授权代表、员工编制、上传投标文件等行为违反政府采购法律法规或招标文件要求的，投标供应商应当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五）供应商对投标电子密钥负有妥善保管、及时变更和续期等主体责任。供应商使用电子密钥在深圳政府采购网站进行的活动，均具有法律效力，须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供应商擅自将投标密钥出借他人使用所造成的法律后果，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六）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相关情形如查实，依法作投标无效处理；涉嫌串通投标等违法行为的，主管部门将依法调查处理。
四、本公司已充分知悉政府采购违法、违规行为的法律后果。
经查实，若投标供应商存在政府采购违法、违规行为，财政主管部门将依据政府采购法律法规的规定，处以一至三年内禁止参与本市政府采购，并由主管部门记入供应商诚信档案，处采购金额千分之十以上千分之二十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取消参与本市政府采购资格，处采购金额千分之二十以上千分之三十以下罚款，并由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以下文字请投标供应商抄写并确认：“本公司已仔细阅读《政府采购违法行为风险知悉确认书》，充分知悉违法行为的法律后果，并承诺将严谨、诚信、依法依规参与政府采购活动”。
	必填项

	

	

	


注：1.政府采购违法行为风险知悉确认书为必填项，但不作为资格性审查及符合性审查条件。
2.投标供应商负责人或投标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扫描上传至投标文件一并提交。
                                       
                                      负责人/投标授权代表签名：     
                              知悉人（公章）：     
                    日期：     
投标文件正文
一、投标函
致：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bookmark: _Hlk73818812][bookmark: _Hlk72263588]1、根据已收到贵单位的项目编号为        的               项目的招标文件，遵照《政府采购法》和《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等有关规定，我单位经研究上述招标文件的专用条款及通用条款后，愿意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承包上述项目并修补其任何缺陷。
2、投标价格见投标书编制软件中《开标一览表》中填写的投标报价。
3、如果我单位中标，我单位将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提交履约担保。
4、我单位同意所递交的投标文件在“对通用条款的补充内容”中明确的投标有效期内有效，在此期间内我单位的投标有可能中标，我方将受此约束。
5、除非另外达成协议并生效，贵单位的中标通知书和本投标文件将构成合同的重要内容。
6、我单位理解贵单位将不受必须接受所收到的最低报价或其它任何投标文件的约束。
7.如我单位提交样品，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取回样品的，视同放弃取回，同意巴州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对我单位提交的样品进行清理。
投标人：                       单位地址：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邮政编码：            电话：            邮箱：            
开户银行名称：					开户银行账号：				
开户银行地址：					开户银行电话：				
                               
 
                                                     投标人（签章）：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年     月    日 


二、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

致：  巴州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我单位承诺：
1.我单位参与本项目所投标（响应）的货物、工程或服务，不存在侵犯知识产权的情况；已知悉并同意中标（成交）结果信息公示（公开）的内容。
2.我单位参与本项目投标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
3.我单位参与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时不存在被有关部门禁止参与政府采购活动且在有效期内的情况。
4.我单位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六项条件。
5.我单位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6.我单位参与该项目投标，严格遵守政府采购相关法律，不造假，不围标、串标、陪标。我单位已清楚，如违反上述要求，投标将作无效处理，被列入不良记录名单并在网上曝光，同时将被提请政府采购主管部门给予一定年限内禁止参与政府采购活动或其他处罚。
7.我单位如果中标，做到守信，不偷工减料，依照本项目招标文件需求内容、签署的采购合同及本单位在投标中所作的一切承诺履约。我单位对本项目的报价负责，中标后将严格按照本项目招标文件需求、签署的采购合同及我单位在投标中所作的全部承诺履行。
我单位清楚，若以“报价太低而无法履约”为理由放弃本项目中标资格时，愿意接受主管部门的处理处罚。若我单位中标本项目，我单位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投标人的报价时，我单位清楚，本项目将成为重点监管、重点验收项目，我单位将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并全力配合有关监管、验收工作；若我单位未按上述要求履约，我单位愿意接受主管部门的处理处罚。
8.我单位已认真核实了投标文件的全部内容，所有资料均为真实资料。我单位对投标文件中全部投标资料的真实性负责，如被证实我单位的投标文件中存在虚假资料的，则视为我单位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资料，我单位愿意接受主管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
9.我单位承诺中标后项目不转包，未经采购人同意不进行分包。
10.我单位保证，其所提供的货物通过合法正规渠道供货，在提供给采购人前具有完全的所有权，采购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使用该货物或货物的任何一部分时，不会产生因第三方提出的包括但不限于侵犯其专利权、商标权、工业设计权等知识产权和侵犯其所有权、抵押权等物权及其他权利而引发的纠纷；如有纠纷，我单位承担全部责任。
11.我单位保证，若所投货物涉及《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关于印发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财库〔2019〕19号）列明的政府采购强制产品，则所投该产品符合节能产品的认证要求。
12.我单位保证，不存在“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不得再参加该采购项目的其他采购活动”的情形。
13.我单位保证，若所投产品列入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的，则所投该产品须获得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即CCC认证）；其中适用自我声明评价方式的产品，则所投该产品须具有“强制性认证产品符合性自我声明”；若所投产品列入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的产品目录的，则所投该产品生产者（制造商）须获得《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

以上承诺，如有违反，愿依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处理，并承担由此给采购人带来的损失。
                                    
                                                     投标人（签章）：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年     月    日 





三、投标单位反商业贿赂承诺书
 
 我公司承诺在						招投标活动中，不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及中介机构工作人员及其亲属各种形式的商业贿赂（包括送礼金礼品、有价证券、购物券、回扣、佣金、咨询费、劳务费、赞助费、宣传费、支付旅游费用、报销各种消费凭证、宴请、娱乐等），如有上述行为，我公司及项目参与人员愿意按照《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有关规定接受处罚。 

投标供应商名称：  （盖章）
公司法定代表人：  （签字）
委托代理人：      （签字）


四、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书面声明

我单位郑重声明：我单位具备履行本项采购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为履行本项采购合同我公司具备如下主要设备和主要专业技术能力：
主要设备有：												 	                                                                     
主要专业技术能力有：											                                           
                                     


                                                投标人（签章）：         	  
                                                 日期：       年     月    日 
五、投标人情况及资格证明文件

特别提示：投标人须按《资格性审查表》提供相应的资格证明资料，未提供或提供不完整、不符合要求的，将作投标无效处理。
如：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或自然人， 投标（响应）时提交有效的营业执照（或事业法人登记证或身份证等相关证明） 副本复印件。分支机构投标的（仅限银行、保险、石油石化、电力、电信 、邮政、铁路等特殊行业），须提供总公司和分公司营业执照扫描件，总公司出具给分支机构的授权书。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须提供最近一个年度的财务状况报告（资产负债表、利润表）或财务审计报告，成立不满一年不需提供；
3.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须提供开标时间截止前6个月内至少三个月依法缴纳税收及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证明材料。投标人依法享受缓缴、免缴税收、社会保障资金的提供证明材料；
4.供应商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须提供未被“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http://www.ccgp.gov.cn)、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提供开标截止时间前7日内网站查询截图）；
5.特定资质证明材料；
6.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中小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监狱企业、强制节能、环保等；
7.法人授权委托书；
8.投标保证金缴纳凭证或投标保函；
9.联合体协议书；
10.分包协议书；
11.....
12.....
13.....


[bookmark: _Toc106616779]六、开标一览表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投标报价（元/%）
	￥                      元整
人民币 (大写):                               

	合同履约期限
	

	项目（技术）负责人
	


                                                     
                                                     投标人（签章）：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年     月    日 


注:
1、 投标总报价应包含本项目实施期间的所有含税费用。
2、 投标人的投标报价不得超过预算金额，否则将导致投标被否决。
3、 投标文件中开标一览表（报价表）内容与投标文件中响应内容不一致的，以开标一览表（报价表）为准。




巴州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竞争性磋商文件
巴州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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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分项报价表




（货物类模板）
   
货币及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货物名称
	货物名称
	规格型号
	技术参数（特征描述）
	品牌
	产地
	制造商名称
	单价
	数量
	总价

	1
	
	
	
	
	
	
	
	
	
	

	2
	
	
	
	
	
	
	
	
	
	

	3
	
	
	
	
	
	
	
	
	
	

	4
	
	
	
	
	
	
	
	
	
	

	...
	
	
	
	
	
	
	
	
	
	















             
（服务类模板）
货币及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服务名称
	服务名称
	服务范围
	服务要求
	服务期限
	服务标准
	单价
	数量
	总价

	1
	
	
	
	
	
	
	
	
	

	2
	
	
	
	
	
	
	
	
	

	3
	
	
	
	
	
	
	
	
	

	4
	
	
	
	
	
	
	
	
	

	...
	
	
	
	
	
	
	
	
	



                                                   投标人（签章）：______________
                                                 日期：       年     月    日 
注：
1、 投标供应商须按上述格式填写货物类、服务类标的分项报价表；
2、货物类标的，必须标明货物名称、规格型号、技术参数（特征描述）、品牌、产地、制造商等。
3、未按格式要求填写的，将按符合性审查表中未按投标文件组成的要求提供投标文件，做无效投标处理。
八、实质性条款响应偏离表（需求清单中打“★”号条款，逐条响应）
	序号
	实质性条款具体内容
	磋商要求
	投标响应
	偏离情况
	原因说明

	1
	满足本项目标★的条款要求
	
	
	
	

	2
	...
	
	
	
	

	3
	...
	
	
	
	



说明：
1.上表所列各项均为不可负偏离条款。
2.根据采购文件第三章“用户需求书中”打“★”号条款，逐条详细填写投标人自身响应情况，并列明具体响应数值或内容。
3.要求提供佐证材料的，需在“原因说明”栏中说明佐证材料在投标文件中的具体位置及页码。
未按要求提供佐证材料或提供的佐证资料显示不符合参数要求的、模糊不清无法判断或未显示出是否满足参数要求的，均视为负偏离。只注明符合、满足等无具体内容表述的或者照搬照抄招实质性条款具体内容，将视为未实质性满足磋商文件要求，投标无效。
3.“偏离情况”一栏应填写“正偏离”、“负偏离”或“无偏离”，“正偏离”表示“投标响应优于实质性条款具体内容要求”，“负偏离”表示“投标响应不满足实质性条款具体内容要求”，“无偏离”表示“投标响应与实质性条款具体内容要求一致”。
4.评审委员会有权根据实质性条款响应情况作出评判。




九、重要技术参数响应偏离表（需求清单中无打“▲”号条款，无须填写）
	序号
	重要技术参数具体内容
	磋商要求
	投标响应
	偏离情况
	原因说明

	1
	满足本项目标▲的条款要求
	
	
	
	

	2
	...
	
	
	
	

	3
	...
	
	
	
	



说明：
1.根据采购文件第三章“用户需求书中”打“▲”号条款，逐条详细填写投标人自身响应情况，并列明具体响应数值或内容。
2.要求提供佐证材料的，需在“原因说明”栏中说明佐证材料在投标文件中的具体位置及页码。未按要求提供佐证材料或提供的佐证资料显示不符合参数要求的、模糊不清无法判断或未显示出是否满足参数要求的，均视为负偏离。只注明符合、满足等无具体内容表述的或者照搬照抄重要技术参数条款的，该项不得分。
3.若有部分“▲”条款未响应或不满足，不作为无效投标条款，评审委员会将根据评审因素进行相应评分。
4. “是否偏离”项下应按下列规定填写：优于的，填写“正偏离”；符合的，填写“无偏离”；低于的，填写“负偏离”。





十、商务条款偏离表
	序号
	磋商商务条款
	投标商务响应
	偏离情况
	说明

	
	
	
	
	

	
	
	
	
	

	
	
	
	
	

	
	
	
	
	



说明：
1.根据采购文件第三章“用户需求书中”商务条款，逐条详细填写投标人自身响应情况。要求提供佐证材料的，需在“原因说明”栏中说明佐证材料在投标文件中的具体位置及页码。





11、 项目实施方案（格式自定）
特别提示：
供应商需根据商务技术评审因素，逐项响应！


投标文件附件
[bookmark: _Hlk72092499]附件一、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证明书
            同志，身份证号码：               ，现任我单位         职务，为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特此证明。
	

★粘贴：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扫描件（正反两面）；
非中国国籍管辖范围人员，可提供公安部门认可的身份证明材料扫描件。



       
                                         





说明：
1、法定代表人为投标人（企业事业单位、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的主要行政负责人。对于银行、保险、电信、邮政、铁路等行业以及获得总公司投标授权的分公司，可以提供投标分支机构负责人授权书
 2、内容必须填写真实、清楚，涂改无效，不得转让、买卖。

                                                 投标人（签章）：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二、投标文件签署授权委托书
本授权委托书声明：我           （姓名）系             （投标人名称）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现授权委托            （姓名）为我单位签署本项目已递交的投标文件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的授权委托代理人，并以我单位的名义签署响应书和响应文件，与贵单位协商、澄清、解释，质疑，签订合同书并执行一切与此有关的事项。代理人全权代表我所签署的本项目已递交的投标文件内容我均承认。
代理人无转委托权，特此委托。

	

★粘贴：代理人身份证扫描件（正反两面）











代理人：			                                  
电话：               手机：							
身份证号码：                      职务：				         
授权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投标人（签章）：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三、投标保证金缴纳凭证

致：  巴州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我方于	   年	月	 日参加	（项目名称）   的投标，现保证：我方在规定的投标有效期内撤销或修改投标文件的，或者在收到中标通知书后无正当理由拒签合同或拒交规定履约担保的，投标保证金不予退还。

                                              
	

★粘贴：投标保证金缴费回单复印件加盖公章












                                              投标人（签章）：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四、联合体协议书（非联合体无须填写）
牵头人名称： 								                                                       
法定代表人：								                                                          
法定住所：									                                                         
成员二名称：								                                                          
法定代表人：								                                                          
法定住所： 									                                                           
鉴于上述各成员单位经过友好协商，自愿组成       （联合体名称）联合体，共同参加               （采购人名称）（以下简称采购人）        （项目名称）      标段（以下简称本项目）的项目投标并争取赢得本项目采购合同（以下简称合同）。现就联合体投标事宜订立如下协议：
1．        （某成员单位名称）为              （联合体名称）牵头人。
2．在本项目投标阶段，联合体牵头人合法代表联合体各成员负责本项目竞标文件编制活动，代表联合体提交和接收相关的资料、信息及指示，并处理与投标和中标有关的一切事务；联合体中标后，联合体牵头人负责合同订立和合同实施阶段的主办、组织和协调工作。
3．联合体将严格按照采购文件的各项要求，递交竞标文件，履行投标义务和中标后的合同，共同承担合同规定的一切义务和责任，联合体各成员单位按照内部职责的部分，承担各自所负的责任和风险，并向采购人承担连带责任。
4．联合体各成员单位内部的职责分工如下：                   。按照本条上述分工，联合体成员单位各自所承担的合同工作量比例如下：               。
5．投标工作和联合体在中标后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有关费用按各自承担的工作量分摊。
6．联合体中标后，本联合体协议是合同的附件，对联合体各成员单位有合同约束力。
7．本协议书自签署之日起生效，联合体未中标或者中标时合同履行完毕后自动失效。
8．本协议书一式            份，联合体成员和采购人各执一份。
牵头人名称：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成员二名称：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本协议书由委托代理人签字的，应附法定代表人签字的授权委托书。


附件五、分包意向协议格式一（无分包无须填写）
甲方（投标人）：________ 
乙方（拟分包单位）：________ 
甲方承诺，一旦在_________（采购项目名称）（项目编号/包号为：_______）磋商采购项目中获得采购合同，将按照下述约定将合同项下部分内容分包给乙方： 
分包内容：_____。 
分包金额：_____，该金额占该采购包预算总金额的比例为___%。 
乙方承诺将在上述情况下与甲方签订分包合同。 本协议自各方盖章之日起生效，如甲方未在该项目（采购包）中标，本协议自动终止。 
甲方（盖章）：_________                   乙方（盖章）：_________
日期：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说明：
1.此表为投标人非因“落实中小企业预留份额”分包时填写；
2.拟分包单位必须满足“通用条款的补充内容”中关于分包的资质要求，并提供相应资质证书复印件，否则投标无效；
3.投标人须与所有拟分包单位分别签订《分包意向协议》，并在投标文件中提交协议复印件，否则投标无效。

附件五、拟分包意向协议格式二（无分包无须填写）
致：巴州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我单位参加贵单位组织采购的项目编号为_______的_________项目（填写采购项目名称）的投标。拟签订分包合同的单位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拟分包单位名称
	拟分包单位类型 
	资质证书
	拟分包合同内容
	拟分包合金额（元）
	占该采购包预算金额的比例（%）

	
1
	
	□小微企业 □其他类型
	
	
	
	

	
2
	
	□小微企业 □其他类型
	
	
	
	

	                                         合计：
	
	


我单位承诺一旦在该项目中获得采购合同将按下表所列情况进行分包，同时承诺分包承担主体不再次分包。
                                             
 投标人名称（加盖公章）：______ 
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说明： 
（1）此表为投标人在“落实中小企业预留份额”而向中小企业分包时填写。
（2）拟分包单位必须满足“通用条款的补充内容”中关于分包的资质要求，并提供相应资质证书复印件，否则投标无效。 


附件六、中小企业声明函、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及监狱企业声明函
填写指引：
1、该部分内容由投标人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填写，不符合要求的投标人可以不填写或直接删除相应的声明函。投标人提供的声明函不属实的，属于提供虚假资料谋取中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bookmark: _Hlk71925120]2、该部分内容填写需要参考的相关文件：(1)财政部《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2)《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以下简称300号文）。
3、请依照提供的格式和内容填写声明函，不要随意变更格式；声明函需要加盖公章；满足多项优惠政策的投标人，不重复享受多项价格扣除政策。
4、声明函具体填写要求：
（1）声明是中小企业须填写《中小企业声明函》的以下内容：
第一处，在“单位名称”下划线处如实填写采购人名称（巴州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不是本项目的采购人，而是组织实施机构）；
第二处，在“项目名称”下划线处如实填写采购项目名称；
[bookmark: _Hlk72259001]第三处，在“标的名称”下划线处填写所采购服务（标的）的具体名称（以磋商文件第一册第三章用户需求书“货物/服务需求明细”的“服务需求名称”一栏为准）；如果涉及多个服务需求（标的）由同一企业承接，“标的名称”下划线处可以如实填写多个服务需求（标的）；
第四处，在“磋商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下划线处填写采购标的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所属行业可在磋商文件第一册第二章“对通用条款的补充内容及其他关键信息”章节查看）；
第五处，在“企业名称”下划线处如实填写承接企业名称；在“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下划线处如实填写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在“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下划线处如实依照300号文填写相应的企业类型；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以不填报。
（2）声明是残疾人福利性单位须填写《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的相关内容（填写位置的字体已加粗），具体参照以上《中小企业声明函》填写要求执行。
（3）声明是监狱企业须填写《监狱企业声明函》的相关内容（填写位置的字体已加粗），具体参照以上《中小企业声明函》填写要求执行。
5、声明函的有效性最终由评审委员会判定；如评审委员会判定声明函无效，相关供应商不享受价格扣除（但不作投标无效处理）。


1、中小企业声明函（工程、服务）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投标人参加（采购人名称）的（项目名称）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相关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 （标的名称） ，属于（磋商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 行业；承建（承接）企业为（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人，营业收入为  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 ，属于（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2. （标的名称） ，属于（磋商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 行业；承建（承接）企业为（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人，营业收入为  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 ，属于（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bookmark: _Hlk73562275]
本企业人已知悉《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 46 号）、《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工信部联企〔2011〕 300 号）、《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2017）》等规定，承诺提供的声明函内容是真实的，并知悉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第二十条规定，投标人按照本办法规定提供声明函内容不实的，属于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依照《政府采购法》等政府采购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
日期：


备注：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2、 投标人为中小企业时需提供本声明函，并完整填写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等内容，否则评审时不能享受相应的价格扣除。

2、中小企业声明函（货物）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采购人名称）的（项目名称）采购活动，提供的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制造。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 （标的名称） ，属于（磋商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 行业；制造商为（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人，营业收入为  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 ，属于（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2. （标的名称） ，属于（磋商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 行业；制造商为（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人，营业收入为  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 ，属于（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人已知悉《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 46 号）、《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工信部联企〔2011〕 300 号）、《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2017）》等规定，承诺提供的声明函内容是真实的，并知悉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第二十条规定，投标人按照本办法规定提供声明函内容不实的，属于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依照《政府采购法》等政府采购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
日期：


备注：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3、 投标人为中小企业时需提供本声明函，并完整填写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等内容，否则评审时不能享受相应的价格扣除。



3、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服务类）

本投标人郑重声明，根据《财政部民政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 号）的规定，本投标人参加（采购人名称）的（项目名称）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承接。相关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的具体情况如下：
1. （标的名称） ，承接企业为（单位名称），属于残疾人福利性单位；
2. （标的名称） ，承接企业为（单位名称），属于残疾人福利性单位。
…… 
本投标人已知悉《财政部民政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 号）的规定，承诺提供的声明函内容是真实的，如提供声明函内容不实，则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4、监狱企业声明函【服务类，监狱企业如需享受优惠政策，还须另行提供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监狱企业证明文件】


本投标人郑重声明，根据《财政部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号）的规定，本投标人参加（采购人名称）的（项目名称）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监狱企业承接。相关监狱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 （标的名称） ，承接单位为（企业名称），属于监狱企业；
2. （标的名称） ，承接单位为（企业名称），属于监狱企业。
…… 
本投标人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附：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监狱企业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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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供应商产品认证情况

特别提示：
供应商提供的产品，如涉及：中国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CCC）、国家强制节能产品、环保产品评审因素的 ，须提供在中国政府采购网(http://www.ccgp.gov.cn)的查询截图，并按下述格式进行填写！


（一）中国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CCC）

	序号
	认证产品（CCC）
	证书编号
	认证委托人名称
	生产（制造商）名称
	规格型号
	认证机构

	1
	
	
	
	
	
	

	2
	
	
	
	
	
	

	3
	
	
	
	
	
	

	4
	
	
	
	
	
	

	5
	
	
	
	
	
	

	6
	
	
	
	
	
	

	
	
	
	
	
	
	


 注：填报的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CCC）必须与投标文件正文表格（七、分项报价表）中所投品牌及型号相一致！









（二）节能产品明细清单                                                            报价货币种类金额（单位：元）
	制造商
	制造商企业类型
	品牌
	产品名称、规格型号
	节字标志认证证书号
	节能产品认证证书有效截止日期
	单位
	数量
	单价

	
	
	
	
	
	
	
	
	

	
	
	
	
	
	
	
	
	

	
	
	
	
	
	
	
	
	

	合计金额
	


注：填报的节能产品必须与投标文件正文表格（七、分项报价表）中所投品牌及型号相一致！







（三）环保产品明细清单                                       报价货币种类金额（单位：元）
	制造商
	制造商企业类型
	品牌
	产品名称、规格型号
	中国环境标志认证证书编号
	认证证书有效截止日期
	单位
	数量
	单价

	
	
	
	
	
	
	
	
	

	
	
	
	
	
	
	
	
	

	
	
	
	
	
	
	
	
	

	合计金额
	


注：填报的环保产品必须与投标文件正文表格（七、分项报价表）中所投品牌及型号相一致！



特别提示：
1、空调机、照明产品（包括双端荧光灯、单端荧光灯、管形荧光灯镇流器）、电视机、电热水器、计算机、打印机、显示器、便器、水嘴等九类产品为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
2、制造商为小型或微型企业时才需要填“制造商企业类型”栏,填写内容为“小型”或“微型”；
3、若无货物属于优先采购节能、环境标志产品的，则不填写此表。
附件八、供应商同类项目业绩情况
	序号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万元）
	签订合同时间
	竣工验收报告时间
	采购人联系人及电话

	1
	
	
	
	
	

	2
	
	
	
	
	

	3
	
	
	
	
	

	…
	
	
	
	
	



特别提示：投标人须按本磋商文件中“供应商同类项目业绩情况”这一评审因素要求，提供相关证明资料。

                                                  投标人（签章）：______________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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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拟安排的项目负责人情况

	姓名
	
	年龄
	
	身份证号码
	

	毕业学校
	
	专     业
	

	学位
	
	职称
	
	职     务
	

	现所在机构或部门
	
	服务时间
	

	注册证书及注册号
	序号
	证书名
	证书号
	

	
	1
	
	
	

	
	2
	
	
	

	主要经历
	

	日期
	参加过的项目名称
	担任何职务
	备注

	
	
	
	

	
	
	
	



特别提示：
投标人须按本磋商文件评标信息中“拟安排的项目负责人情况（仅限一人）”这一评审因素要求，提供相关证明资料如：身份证复印件、职称证书复印件、国家规定或行业相关上岗、执业资格证书复印件、本单位社保缴纳证明、相关业绩证明材料复印件等。

特别要求：
拟投入本项目的工作人员须满足本项目的工作要求，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中标人须根据本项目的实际需求或采购人的进度要求，对人员进行合理的增加，费用均包含在投标报价中。











附件十、拟安排的项目主要团队成员（主要技术人员）情况（项目负责人除外）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称
	目前从事的岗位
	从业资格证书
	从事该岗位的时间
	项目业绩案列

	1
	
	
	
	
	
	
	

	2
	
	
	
	
	
	
	

	3
	
	
	
	
	
	
	

	…
	
	
	
	
	
	
	


特别提示：
投标人须按本招标文件评标信息中“拟安排的项目主要团队成员（主要技术人员）情况（项目负责人除外）”这一评审因素要求，提供证明相关资料如：身份证复印件、职称证书复印件、国家规定或行业相关上岗、执业资格证书复印件、本单位社保缴纳证明、相关业绩证明材料复印件等。




附件十一、项目服务承诺
特别提示：
若此项列入评审因素必须填写；未列入评审因素，则无须填写！






附件十二、违约承诺
特别提示：
若此项列入评审因素必须填写；若未列入评审因素，则无须填写！

投标文件增项

一、供应商获奖情况（如有，格式自定）
特别提示：
若此项列入评审因素必须填写；若未列入评审因素，则无须填写！




二、供应商自主知识产权产品（创新、设计）情况（如有，格式自定）
特别提示：
若此项列入评审因素必须填写；若未列入评审因素，则无须填写！




三、拟投入的服务资源（车辆、场地、工具、机器等）情况（格式自定）

特别提示：
若此项列入评审因素必须填写；若未列入评审因素，则无须填写！







四、投标人认为需要加以说明的其他内容（格式自定）

特别提示：
若此项列入评审因素必须填写；若未列入评审因素，则无须填写。
第五章  合同条款及格式



政府采购货物买卖合同
（试行）



项目名称：                             
合同编号：                             
甲    方：                             
乙    方：                             
签订时间：                             





使 用 说 明

1.本合同标准文本适用于购买现成货物的采购项目，不包括需要供应商定制开发、创新研发的货物采购项目。
   2.本合同标准文本为政府采购货物买卖合同编制提供参考，可以结合采购项目具体情况，对文本作必要的调整修订后使用。
3.本合同标准文本各条款中，如涉及填写多家供应商、制造商，多种采购标的、分包主要内容等信息的，可根据采购项目具体情况添加信息项。
巴州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竞争性磋商文件


[bookmark: _Toc22209]
第一节 政府采购合同协议书

甲方（全称）：                        （采购人、受采购人委托签订合同的单位或采购	                                   文件约定的合同甲方）
乙方1（全称）：                       （供应商）
乙方2（全称）：                        （联合体成员供应商或其他合同主体）（如有）
乙方3（全称）                          （联合体成员供应商或其他合同主体）（如有）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有关的法律法规，以及本采购项目的招标/谈判文件等采购文件、乙方的《投标（响应）文件》及《中标（成交）通知书》，甲乙双方同意签订本合同。具体情况及要求如下：     
1. 项目信息
（1） 采购项目名称：                                          
         采购项目编号：                                          
（2）采购计划编号：                                           
（3）项目内容：
     采购标的及数量（台/套/个/架/组等）：                                                      
     品牌：                    规格型号：               
采购标的的技术要求、商务要求具体见附件。
①涉及信息类产品，请填写该产品关键部件的品牌、型号：
     标的名称：                         
     关键部件：           品牌：         型号：        
     关键部件：           品牌：         型号：        
     关键部件：           品牌：         型号：       
   （注：关键部件是指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发布的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规定的需要通过国家有关部门指定的测评机构开展的安全可靠测评的软硬件，如CPU芯片、操作系统、数据库等。）
         ②涉及车辆采购，请填写是否属于新能源汽车：
         是，《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底级品目名称：      数量：     金额：      
         否
    （4）政府采购组织形式：政府集中采购  部门集中采购  分散采购
（5）政府采购方式：公开招标 邀请招标 竞争性谈判 竞争性磋商
                  询价 单一来源 框架协议 其他：          
（注：在框架协议采购的第二阶段，可选择使用该合同文本）
 （6）中标（成交）采购标的制造商是否为中小企业：是      否
         本合同是否为专门面向中小企业的采购合同（中小企业预留合同）：是    否
         若本项目不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是否给予小微企业评审优惠：是   否
         中标（成交）采购标的制造商是否为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是   否
         中标（成交）采购标的制造商是否为监狱企业：是       否
（7）合同是否分包：是       否
 分包主要内容：                                            
 分包供应商/制造商名称（如供应商和制造商不同，请分别填写）：
                                                           
 分包供应商/制造商类型（如果供应商和制造商不同，只填写制造商类型）：
 大型企业  中型企业  小微型企业  
 残疾人福利性单位 监狱企业 其他
    （8）中标（成交）供应商是否为外商投资企业：是       否
     外商投资企业类型：全部由外国投资者投资  部分由外国投资者投资
（9）是否涉及进口产品：
 是，《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底级品目名称：          金额：        
        国别：         品牌：         规格型号：              
 否
    （10）是否涉及节能产品：
         是，《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底级品目名称：              
                强制采购       优先采购    
         否
          是否涉及环境标志产品：
         是，《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底级品目名称：          
                强制采购       优先采购    
         否
          是否涉及绿色产品： 
     是，绿色产品政府采购相关政策确定的底级品目名称：         
                强制采购       优先采购    
     否
    （11）涉及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的，是否参考《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明确产品及相关快递服务的具体包装要求：
是       否      不涉及
2. 合同金额
（1）合同金额小写：                           
                 大写：                           
         分包金额（如有）小写：                   
                     大写：                       
    （注：固定单价合同应填写单价和最高限价）
    （2）合同定价方式（采用组合定价方式的，可以勾选多项）：
  固定总价 固定单价 固定费率 成本补偿 绩效激励 其他       
（3）付款方式（按项目实际勾选填写）：
全额付款：     （应明确一次性支付合同款项的条件）                    
分期付款：  （应明确分期支付合同款项的各期比例和支付条件，各期支付条件应与分期履约验收情况挂钩） ，其中涉及预付款的： （应明确预付款的支付比例和支付条件） 
成本补偿：      （应明确按照成本补偿方式的支付方式和支付条件）   
绩效激励：      （应明确按照绩效激励方式的支付方式和支付条件）   
3. 合同履行
（1）起始日期：    年   月   日，完成日期：    年   月   日。
（2）履约地点：                             
（3）履约担保：是否收取履约保证金：是    否
    收取履约保证金形式：                            
    收取履约保证金金额：                            
    履约担保期限：                                  
（4）分期履行要求：                                                        
（5）风险处置措施和替代方案：                                                               
4. 合同验收
（1） 验收组织方式：自行组织 委托第三方组织
         验收主体：                  
        是否邀请本项目的其他供应商参加验收：是  否
是否邀请专家参加验收：是  否
是否邀请服务对象参加验收：是  否
是否邀请第三方检测机构参加验收：是  否
是否进行抽查检测：是，抽查比例：         否
是否存在破坏性检测：是，（应明确对被破坏的检测产品的处理方式）
                    否
验收组织的其他事项：                
（2）履约验收时间：（计划于何时验收/供应商提出验收申请之日起   日内组织验收） 
（3）履约验收方式：一次性验收         
                       分期/分项验收： （应明确分期/分项验收的工作安排）  
（4）履约验收程序：                                         
（5）履约验收的内容： （应当包括每一项技术和商务要求的履约情况，特别是落实政府采购扶持中小企业，支持绿色发展和乡村振兴等政策情况）                                      
（6）履约验收标准：                                         
（7）是否以采购活动中供应商提供的样品作为参考：是  否
（8）履约验收其他事项：      （产权过户登记等）          
5. 组成合同的文件
本协议书与下列文件一起构成合同文件，如下述文件之间有任何抵触、矛盾或歧义，应按以下顺序解释：
（1）政府采购合同协议书及其变更、补充协议
（2）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
（3）政府采购合同通用条款
（4）中标（成交）通知书
（5）投标（响应）文件
（6）采购文件
（7）有关技术文件，图纸
（8）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制度规定或合同约定的作为合同组成部分的其他文件
6. 合同生效
本合同自                             生效。
7. 合同份数
本合同一式    份，甲方执    份，乙方执    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合同订立时间：         年      月      日
合同订立地点：                           
附件：具体标的及其技术要求和商务要求、联合协议、分包意向协议等。

   



	甲方（采购人、受采购人委托签订合同的单位或采购文件约定的合同甲方）
	乙方（供应商）

	单位名称（公章或合同章）
	
	单位名称（公章或合同章）
	

	法定代表人
或其委托代理人（签章）
	
	法定代表人
或其委托代理人（签章）
	

	
	
	拥有者性别
	

	住  所
	
	住  所
	

	联 系 人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通信地址
	
	通信地址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
	

	电子邮箱
	
	电子邮箱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开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注：涉及联合体或其他合同主体的信息应按上表格式加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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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政府采购合同通用条款
1. 定义
1.1合同当事人
（1）采购人（以下称甲方）是指使用财政性资金，通过政府采购方式向供应商购买货物及其相关服务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团体组织。
（2）供应商（以下称乙方）是指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并且中标（成交），向采购人提供合同约定的货物及其相关服务的法人、非法人组织或者自然人。
（3）其他合同主体是指除采购人和供应商以外，依法参与合同缔结或履行，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的合同当事人。
1.2本合同下列术语应解释为：
（1）“合同”系指合同当事人意思表示达成一致的任何协议，包括签署的政府采购合同协议书及其变更、补充协议，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政府采购合同通用条款，中标（成交）通知书，投标（响应）文件，采购文件，有关技术文件和图纸，以及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制度规定或合同约定的作为合同组成部分的其他文件。
（2）“合同价款”系指根据本合同规定乙方在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后甲方应支付给乙方的价款。
（3）“货物”系指乙方根据本合同规定须向甲方提供的各种形态和种类的物品，包括原材料、设备、产品（包括软件）及相关的其备品备件、工具、手册及其他技术资料和材料等。
（4）“相关服务”系指根据合同规定，乙方应提供的与货物有关的技术、管理和其他服务，包括但不限于：管理和质量保证、运输、保险、检验、现场准备、安装、集成、调试、培训、维修、废弃处置、技术支持等以及合同中规定乙方应承担的其他义务。
（5）“分包”系指中标（成交）供应商按采购文件、投标（响应）文件的规定，根据分包意向协议，将中标（成交）项目中的部分履约内容，分给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供应商履行合同的行为。
（6）“联合体”系指由两个以上的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组成，以一个供应商的身份共同参加政府采购的主体。联合体各方应在签订合同协议书前向甲方提交联合协议，且明确牵头人及各成员单位的工作分工、权利、义务、责任，联合体各方应共同与甲方签订合同，就合同约定的事项对甲方承担连带责任。联合体具体要求见【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
（7）其他术语解释，见【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
2. 合同标的及金额
2.1 合同标的及金额应与中标（成交）结果一致。乙方为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所有费用均应包含在合同价款中，甲方不再另行支付其他任何费用。
3. 履行合同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3.1 乙方应当在约定的时间、地点，按照约定方式履行合同。
4.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4.1 签署合同后，甲方应确定项目负责人（或项目联系人），负责与本合同有关的事务。甲方有权对乙方的履约行为进行检查，并及时确认乙方提交的事项。甲方应当配合乙方完成相关项目实施工作。
4.2 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按时提交各阶段有关安排计划，并有权定期核对乙方提供货物数量、规格、质量等内容。甲方有权督促乙方工作并要求乙方更换不符合要求的货物。
4.3 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对缺陷部分予以修复，并按合同约定享有货物保修及其他合同约定的权利。
4.4 甲方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对交付的货物进行验收，未在【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约定的期限内对乙方履约提出任何异议或者向乙方作出任何说明的，视为验收通过。
4.5 甲方应当根据合同约定及时向乙方支付合同价款，不得以内部人员变更、履行内部付款流程等为由，拒绝或迟延支付。
4.6 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及【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约定应由甲方承担的其他义务和责任。
5.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5.1 签署合同后，乙方应确定项目负责人（或项目联系人），负责与本合同有关的事务。
5.2 乙方应按照合同要求履约，充分合理安排，确保提供的货物及相关服务符合合同有关要求。接受项目行业管理部门及政府有关部门的指导，配合甲方的履约检查及验收，并负责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所有协调工作。
5.3乙方有权根据合同约定向甲方收取合同价款。
5.4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及【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约定应由乙方承担的其他义务和责任。
6. 合同履行
6.1 甲乙双方应当按照【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约定顺序履行合同义务；如果没有先后顺序的，应当同时履行。
6.2 甲乙双方按照合同约定顺序履行合同义务时，应当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请求。先履行一方履行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请求。
7. 货物包装、运输、保险和交付要求
7.1 本合同涉及商品包装、快递包装的，除【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另有约定外，包装应适应远距离运输、防潮、防震、防锈和防野蛮装卸等要求，确保货物安全无损地运抵【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约定的指定现场。
7.2 除【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另有约定外，乙方负责办理将货物运抵本合同规定的交货地点，并装卸、交付至甲方的一切运输事项，相关费用应包含在合同价款中。
7.3 货物保险要求按【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规定执行。
7.4 除采购活动对商品包装、快递包装达成具体约定外，乙方提供产品及相关快递服务涉及到具体包装要求的，应不低于《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标准，并作为履约验收的内容，必要时甲方可以要求乙方在履约验收环节出具检测报告。
7.5 乙方在运输到达之前应提前通知甲方，并提示货物运输装卸的注意事项，甲方配合乙方做好货物的接收工作。
7.6 如因包装、运输问题导致货物损毁、丢失或者品质下降，甲方有权要求降价、换货、拒收部分或整批货物，由此产生的费用和损失，均由乙方承担。
8. 质量标准和保证
8.1 质量标准
（1）本合同下提供的货物应符合合同约定的品牌、规格型号、技术性能、配置、质量、数量等要求。质量要求不明确的，按照强制性国家标准履行；没有强制性国家标准的，按照推荐性国家标准履行；没有推荐性国家标准的，按照行业标准履行；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按照通常标准或者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标准履行。
（2）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3）乙方所提供的货物应符合国家有关安全、环保、卫生的规定。
（4）乙方应向甲方提交所提供货物的技术文件，包括相应的中文技术文件，如：产品目录、图纸、操作手册、使用说明、维护手册或服务指南等。上述文件应包装好随货物一同发运。
8.2 保证
（1）乙方应保证提供的货物完全符合合同规定的质量、规格和性能要求。乙方应保证货物在正确安装、正常使用和保养条件下，在其使用寿命期内具备合同约定的性能。存在质量保证期的，货物最终交付验收合格后在【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规定或乙方书面承诺（两者以较长的为准）的质量保证期内，本保证保持有效。
（2）在质量保证期内所发现的缺陷，甲方应尽快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
（3）乙方收到通知后，应在【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规定的响应时间内以合理的速度免费维修或更换有缺陷的货物或部件。
（4）在质量保证期内，如果货物的质量或规格与合同不符，或证实货物是有缺陷的，包括潜在的缺陷或使用不符合要求的材料等，甲方可以根据本合同第15.1条规定以书面形式追究乙方的违约责任。
（5）乙方在约定的时间内未能弥补缺陷，甲方可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但其风险和费用将由乙方承担，甲方根据合同约定对乙方行使的其他权利不受影响。
9. 权利瑕疵担保
9.1 乙方保证对其出售的货物享有合法的权利。
9.2 乙方保证在交付的货物上不存在抵押权等担保物权。
9.3 如甲方使用上述货物构成对第三人侵权的，则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
10. 知识产权保护
[bookmark: _Hlk163047038]10.1 乙方对其所销售的货物应当享有知识产权或经权利人合法授权，保证没有侵犯任何第三人的知识产权等权利。因违反前述约定对第三人构成侵权的，应当由乙方向第三人承担法律责任；甲方依法向第三人赔偿后，有权向乙方追偿。甲方有其他损失的，乙方应当赔偿。
11. 保密义务
11.1 甲、乙双方对采购和合同履行过程中所获悉的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商业秘密或者其他应当保密的信息，均有保密义务且不受合同有效期所限，直至该信息成为公开信息。泄露、不正当地使用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商业秘密或者其他应当保密的信息，应当承担相应责任。其他应当保密的信息由双方在【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中约定。
12. 合同价款支付
12.1 合同价款支付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及财政管理相关规定执行。
12.2 对于满足合同约定支付条件的，甲方原则上应当自收到发票后10个工作日内将资金支付到合同约定的乙方账户，不得以机构变动、人员更替、政策调整等为由迟延付款，不得将采购文件和合同中未规定的义务作为向乙方付款的条件。具体合同价款支付时间在【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中约定。
13. 履约保证金
13.1 乙方应当以支票、汇票、本票或者金融机构、担保机构出具的保函等非现金形式提交。
13.2 如果乙方出现【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约定情形的，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如果乙方未能按合同约定全面履行义务，甲方有权从履约保证金中取得补偿或赔偿，且不影响甲方要求乙方承担合同约定的超过履约保证金的违约责任的权利。
13.3 甲方在项目通过验收后按照【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规定的时间内将履约保证金退还乙方；逾期退还的，乙方可要求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按照【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规定支付。
14. 售后服务
14.1 除项目不涉及或采购活动中明确约定无须承担外，乙方还应提供下列服务：
（1）货物的现场移动、安装、调试、启动监督及技术支持；
（2）提供货物组装和维修所需的专用工具和辅助材料；
（3）在【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约定的期限内对所有的货物实施运行监督、维修，但前提条件是该服务并不能免除乙方在质量保证期内所承担的义务；
（4）在制造商所在地或指定现场就货物的安装、启动、运营、维护、废弃处置等对甲方操作人员进行培训；
（5）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或者按照【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约定，货物在有效使用年限届满后应予回收的，乙方负有自行或者委托第三人对货物予以回收的义务；
（6）【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规定由乙方提供的其他服务。
14.2 乙方提供的售后服务的费用已包含在合同价款中，甲方不再另行支付。
15. 违约责任
15.1质量瑕疵的违约责任
乙方提供的产品不符合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或存在产品质量缺陷，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根据【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要求及时修理、重作、更换，并承担由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
15.2 迟延交货的违约责任
（1）乙方应按照本合同规定的时间、地点交货和提供相关服务。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如果乙方遇到可能影响按时交货和提供服务的情形时，应及时以书面形式将迟延的事实、可能迟延的期限和理由通知甲方。甲方在收到乙方通知后，应尽快对情况进行评价，并确定是否同意延长交货时间或延期提供服务。
（2）如果乙方没有按照合同规定的时间交货和提供相关服务，甲方有权从货款中扣除误期赔偿费而不影响合同项下的其他补救方法，赔偿费按【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规定执行。如果涉及公共利益，且赔偿金额无法弥补公共利益损失，甲方可要求继续履行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
15.3 迟延支付的违约责任
甲方存在迟延支付乙方合同款项的，应当承担【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规定的逾期付款利息。
15.4其他违约责任根据项目实际需要按【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规定执行。
16. 合同变更、中止与终止
    16.1合同的变更
政府采购合同履行中，在不改变合同其他条款的前提下，甲方可以在合同价款10%的范围内追加与合同标的相同的货物，并就此与乙方协商一致后签订补充协议。
16.2合同的中止
（1）合同履行过程中因供应商就采购文件、采购过程或结果提起投诉的，甲方认为有必要的，可以中止合同的履行。
（2）合同履行过程中，如果乙方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1．经营状况严重恶化；2．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3．丧失商业信誉；4．有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约能力的其他情形，乙方有义务及时告知甲方。甲方有权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中止合同并要求乙方在合理期限内消除相关情形或者提供适当担保。乙方提供适当担保的，合同继续履行；乙方在合理期限内未恢复履约能力且未提供适当担保的，视为拒绝继续履约，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承担由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
（3）乙方分立、合并或者变更住所的，应当及时以书面形式告知甲方。乙方没有及时告知甲方，致使合同履行发生困难的，甲方可以中止合同履行并要求乙方承担由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
（4）甲方不得以行政区划调整、政府换届、机构或者职能调整以及相关责任人更替为由中止合同。
16.3合同的终止
（1）合同因有效期限届满而终止；
（2）乙方未按合同约定履行，构成根本性违约的，甲方有权终止合同，并追究乙方的违约责任。
16.4 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
政府采购合同继续履行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双方当事人应当变更、中止或者终止合同。有过错的一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17. 合同分包
17.1 乙方不得将合同转包给其他供应商。涉及合同分包的，乙方应根据采购文件和投标（响应）文件规定进行合同分包。
17.2 乙方执行政府采购政策向中小企业依法分包的，乙方应当按采购文件和投标（响应）文件签订分包意向协议，分包意向协议属于本合同组成部分。
18. 不可抗力
18.1 不可抗力是指合同双方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18.2 任何一方对由于不可抗力造成的部分或全部不能履行合同不承担违约责任。但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任。
18.3 遇有不可抗力的一方，应及时将事件情况以书面形式告知另一方，并在事件发生后及时向另一方提交合同不能履行或部分不能履行或需要延期履行的详细报告，以及证明不可抗力发生及其持续时间的证据。
19. 解决争议的方法
19.1 因本合同及合同有关事项发生的争议，由甲乙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可以向有关组织申请调解。合同一方或双方不愿调解或调解不成的，可以通过仲裁或诉讼的方式解决争议。
19.2 选择仲裁的，应在【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中明确仲裁机构及仲裁地；通过诉讼方式解决的，可以在【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中进一步约定选择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管辖法院的约定不得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
19.3 如甲乙双方有争议的事项不影响合同其他部分的履行，在争议解决期间，合同其他部分应当继续履行。
20. 政府采购政策
20.1 本合同应当按照规定执行政府采购政策。
20.2 本合同依法执行政府采购政策的方式和内容，属于合同履约验收的范围。甲乙双方未按规定要求执行政府采购政策造成损失的，有过错的一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20.3 对于为落实中小企业支持政策，通过采购项目整体预留、设置采购包专门预留、要求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或者合同分包等措施签订的采购合同，应当明确标注本合同为中小企业预留合同。其中，要求以联合体形式参加采购活动或者合同分包的，须将联合协议或者分包意向协议作为采购合同的组成部分。
21. 法律适用
21.1 本合同的订立、生效、解释、履行及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解决，均适用法律、行政法规。
21.2 本合同条款与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一致的，双方当事人应按照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修改本合同的相关条款。
22. 通知
22.1 本合同任何一方向对方发出的通知、信件、数据电文等，应当发送至本合同第一部分《政府采购合同协议书》所约定的通讯地址、联系人、联系电话或电子邮箱。
    22.2 一方当事人变更名称、住所、联系人、联系电话或电子邮箱等信息的，应当在变更后3日内及时书面通知对方，对方实际收到变更通知前的送达仍为有效送达。
22.3本合同一方给另一方的通知均应采用书面形式，传真或快递送到本合同中规定的对方的地址和办理签收手续。
22.4通知以送达之日或通知书中规定的生效之日起生效，两者中以较迟之日为准。
23. 合同未尽事项
23.1合同未尽事项见【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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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件


一、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库〔2020〕46号
各中央预算单位办公厅（室），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
为贯彻落实《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发挥政府采购政策功能，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等法律法规，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了《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财　　政　　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2020年12月18日



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发挥政府采购的政策功能，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中小企业，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依据国务院批准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确定的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但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与大企业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除外。
符合中小企业划分标准的个体工商户，在政府采购活动中视同中小企业。
第三条　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应当通过加强采购需求管理，落实预留采购份额、价格评审优惠、优先采购等措施，提高中小企业在政府采购中的份额，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第四条　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供应商提供的货物、工程或者服务符合下列情形的，享受本办法规定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
（一）在货物采购项目中，货物由中小企业制造，即货物由中小企业生产且使用该中小企业商号或者注册商标；
（二）在工程采购项目中，工程由中小企业承建，即工程施工单位为中小企业；
（三）在服务采购项目中，服务由中小企业承接，即提供服务的人员为中小企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订立劳动合同的从业人员。
在货物采购项目中，供应商提供的货物既有中小企业制造货物，也有大型企业制造货物的，不享受本办法规定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
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政府采购活动，联合体各方均为中小企业的，联合体视同中小企业。其中，联合体各方均为小微企业的，联合体视同小微企业。
第五条　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应当合理确定采购项目的采购需求，不得以企业注册资本、资产总额、营业收入、从业人员、利润、纳税额等规模条件和财务指标作为供应商的资格要求或者评审因素，不得在企业股权结构、经营年限等方面对中小企业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
第六条　主管预算单位应当组织评估本部门及所属单位政府采购项目，统筹制定面向中小企业预留采购份额的具体方案，对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采购项目和采购包，预留采购份额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并在政府采购预算中单独列示。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不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采购份额：
（一）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政策明确规定优先或者应当面向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非企业主体采购的；
（二）因确需使用不可替代的专利、专有技术，基础设施限制，或者提供特定公共服务等原因，只能从中小企业之外的供应商处采购的；
（三）按照本办法规定预留采购份额无法确保充分供应、充分竞争，或者存在可能影响政府采购目标实现的情形；
（四）框架协议采购项目；
（五）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情形。
除上述情形外，其他均为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情形。
第七条　采购限额标准以上，200万元以下的货物和服务采购项目、400万元以下的工程采购项目，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采购人应当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
第八条　超过200万元的货物和服务采购项目、超过400万元的工程采购项目中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预留该部分采购项目预算总额的30%以上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其中预留给小微企业的比例不低于60%。预留份额通过下列措施进行：
（一）将采购项目整体或者设置采购包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
（二）要求供应商以联合体形式参加采购活动，且联合体中中小企业承担的部分达到一定比例；
（三）要求获得采购合同的供应商将采购项目中的一定比例分包给一家或者多家中小企业。
组成联合体或者接受分包合同的中小企业与联合体内其他企业、分包企业之间不得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
第九条　对于经主管预算单位统筹后未预留份额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采购项目，以及预留份额项目中的非预留部分采购包，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对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小微企业报价给予6%—10%（工程项目为3%—5%）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加评审。适用招标投标法的政府采购工程建设项目，采用综合评估法但未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价格分的，评标时应当在采用原报价进行评分的基础上增加其价格得分的3%—5%作为其价格分。
接受大中型企业与小微企业组成联合体或者允许大中型企业向一家或者多家小微企业分包的采购项目，对于联合协议或者分包意向协议约定小微企业的合同份额占到合同总金额30%以上的，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对联合体或者大中型企业的报价给予2%-3%（工程项目为1%—2%）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加评审。适用招标投标法的政府采购工程建设项目，采用综合评估法但未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价格分的，评标时应当在采用原报价进行评分的基础上增加其价格得分的1%—2%作为其价格分。组成联合体或者接受分包的小微企业与联合体内其他企业、分包企业之间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享受价格扣除优惠政策。
价格扣除比例或者价格分加分比例对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同等对待，不作区分。具体采购项目的价格扣除比例或者价格分加分比例，由采购人根据采购标的相关行业平均利润率、市场竞争状况等，在本办法规定的幅度内确定。
第十条　采购人应当严格按照本办法规定和主管预算单位制定的预留采购份额具体方案开展采购活动。预留份额的采购项目或者采购包，通过发布公告方式邀请供应商后，符合资格条件的中小企业数量不足3家的，应当中止采购活动，视同未预留份额的采购项目或者采购包，按照本办法第九条有关规定重新组织采购活动。
第十一条　中小企业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应当出具本办法规定的《中小企业声明函》（附1），否则不得享受相关中小企业扶持政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要求供应商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之外的中小企业身份证明文件。
第十二条　采购项目涉及中小企业采购的，采购文件应当明确以下内容：
（一）预留份额的采购项目或者采购包，明确该项目或相关采购包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以及相关标的及预算金额；
（二）要求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或者合同分包的，明确联合协议或者分包意向协议中中小企业合同金额应当达到的比例，并作为供应商资格条件；
（三）非预留份额的采购项目或者采购包，明确有关价格扣除比例或者价格分加分比例；
（四）规定依据本办法规定享受扶持政策获得政府采购合同的，小微企业不得将合同分包给大中型企业，中型企业不得将合同分包给大型企业；
（五）采购人认为具备相关条件的，明确对中小企业在资金支付期限、预付款比例等方面的优惠措施；
（六）明确采购标的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
（七）法律法规和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规定的其他事项。
第十三条　中标、成交供应商享受本办法规定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的，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随中标、成交结果公开中标、成交供应商的《中小企业声明函》。
适用招标投标法的政府采购工程建设项目，应当在公示中标候选人时公开中标候选人的《中小企业声明函》。
第十四条　对于通过预留采购项目、预留专门采购包、要求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或者合同分包等措施签订的采购合同，应当明确标注本合同为中小企业预留合同。其中，要求以联合体形式参加采购活动或者合同分包的，应当将联合协议或者分包意向协议作为采购合同的组成部分。
第十五条　鼓励各地区、各部门在采购活动中允许中小企业引入信用担保手段，为中小企业在投标（响应）保证、履约保证等方面提供专业化服务。鼓励中小企业依法合规通过政府采购合同融资。
第十六条　政府采购监督检查、投诉处理及政府采购行政处罚中对中小企业的认定，由货物制造商或者工程、服务供应商注册登记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负责。
中小企业主管部门应当在收到财政部门或者有关招标投标行政监督部门关于协助开展中小企业认定函后10个工作日内做出书面答复。
第十七条　各地区、各部门应当对涉及中小企业采购的预算项目实施全过程绩效管理，合理设置绩效目标和指标，落实扶持中小企业有关政策要求，定期开展绩效监控和评价，强化绩效评价结果应用。
第十八条　主管预算单位应当自2022年起向同级财政部门报告本部门上一年度面向中小企业预留份额和采购的具体情况，并在中国政府采购网公开预留项目执行情况（附2）。未达到本办法规定的预留份额比例的，应当作出说明。
第十九条　采购人未按本办法规定为中小企业预留采购份额，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未按照本办法规定要求实施价格扣除或者价格分加分的，属于未按照规定执行政府采购政策，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第二十条　供应商按照本办法规定提供声明函内容不实的，属于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适用招标投标法的政府采购工程建设项目，投标人按照本办法规定提供声明函内容不实的，属于弄虚作假骗取中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第二十一条　财政部门、中小企业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履行职责中违反本办法规定及存在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违法违纪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有关国家机关处理。
第二十二条　对外援助项目、国家相关资格或者资质管理制度另有规定的项目，不适用本办法。
第二十三条　关于视同中小企业的其他主体的政府采购扶持政策，由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另行规定。
第二十四条　省级财政部门可以会同中小企业主管部门根据本办法的规定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财政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库〔2011〕181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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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及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36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研究制定了《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经国务院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统计局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财政部
　　　　　　　　　　　　　　　　　　　　　　　　二○一一年六月十八日
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36号)，制定本规定。
　　二、中小企业划分为中型、小型、微型三种类型，具体标准根据企业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等指标，结合行业特点制定。
　　三、本规定适用的行业包括：农、林、牧、渔业，工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批发业，零售业，交通运输业（不含铁路运输业），仓储业，邮政业，住宿业，餐饮业，信息传输业（包括电信、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其他未列明行业（包括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
　　四、各行业划型标准为：
　　（一）农、林、牧、渔业。营业收入2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营业收入5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营业收入5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营业收入5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二）工业。从业人员10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4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3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3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3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三）建筑业。营业收入80000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8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营业收入6000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5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营业收入300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3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营业收入300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3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四）批发业。从业人员2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4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2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5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5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5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五）零售业。从业人员3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2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5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5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六）交通运输业。从业人员10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3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3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3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2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2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七）仓储业。从业人员2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3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八）邮政业。从业人员10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3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3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九）住宿业。从业人员3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餐饮业。从业人员3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一）信息传输业。从业人员20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二）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3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5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5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三）房地产开发经营。营业收入200000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1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5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营业收入100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20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营业收入100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20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四）物业管理。从业人员10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5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3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5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1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5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五）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从业人员300人以下或资产总额12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且资产总额8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及以上，且资产总额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以下或资产总额1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六）其他未列明行业。从业人员300人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五、企业类型的划分以统计部门的统计数据为依据。
　　六、本规定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各类所有制和各种组织形式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和本规定以外的行业，参照本规定进行划型。
　　七、本规定的中型企业标准上限即为大型企业标准的下限，国家统计部门据此制定大中小微型企业的统计分类。国务院有关部门据此进行相关数据分析，不得制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企业划型标准。
　　八、本规定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会同有关部门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修订情况和企业发展变化情况适时修订。
　　九、本规定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会同有关部门负责解释。
　　十、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原国家经贸委、原国家计委、财政部和国家统计局2003年颁布的《中小企业标准暂行规定》同时废止。

[bookmark: _Toc73610164][bookmark: _Toc73613646]三、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 （2017）》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统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统计局，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国家统计局各调查总队：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已正式实施，现对2011年制定的《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进行修订。本次修订保持原有的分类原则、方法、结构框架和适用范围，仅将所涉及的行业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1）和《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的对应关系，进行相应调整，形成《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2017）》。现将《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2017）》印发给你们，请在统计工作中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2017）》修订说明
国家统计局
2017年12月28日

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2017）

一、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以《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为基础，结合统计工作的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二、本办法适用对象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各种组织形式的法人企业或单位。个体工商户参照本办法进行划分。
三、本办法适用范围包括：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15个行业门类以及社会工作行业大类。
四、本办法按照行业门类、大类、中类和组合类别，依据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等指标或替代指标，将我国的企业划分为大型、中型、小型、微型等四种类型。具体划分标准见附表。
五、企业划分由政府综合统计部门根据统计年报每年确定一次，定报统计原则上不进行调整。
六、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国家统计局2011年印发的《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国统字〔2011〕75号）同时废止。

附件
《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2017）》修订说明

一、修订背景
目前执行的《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是2011年国家统计局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同时依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1），制定并颁布的。
2017年6月30日，《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正式颁布。8月29日，国家统计局印发《关于执行新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国家标准的通知》（国统字〔2017〕142号），规定从2017年统计年报和2018年定期统计报表起统一使用新分类标准。为此，我们对2011年印发的《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进行修订。
二、修订主要内容
本次修订是在2011年《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基础上进行的，修订延续原有的分类原则、方法和结构框架，在保持适用范围不变的情况下,依据标准由《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1）修改为《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并根据新旧国民经济行业的对应关系，进行了行业所包含类别的对应调整。
将交通运输业中包括的“装卸搬运和运输代理业”修改为“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装卸搬运”。
仓储业所包括的行业中类，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调整为“通用仓储，低温仓储，危险品仓储，谷物、棉花等农产品仓储，中药材仓储和其他仓储业”。

附表
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标准
	行业名称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大型
	中型
	小型
	微型

	农、林、牧、渔业
	营业收入(Y)
	万元
	Y≥20000
	 500≤Y＜20000
	 50≤Y＜500
	Y＜50

	工业 *
	从业人员(X)
	人
	X≥1000
	300≤X＜1000
	 20≤X＜300
	X＜20

	
	营业收入(Y)
	万元
	Y≥40000
	2000≤Y＜40000
	 300≤Y＜2000
	Y＜300

	建筑业
	营业收入(Y)
	万元
	Y≥80000
	6000≤Y＜80000
	 300≤Y＜6000
	Y＜300

	
	资产总额(Z)
	万元
	Z≥80000
	5000≤Z＜80000
	 300≤Z＜5000
	Z＜300

	批发业
	从业人员(X)
	人
	X≥200
	20≤X＜200
	 5≤X＜20
	X＜5

	
	营业收入(Y)
	万元
	Y≥40000
	5000≤Y＜40000
	1000≤Y＜5000
	Y＜1000

	零售业
	从业人员(X)
	人
	X≥300
	50≤X＜300
	10≤X＜50 
	X＜10

	
	营业收入(Y)
	万元
	Y≥20000
	 500≤Y＜20000
	100≤Y＜500 
	Y＜100

	交通运输业 *
	从业人员(X)
	人
	X≥1000
	300≤X＜1000
	 20≤X＜300
	X＜20

	
	营业收入(Y)
	万元
	Y≥30000
	3000≤Y＜30000
	 200≤Y＜3000
	Y＜200

	仓储业*
	从业人员(X)
	人
	X≥200
	100≤X＜200
	 20≤X＜100
	X＜20

	
	营业收入(Y)
	万元
	Y≥30000
	1000≤Y＜30000
	 100≤Y＜1000
	Y＜100

	邮政业
	从业人员(X)
	人
	X≥1000
	300≤X＜1000
	 20≤X＜300
	X＜20

	
	营业收入(Y)
	万元
	Y≥30000
	2000≤Y＜30000
	 100≤Y＜2000
	Y＜100

	住宿业
	从业人员(X)
	人
	X≥300
	100≤X＜300 
	 10≤X＜100
	X＜10

	
	营业收入(Y)
	万元
	Y≥10000
	2000≤Y＜10000
	 100≤Y＜2000
	Y＜100

	餐饮业
	从业人员(X)
	人
	X≥300
	100≤X＜300 
	 10≤X＜100
	X＜10

	
	营业收入(Y)
	万元
	Y≥10000
	2000≤Y＜10000
	 100≤Y＜2000
	Y＜100

	信息传输业 *
	从业人员(X)
	人
	X≥2000
	100≤X＜2000
	 10≤X＜100
	X＜10

	
	营业收入(Y)
	万元
	Y≥100000
	 1000≤Y＜100000
	 100≤Y＜1000
	Y＜100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从业人员(X)
	人
	X≥300
	100≤X＜300 
	 10≤X＜100
	X＜10

	
	营业收入(Y)
	万元
	Y≥10000
	1000≤Y＜10000
	  50≤Y＜1000
	Y＜50

	房地产开发经营
	营业收入(Y)
	万元
	Y≥200000
	 1000≤Y＜200000
	 100≤Y＜1000
	Y＜100

	
	资产总额(Z)
	万元
	Z≥10000
	5000≤Z＜10000
	2000≤Z＜5000   
	Z＜2000

	物业管理
	从业人员(X)
	人
	X≥1000
	300≤X＜1000
	100≤X＜300 
	X＜100

	
	营业收入(Y)
	万元
	Y≥5000
	1000≤Y＜5000 
	 500≤Y＜1000
	Y＜500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从业人员(X)
	人
	X≥300
	100≤X＜300 
	 10≤X＜100
	X＜10

	
	资产总额(Z)
	万元
	Z≥120000
	 8000≤Z＜120000
	 100≤Z＜8000
	Z＜100

	其他未列明行业 *
	从业人员(X)
	人
	X≥300
	100≤X＜300 
	 10≤X＜100
	X＜10


说明：
1.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的下限，否则下划一档；微型企业只须满足所列指标中的一项即可。
2.附表中各行业的范围以《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为准。带*的项为行业组合类别，其中，工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业包括道路运输业，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管道运输业，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装卸搬运，不包括铁路运输业；仓储业包括通用仓储，低温仓储，危险品仓储，谷物、棉花等农产品仓储，中药材仓储和其他仓储业;信息传输业包括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互联网和相关服务；其他未列明行业包括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以及房地产中介服务，其他房地产业等，不包括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
3.企业划分指标以现行统计制度为准。（1）从业人员，是指期末从业人员数，没有期末从业人员数的，采用全年平均人员数代替。（2）营业收入，工业、建筑业、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以及其他设置主营业务收入指标的行业，采用主营业务收入；限额以下批发与零售业企业采用商品销售额代替；限额以下住宿与餐饮业企业采用营业额代替；农、林、牧、渔业企业采用营业总收入代替；其他未设置主营业务收入的行业，采用营业收入指标。（3）资产总额，采用资产总计代替。

[bookmark: _Toc73613647][bookmark: _Toc73610165]四、财政部 民政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 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 
财库〔2017〕141号
党中央有关部门，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全国政协办公厅，高法院，高检院，各民主党派中央，有关人民团体，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民政厅（局）、残疾人联合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民政局、残疾人联合会：
　　为了发挥政府采购促进残疾人就业的作用，进一步保障残疾人权益，依照《政府采购法》、《残疾人保障法》等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现就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通知如下：
　　一、享受政府采购支持政策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应当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一）安置的残疾人占本单位在职职工人数的比例不低于25%（含25%），并且安置的残疾人人数不少于10人（含10人）；
　　（二）依法与安置的每位残疾人签订了一年以上（含一年）的劳动合同或服务协议；
　　（三）为安置的每位残疾人按月足额缴纳了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费；
　　（四）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向安置的每位残疾人，按月支付了不低于单位所在区县适用的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的月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
　　（五）提供本单位制造的货物、承担的工程或者服务（以下简称产品），或者提供其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制造的货物（不包括使用非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注册商标的货物）。
　　前款所称残疾人是指法定劳动年龄内，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1至8级）》的自然人，包括具有劳动条件和劳动意愿的精神残疾人。在职职工人数是指与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并依法签订劳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的雇员人数。
　　二、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在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时，应当提供本通知规定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见附件），并对声明的真实性负责。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均不得要求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提供其他证明声明函内容的材料。
　　中标、成交供应商为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的，采购人或者其委托的采购代理机构应当随中标、成交结果同时公告其《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接受社会监督。
　　供应商提供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与事实不符的，依照《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三、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享受预留份额、评审中价格扣除等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府采购政策。向残疾人福利性单位采购的金额，计入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统计数据。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属于小型、微型企业的，不重复享受政策。
　　四、采购人采购公开招标数额标准以上的货物或者服务，因落实促进残疾人就业政策的需要，依法履行有关报批程序后，可采用公开招标以外的采购方式。
　　五、对于满足要求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产品，集中采购机构可直接纳入协议供货或者定点采购范围。各地区建设的政府采购电子卖场、电子商城、网上超市等应当设立残疾人福利性单位产品专栏。鼓励采购人优先选择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的产品。
　　六、省级财政部门可以结合本地区残疾人生产、经营的实际情况，细化政府采购支持措施。对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条件的残疾人辅助性就业机构，可通过上述措施予以支持。各地制定的有关文件应当报财政部备案。
　　七、本通知自2017年10月1日起执行。
　　
财政部 民政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2017年8月22日
第二册  通用条款（公开招标）
[bookmark: _Hlk72399513]第一章  总则
1. 通用条款说明
[bookmark: _Hlk72399729]1.1政府集中采购机构发出招标文件通用条款版本，列出巴州政府采购项目进行招标采购所适用的通用条款内容。如有需要，政府集中采购机构可以对通用条款的内容进行补充。
1.2招标文件分为第一册“专用条款”和第二册“通用条款”。
1.3“专用条款”是对本次采购项目的具体要求，包含招标公告、对通用条款的补充内容及其他关键信息、用户需求书、投标文件格式及附件、合同条款及格式等内容。
1.4“通用条款”是适用于政府采购公开招标项目的基础性条款，具有普遍性和通用性。
1.5 “专用条款”和“通用条款”表述不一致或有冲突时，以“专用条款”为准。
2．招标说明
本项目按照《政府采购法》、《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及政府采购其他法律法规，通过公开招标方式确定中标供应商。
3．定义
招标文件中下列术语应解释为：
3.1“采购人”：指利用财政性资金依法进行政府采购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团体组织；
3.2 “政府集中采购机构”是指政府设立的，组织实施政府采购项目，并对政府采购活动提供服务的专门机构；本文件所述的“政府集中采购机构”指巴州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3.3“投标人”，即供应商，指参加投标竞争并愿意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向采购人提供货物、工程或者服务的依法成立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自然人；
3.4“中标候选人”即“候选中标供应商”；
3.5“评审委员会”是依据《政府采购法》、《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等有关规定组建的专门负责本次招标其评审工作的临时性机构；
3.6“日期”指公历日；
3.7“合同”指由本次招标所产生的合同或合约文件；
3.8“电子投标文件”指利用新疆政采云平台投标文件制作专用软件制作并加密的投标文件,适用于网上投标；
3.9“网上投标”指通过新疆政采云平台网站上传电子投标文件；
3.10招标文件中的标题或题名仅起引导作用，而不应视为对招标文件内容的理解和解释。
[bookmark: _Hlk72398643]4. 政府采购供应商责任
4.1欢迎诚信、有实力和有社会责任心的供应商参与政府采购事业。
4.2投标人应当遵循公平竞争的原则，不得恶意串通，不得妨碍其他投标人的竞争行为，不得损害采购人或者其他投标人的合法权益。如违反上述要求，经核实后，供应商的投标无效。
5．投标人参加政府采购的条件
5.1投标人应在投标前到新疆CA本地营业网点进行注册并办理电子密钥。
5.2投标人资格要求
参加本项目的投标人应具备的资格条件详见本项目招标公告中 “投标人资格要求”（即申请人的资格要求）的内容。
5.3联合体投标
5.3.1　以下有关联合体投标的条款仅适用于允许投标人组成联合体投标的项目。
5.3.2  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组成一个联合体，以一个供应商的身份共同投标时，应符合以下原则：
（1）投标联合体各方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2）在投标截止前，投标联合体各方均应注册成政府采购正式供应商；
（3）联合体中有同类资质的供应商按照联合体分工承担相同工作的，应当按照资质等级较低的供应商确定资质等级；
（4）是否允许联合体参加投标，应当由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和潜在供应商的数量自主决定，如果决定接受联合体投标则应当在招标公告中明示；
（5）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及中标后签署的合同协议对联合体各方均具法律约束力；
（6）联合体各方应当签订联合体投标协议，明确约定各方拟承担的工作和责任，并将该协议随投标文件一并递交给政府集中采购机构；
（7）联合体中标后，联合体各方应当共同与采购人签订合同，就中标项目向采购人承担连带责任；
（8）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联合体各方不得再单独参加或者与其他供应商另外组成联合体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出现上述情况者，其投标和与此有关联合体、总包单位的投标将被拒绝；
（9）本通用条款中“投标人”一词亦指联合体各方，专用条款另有规定或说明的除外。
6．政策导向
6.1政府采购扶持贫困地区、中小企业、监狱企业和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发展，支持节能减排、环境保护。
6.2本项目落实巴州政府采购供应商诚信管理政策要求。
7. 本项目若涉及采购货物，则合格的货物及相应服务应满足以下要求：
7.1  必须是全新、未使用过的原装合格正品（包括零部件），如安装或配置了软件的，须为正版软件。
7.2  国产的货物及其有关服务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设计、制造生产标准及行业标准。招标公告有其他要求的，亦应符合其要求。
7.3进口货物及其有关服务必须符合原产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设计、制造生产标准及行业标准。进口的货物必须具有合法的进口手续和途径，并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检部门检验。招标公告有其他要求的，亦应符合其要求。
[bookmark: _Hlk72152753]7.4投标人应保证，其所提供的货物通过合法正规渠道供货，在提供给采购人前具有完全的所有权，采购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使用该货物或货物的任何一部分时，不会产生因第三方提出的包括但不限于侵犯其专利权、商标权、工业设计权等知识产权和侵犯其所有权、抵押权等物权及其他权利而引发的纠纷。如有纠纷，投标人应承担全部责任。
7.5  投标人应保证，其所提供的货物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要求；符合相关行业标准（如具备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资质证书或国家质量监督部门的产品《检验报告》等）。设备到货验收时，还必须提供设备的产品合格证、质量保证文件。若中标后，除非另有约定，投标人必须按合同规定完成设备的安装，并达到验收标准。
7.6  工期要求：投标人在投标时对其所投项目应提交交货进度、交货计划等，在合同规定的时间内完成项目实施工作。
7.7  投标人必须承担的设备运输、安装调试、验收检测和提供设备操作说明书、图纸等其他相关及类似的义务。
8．投标费用
不论投标结果如何，投标人应承担其编制投标文件与递交投标文件所涉及的一切费用。
9．踏勘现场
9.1如有需要（详见第一册专用条款），采购人或政府集中采购机构将组织投标人对项目现场及周围环境进行踏勘，以便投标人获取有关编制投标文件和签署合同所需的资料。踏勘现场所发生的费用由投标人自行承担。投标人应按招标文件所约定的时间、地点踏勘现场。
9.2投标人及其人员经过采购人的允许，可以进入采购人的项目现场踏勘。若招标文件要求投标人于统一时间地点踏勘现场的，投标人应当按时前往。
9.3采购人应当通过政府集中采购机构向投标人提供有关现场的书面资料和数据。
9.4任何人或任何组织在踏勘现场时向投标人提供的任何书面资料或口头承诺，未经政府集中采购机构在网上发布或书面通知，均作无效处理。
9.5未参与踏勘现场不作为否定投标人资格的理由。
10．标前会议
10.1如采购人或政府集中采购机构认为有必要组织标前会议，投标人应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时间或政府集中采购机构另行书面通知（包括政府集中采购机构网站发布方式，如更正公告等）的时间和地点，参与标前会议。
10.2任何人或任何组织在标前会议时向投标人提供的任何书面资料或口头承诺，未经政府集中采购机构在网上发布或书面通知，均作无效处理。
10.3未参与标前会议不作为否定投标人资格的理由。
第二章  招标文件
[bookmark: _Hlk72399819]11．招标文件的编制与组成
11.1招标文件除以下内容外，政府集中采购机构在招标期间发出的澄清或修改等相关公告或通知内容，均是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对投标人起约束作用；
招标文件包括下列内容：
第一册  专用条款
关键信息
第一章  招标公告
第二章  对通用条款的补充内容及其他关键信息
第三章  用户需求书
第四章  投标文件格式及附件
第五章  合同条款及格式
第二册  通用条款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招标文件
第三章  投标文件的编制
第四章  投标文件的递交
第五章  开标
第六章  评审要求
第七章  评审程序及评审方法
第八章  定标及公示
第九章  公开招标失败的后续处理
第十章  合同的授予与备案
第十一章  质疑处理
11.2 投标人下载招标文件后，应仔细检查招标文件的所有内容，如有疑问应在答疑截止时间之前向政府集中采购机构提出，否则，由此引起的投标损失自负；投标人同时应认真审阅招标文件所有的事项、格式、条款和规范要求等，如果投标人的投标文件未按招标文件要求提交全部资料或者投标文件未对招标文件做出实质性响应，其风险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11.3任何人或任何组织向投标人提交的任何书面或口头资料，未经政府集中采购机构在网上发布或书面通知，均作无效处理，不得作为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政府集中采购机构对投标人由此而做出的推论、理解和结论概不负责。
12．招标文件的澄清
12.1招标文件澄清的目的是澄清、解答投标人在查阅招标文件后或现场踏勘中可能提出的与投标有关的疑问或询问。
12.2投标人如对招标文件内容有疑问，应当在招标公告规定的澄清（提问）截止时间前以书面提问的形式提交政府集中采购机构。
12.3不论是政府集中采购机构根据需要主动对招标文件进行必要的澄清或是根据投标人的要求对招标文件做出澄清，政府集中采购机构都将在投标截止日期前以书面形式（包括政府集中采购机构网站发布方式）答复或发送给所有投标人。答复内容是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对投标人起约束作用，其有效性按照本通用条款第13.3、13.4款规定执行。
13．招标文件的修改
13.1招标文件发出后，在投标截止日期前任何时候，确需要变更招标文件内容的，政府集中采购机构可主动或在解答投标人提出的澄清问题时对招标文件进行修改。
13.2招标文件的修改以书面形式（包括政府集中采购机构网站发布方式，如更正公告等）发送给所有投标人，招标文件的修改内容作为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并具有约束力。
13.3招标文件、招标文件澄清答复内容、招标文件修改补充内容均以书面形式（包括政府集中采购机构网站公开发布方式，如更正公告等）明确的内容为准。当招标文件、修改补充通知、招标文件澄清答复内容相互矛盾时，以最后发出的内容为准。
13.4政府集中采购机构保证招标文件澄清答复内容和招标文件修改补充内容在投标截止时间前以书面形式（包括政府集中采购机构网站发布方式，如更正公告等）发送给所有投标人。为使投标人在编制投标文件时有充分时间对招标文件的修改部分进行研究，政府集中采购机构可以酌情延长递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日期。
第三章  投标文件的编制
[bookmark: _Hlk72400236]14．投标文件的语言及度量单位
14.1 投标人与政府集中采购机构之间与投标有关的所有往来通知、函件和投标文件均用中文表述。投标人随投标文件提供的证明文件和资料可以为其它语言，但必须附中文译文。翻译的中文资料与外文资料如果出现差异时，以中文为准，但翻译错误的除外。
14.2 除技术规范另有规定外，投标文件使用的度量单位，均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bookmark: _Hlk72401567]15．投标文件的组成
具体内容在招标文件专用条款中进行规定。
16．投标文件格式
投标文件包括本通用条款第15条中规定的内容。如招标文件提供了投标文件格式，则投标人提交的投标文件应毫无例外地使用招标文件所提供的相应格式（表格均可按同样格式扩展）。
17．投标货币
本项目的投标报价应以人民币计。
[bookmark: _Hlk72401735]18．证明投标文件投标技术方案的合格性和符合招标文件规定的文件要求
18.1 投标人应提交证明文件，证明其投标技术方案项下的货物和服务的合格性符合招标文件规定。该投标技术方案及其证明文件均作为投标文件组成部分。
18.2 投标人提供证明投标技术方案与招标文件的要求相一致的文件，可以是文字资料、图纸、数据或数码照片、制造商公布的产品说明书、产品彩页和我国政府机构出具的产品检验和核准证件等，提供的文件应符合以下要求：
18.2.1主要技术指标和性能的详细说明。
18.2.2投标产品从采购人开始使用至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周期内正常、连续地使用所必须的备件和专用工具清单，包括备件和专用工具的货源及现行价格。
18.2.3对照招标文件技术规格，逐条说明投标技术方案已对采购人的技术规格做出了实质性的响应，或申明与技术规格条文的偏差和例外。投标人应详细说明投标技术方案中产品的具体参数，不得不合理照搬照抄招标文件的技术要求。
18.2.4产品说明书或彩页应为制造商公布或出具的中文产品说明书或彩页；提供外文说明书或彩页的，必须同时提供加盖制造商公章的对应中文翻译说明，评标依据以中文翻译内容为准，外文说明书或彩页仅供参考；产品说明书或彩页的尺寸和清晰度要求能够使用电脑阅读、识别和判断；
18.2.5我国政府机构出具的产品检验和核准证件应为证件正面、背面和附件标注的全部具体内容；产品检验和核准证件的尺寸和清晰度应该能够在电脑上被阅读、识别和判断，提供原件扫描件。
18.3相关资料不符合18.2款要求的，评审委员会有权认定为投标技术方案不合格响应，其相关分数予以扣减或作投标无效处理。
18.4投标人在阐述上述第18.2时应注意采购人在技术规格中指出的工艺、材料和设备的标准以及参照的牌号或分类号仅起说明作用，并没有任何限制性。投标人在投标中可以选用替代标准、牌号或分类号，但这些替代要实质上满足招标文件中技术规格的要求，是否满足要求，由评审委员会来评判。
18.5除非另有规定或说明，投标人对同一项目投标时，不得同时提供两套或两套以上的投标方案。
[bookmark: _Hlk72402034]19．投标文件其他证明文件的要求
[bookmark: _Hlk71407299]19.1采用综合评分法的项目，对项目招标文件《评标信息》评分项中涉及的相关业绩、社保情况等内容以及《资格性审查表》和《符合性审查表》中涉及的证明材料，投标人应提供相关部门出具的证明材料扫描件或照片，原件备查。有关扫描件（或照片）的尺寸和清晰度要求能够使用电脑阅读、识别和判断。若投标人未按要求提供证明材料或提供的是部分证明材料或提供不清晰的扫描件（或照片）的，评审委员会有权认定其投标文件未对招标文件有关需求进行响应，涉及资格性检查或符合性检查的予以投标无效处理，涉及《评标信息》打分项的则该项评分予以0分处理。评审委员会对供应商投标资料是否异常、是否有效问题进行核查和判定，如认为供应商投标资料有异常或无效的，若涉及资格性审查或符合性审查条款的，则应作投标无效处理；若涉及评分的，则作不得分处理。
19.2本项目涉及提供的有关资质（资格）证书，若原有资质（资格）证书处于年审期间，须提供证书颁发部门提供的回执，并且回执须证明该证书依然有效（若在法规范围不需提供的，供应商应做书面说明并提供证明文件，否则该证书无效），则该投标人提供年审证明的可按原资质（资格）投标；若投标人正在申报上一级别资质（资格），在未获批准之前，仍按原级别资质（资格）投标。
20．投标有效期
[bookmark: _Hlk72402214]20.1 投标有效期为从投标截止之日算起的日历天数。在此期限内，所有投标文件均保持有效。
20.2 在特殊情况下，政府集中采购机构在原定的投标有效期满之前，政府集中采购机构可以根据需要以书面形式（包括政府集中采购机构网站公开发布方式）向投标人提出延长投标有效期的要求，对此要求投标人须以书面形式予以答复，投标人可以拒绝政府集中采购机构此项要求，其投标在原投标有效期满后不再有效。同意延长投标有效期的投标人不能要求也不允许修改其投标文件。
20.3 中标供应商的投标文件有效期，截止于完成本招标文件规定的全部项目内容，并通过竣工验收及保修期结束。
[bookmark: _Hlk72402325]21．关于投标保证金 
 21.1 根据第一册专用条款中的规定，足额缴纳。供应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磋商保证金不予退还：
（一）供应商在提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后撤回响应文件的；
（二）供应商在响应文件中提供虚假材料的；
（三）除因不可抗力或磋商文件认可的情形以外，成交供应商不与采购人签订合同的；（四）供应商与采购人、其他供应商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恶意串通的；
（五）磋商文件规定的其他情形。
22．投标人的替代方案
22.1投标人所提交的投标文件应完全满足招标文件（包括图纸和技术规范所示的基本技术设计）的要求。除非项目明确允许投标人提交替代方案，否则投标人有关替代方案的条款将初审不通过，作投标无效处理。
22.2 如果允许投标人提交替代方案，则准备提交替代方案的投标人除应提交一份满足招标文件（包括图纸和技术规范所示的基本技术设计）要求的投标文件外，还应提交需评审其替代方案所需的全部资料，包括项目方案书、技术规范、替代方案报价书、所建议的项目方案及有关的其它详细资料。
[bookmark: _Hlk72402860]23．投标文件的制作要求
23.1投标人应准备所投项目的电子投标文件一份。通过新疆政采云平台投标文件制作专用软件制作。
23.2投标人在使用《投标文件制作软件》编制投标书时须注意：
23.2.1导入《投标文件制作软件》的招标文件项目编号、包号应与以此制作的投标文件项目编号、包号一致。例如，不能将甲项目A包的招标书导入《投标文件制作软件》，制作乙项目B包的投标书。
23.2.2不能用非本公司的电子密钥加密本公司的投标文件，或者用其它公司的登录用户上传本公司的投标文件。
23.2.3要求用《投标文件制作软件》编制投标书的包，不能用其它方式编制投标书。编制投标文件时，电脑须连通互联网。
23.2.4投标文件不能带病毒。
23.2.5完整填写“投标关键信息”，“开标一览表”中的“投标报价”将作为价格分计算依据；其它信息仅是对投标文件相关内容的概括性表述，不作为评审依据。
23.2.6投标人在编辑投标文件时，在投标文件目录中属于本节点内容的必须在本节点上传。
23.2.7投标文件编写完成后，必须用属于投标人的电子密钥进行加密，否则视同未盖公章，将导致投标文件无效。
23.2.8政府集中采购机构不接受投标截止时间后递交的纸质、电子、传真等所有形式的投标文件。由于对网上政府采购系统操作不熟悉或自身电脑、网络等原因导致不能在投标截止时间之前上传投标文件，政府集中采购机构概不负责。建议于开标前一个工作日完成投标文件的制作与上传，如上传确有困难，请及时拨打政采云95763咨询。
23.2.9如果开标时出现网络故障、技术故障，影响了政府采购活动，政府集中采购机构有权采取措施如延期、接受无法从网上上传的投标书等，以保障政府采购活动的公开、公平和公正。
23.3电报、电话、传真形式的投标概不接受。
23.4各类资格（资质）文件提供扫描件，专用条款另有要求的除外。
[bookmark: _Hlk72405459]第四章  投标文件的递交
24．投标书的保密
24.1在投标文件制作完成后，在投标文件制作软件点击【生成标书】按钮进入【填写开标一览表界面】界面，在该界面填写完开标一览表信息后点击【确定】，进入投标文件生成环节。投标文件制作软件会在投标文件生成过程中，提示用户输入密码，输入密码后对投标文件自动进行加密，此加密程序确保投标文件在到达开标时间后才能解密查看。
24.2若采购项目出现延期情况：
如果供下载的招标文件有更新，投标人必须重新下载招标文件、重新制作投标文件、重新加密投标文件、重新上传投标文件。
25．上传投标文件及投标截止日期
25.1实行网上投标，投标人必须在招标文件规定的投标截止时间前用电子密钥登录新疆政采云平台上传投标文件。如上传过程中遇到问题，可拨打技术支持电话，联系方式：95763
25.2政府集中采购机构可以按本通用条款第13条规定，通过修改招标文件自行决定酌情延长投标截止期。在此情况下，政府集中采购机构、采购人和投标人受投标截止期制约的所有权利和义务均应延长至新的截止期。
25.3投标截止时间以后不得上传投标文件。
25.4.投标人须在开标当日的开标时间至解密截止时间内进行在线解密，逾期未解密的作无效处理。
26. 样品、演示、方案讲解
26.1 样品、演示、方案讲解等事项在招标文件专用条款中进行规定。
[bookmark: _Hlk72428346]27．投标文件的修改和撤销
27.1投标方在提交投标文件后可对其投标文件进行修改并重新上传投标文件或在网上进行撤销投标的操作。
27.2投标截止时间以后不得修改投标文件。
27.3从投标截止期至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确定的投标有效期之间的这段时间内，投标人不得撤回其投标。
27.4政府集中采购机构不退还投标文件，专用条款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五章  开标
28．开标
28.1投标人须在开标当日的开标时间至解密截止时间内进行解密，逾期未解密的作无效处理。
28.2 政府集中采购机构将在满足开标条件（①解密时间结束，解密后的投标供应商数量满足开标要求或②解密时间结束前所有投标供应商均完成投标文件解密）后，对投标文件进行开标，并在网上公布开标结果。
第六章   评审要求
29．评审委员会组成
29.1网上开标结束后召开评审会议，评审委员会由政府集中采购机构依法组建，负责评审活动。
[bookmark: _Hlk72436580]评审委员会由采购人代表和评审专家组成，成员人数应当为3人以上单数（部分条件下为7人以上单数），其中评审专家不得少于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二。评审专家一般是从新疆政采云平台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库中随机抽取。采购人代表须持采购人出具的《评审授权书》参加评审。
29.2评审定标应当遵循公平、公正、科学、择优的原则。
29.3评审活动依法进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评标过程和结果。
29.4评审过程中不允许违背评标程序或采用招标文件未载明的评标方法或评标因素进行评标。
29.5 开标后，直到签订合同为止，凡属于对投标文件的审查、澄清、评价和比较的有关资料以及中标候选人的推荐情况、与评审有关的其他任何情况均严格保密（信息公开的内容除外）。
30．向评审委员会提供的资料
30.1公开发布的招标文件，包括图纸、服务清单、答疑文件等；
30.2其他评标必须的资料。
30.3评审委员会应当认真研究招标文件，至少应了解熟悉以下内容：
（1）招标的目的；
（2）招标项目需求的范围和性质；
（3）招标文件规定的投标人的资格、预算金额、商务条款；
（4）招标文件规定的评标程序、评标方法和评标因素；
（5）招标文件所列示的资格性审查表及符合性审查表。
31．独立评审
31.1评审委员会成员的评标活动应当独立进行，并应遵循投标文件初审、澄清有关问题、比较与评价、确定中标供应商、编写评审报告的工作程序。

第七章  评审程序及评审方法
32．投标文件初审
32.1投标文件初审包括资格性审查和符合性审查。
资格性审查：依据法律法规和招标文件的规定，对投标文件中的资格证明等进行审查，以确定投标供应商是否具备投标资格。
符合性审查：依据招标文件的规定，对投标文件的有效性、完整性和对招标文件的响应程度进行审查，以确定是否满足符合性审查的要求。
32.2 投标文件初审内容请详见《资格性审查表》和《符合性审查表》部分。投标人若有一条审查不通过则按投标无效处理。
32.3 投标文件初审中关于供应商家数的计算:
32.3.1采用最低评标价法的采购项目，提供相同品牌产品的不同投标人参加同一合同项下投标的，以其中通过资格审查、符合性审查且报价最低的参加评标；报价相同的，由采购人或者采购人委托评审委员会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方式确定一个参加评审的投标人，招标文件未规定的采取随机抽取方式确定，其他投标无效。
32.3.2采用综合评分法的采购项目，提供相同品牌产品且通过资格审查、符合性审查的不同投标人参加同一合同项下投标的，按一家投标人计算，评审后得分最高的同品牌投标人获得中标人推荐资格；评审得分相同的，由采购人或者采购人委托评审委员会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方式确定一个投标人获得中标人推荐资格，招标文件未规定的采取随机抽取方式确定，其他同品牌投标人不作为中标候选人。
32.3.3非单一产品采购项目，采购人应当根据采购项目技术构成、产品价格比重等合理确定核心产品，并在招标文件中载明。多家投标人提供的核心产品品牌相同的，按前两款规定处理。
32.4投标人投标文件作无效处理的情形，具体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32.4.1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由同一单位或者同一个人编制，或者由同一个人分阶段参与编制；
32.4.2不同投标人委托同一单位或者个人办理投标事宜；
32.4.3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载明的项目管理成员或者联系人员为同一人；
32.4.4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异常一致或者投标报价呈规律性差异；
32.4.5不同投标供应商的投标文件或部分投标文件相互混装；
32.4.6投标供应商之间相互约定给予未中标的供应商利益补偿；
32.4.7不同投标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主要经营负责人、项目投标授权代表人、项目负责人、主要技术人员为同一人、属同一单位或者同一单位缴纳社会保险；
32.4.8不同投标供应商的投标文件内容存在非正常一致；
32.4.9在同一单位工作人员为两家以上（含两家）供应商进行同一项投标活动；
32.4.10主管部门依照法律、法规认定的其他情形。
32.5对不属于《资格性审查表》和《符合性审查表》所列的其他情形，除专用条款另有规定和32.4条款所列情形外，不得作为投标无效的理由。
32.6不同投标人的“文件制作时间”“文件制作机器码”“文件创建标识码”“IP”“上传时间”等信息异常一致的，不得作为投标无效的理由。如出现上述异常情况，应报主管部门处理。33．澄清有关问题
[bookmark: _Hlk71407321]33.1对招标文件中描述有歧义或前后不一致的地方（不含招标文件存在歧义、重大缺陷导致评审工作无法进行的情况），评审委员会有权进行评判，但对同一条款的评判应适用于每个投标人。
33.2评审委员会发现招标文件存在歧义、重大缺陷导致评审工作无法进行，或者招标文件内容违反国家有关强制性规定的，应当停止评审工作，与政府集中采购机构沟通并作书面记录。经确认后，项目应当修改招标文件，重新组织采购活动。
33.3对于投标文件中含义不明确、同类问题表述不一致或者有明显文字和计算错误的内容，评审委员会应当以书面形式要求投标人作出必要的澄清、说明或者补正。
投标人的澄清、说明或者补正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书面形式是指文书、信件（含电子邮件）、电报、电传、传真等形式】，并加盖公章（或者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代表签字）。投标人的澄清、说明或者补正不得超出投标文件的范围或者改变投标文件的实质性内容。
根据本通用条款第34条，凡属于评审委员会在评审中发现的算术错误进行核实的修改不在此列。
[bookmark: _Toc100052400][bookmark: _Toc73517673][bookmark: _Toc73521669][bookmark: _Toc73521581][bookmark: _Toc73518151]34．错误的修正
投标文件报价出现前后不一致的，除专用条款另有规定外，按照下列规定修正：
34.1投标文件中开标一览表投标报价内容与投标文件中投标报价相应内容不一致的，以开标一览表为准；
34.2大写金额和小写金额不一致的，以大写金额为准；
34.3单价金额小数点或者百分比有明显错位，以开标一览表的总价为准，并修改单价；
34.4总价金额与按单价汇总金额不一致的，以单价金额计算结果为准。
34.5同时出现两种以上不一致的，按照前款规定的顺序修正。修正后的报价按照本通用条款33条的规定，经投标人确认后产生约束力，投标人不确认的，其投标无效。
35．投标文件的比较与评价
评审委员会将按照政府采购法律法规，仅对通过资格性审查和符合性审查的投标文件进行综合比较与评价。
评审委员会成员对需要共同认定的事项存在争议的，应当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结论。持不同意见的评审委员会成员应当书面作出说明，否则视为无异议。
36. 实地考察或资料查验
36.1在评审过程中，评审委员会有权决定是否对本项目投标人进行实地考察或资料查验（原件）。投标人应随时做好接受实地考察或资料查验的准备。
37．评审方法
37.1.1最低价法
[bookmark: _Hlk72438142]最低价法，是指完全满足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按照报价由低到高的顺序，依据招标文件中规定的数量或者比例推荐候选中标供应商。
37.1.2综合评分法
综合评分法，是指在满足招标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的前提下，按照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各项因素进行综合评审，评审总得分排名前列的投标人，作为推荐的候选中标供应商。
37.2 本项目采用的评审方法见本项目招标文件第一册“专用条款”的相关内容。
37.3重新评审的情形
评审结果汇总完成后，除下列情形外，任何人不得修改评审结果：
37.3.1分值汇总计算错误的；
37.3.2分项评分超出评分标准范围的；
37.3.3评审委员会成员对客观评审因素评分不一致的；
37.3.4经评审委员会认定评分畸高、畸低的。
评审报告签署前，经复核发现存在以上情形之一的，评审委员会应当当场修改评审结果，并进行书面记载；评审报告签署后，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发现存在以上情形之一的，应当组织原评审委员会进行重新评审，重新评审改变评审结果的，书面报告本级财政部门。
投标人对本条第一款情形提出质疑的，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可以组织原评审委员会进行重新评审，重新评审改变评审结果的，应当书面报告本级财政部门。
 37.4重新组建评审委员会的情形
评审委员会或者其成员存在下列情形导致评审结果无效的，重新组建评审委员会进行评标，并书面报告本级财政部门：
37.4.1评审委员会组成不符合《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规定的；
37.4.2有《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六十二条第一至五项情形的；
37.4.3评审委员会及其成员独立评标受到非法干预的；
37.4.4有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五条规定的违法行为的。
有违法违规行为的原评审委员会成员不得参加重新组建的评审委员会。
第八章  定标及公示
38．定标方法
[bookmark: _Hlk73782795]38.1非评定分离项目定标方法
38.1.1评审委员会依据本项目招标文件所约定的评审方法进行评审和比较，向政府集中采购机构提交书面评审报告，并根据评审方法比较评价结果从优到劣进行排序，确定候选中标供应商。
[bookmark: _Hlk73821177]38.1.2采用最低价法的，评审结果按投标报价由低到高顺序排列。投标报价相同的并列。投标文件满足招标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且投标报价最低的投标人为中标供应商（排名第二的投标人为第一替补中标候选人、排名第三的投标人为第二替补中标候选人）。
38.1.3采用综合评分法的，评标结果按评审后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排列。得分相同的，按投标报价由低到高顺序排列。得分且投标报价相同的并列。投标文件满足招标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且按照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评审得分最高的投标人为中标供应商（排名第二的投标人为第一替补中标候选人、排名第三的投标人为第二替补中标候选人）。出现得分且投标报价相同的并列情况时，采取随机抽取的方式确定，具体操作办法及流程由评审委员会确定。
38.2评定分离项目定标方法
38.2.1评定分离是指在政府集中采购程序中，以公开招标方式执行采购，评审委员会负责对投标文件进行评审、推荐候选中标供应商并出具书面评审报告，由采购人根据评审委员会出具的评审报告从推荐的候选中标供应商中确定中标供应商。单个项目需要确定多家中标供应商的，不适用评定分离。
[bookmark: _Hlk71469733]38.2.2 适用评定分离的政府采购项目，采用综合评分法评审。评审委员会按照评审结果，推荐三个合格的候选中标供应商。
[bookmark: _Hlk71469688]38.2.3适用评定分离的政府采购项目，按照自定法确定中标供应商：自定法是指采购人组织定标委员会，由定标委员会在三家候选中标供应商中确定中标供应商。
38.2.4政府集中采购机构应当自评审结束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将候选中标供应商名单及其投标文件、评审报告送交采购人。采购人应当安排专人对定标过程进行书面记录，形成定标报告，作为采购文件的组成部分存档，并及时将定标结果反馈政府集中采购机构。说明：采购人及投标供应商应按照上述方法提前做好相关准备。
38.3专用条款另有规定的，按专用条款相关要求定标。
39．编写评审报告
评审报告是评审委员会根据全体评标成员签字的原始评审记录和评审结果编写的报告，评审报告由评审委员会全体成员签字。对评审结论持有异议的评审委员会成员可以书面方式阐述其不同意见和理由。评审委员会成员拒绝在评审报告上签字且不陈述其不同意见和理由的，视为同意评审结论。评审委员会应当对此作出书面说明并记录存档。
40．中标公告
[bookmark: _Hlk72438709][bookmark: _Hlk72438751]40.1为体现“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评审结束后经采购人确认（确定）评审结果，政府集中采购机构将在“新疆政采云平台”上发布中标结果公告。供应商如对评审结果有异议，可在发布公示日期起七个工作日内向政府集中采购机构提出。 监督电话：0996-2024012。若在公示期内未提出质疑，则视为认同该评审结果。
40.2质疑、投诉供应商应保证质疑、投诉内容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1．中标通知书
[bookmark: _Hlk72438863]41.1中标公告公布以后无异常的情况下,中标供应商和采购人可自行在“新疆政采云平台）”上打印电子中标通知书。
41.2中标通知书是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
[bookmark: _Hlk71407340]41.3因质疑投诉或其它原因导致项目结果变更或采购终止的，政府集中采购机构有权吊销中标通知书。
第九章  公开招标失败的后续处理
42．公开招标失败的处理
42.1本项目公开招标过程中若由于投标截止后实际递交投标文件的供应商数量不足、经评审委员会评审对招标文件作实质响应的供应商不足等原因造成公开招标失败，可由政府集中采购机构重新组织采购。
42.2对公开招标失败的项目，评审委员会在出具该项目招标失败结论的同时，可以提出重新采购组织形式的建议，以及进一步完善招标文件的资格、技术、商务要求的修改建议。
42.3重新组织采购有以下两种组织形式：
（1）由政府集中采购机构重新组织公开招标；
（2）根据实际情况需要向同级财政部门提出非公开招标方式申请，经同级财政部门批准，公开招标失败采购项目可转为竞争性谈判或单一来源谈判方式采购。
42.4公开招标失败的采购项目重新组织公开招标，由政府集中采购机构重新按公开招标流程组织采购活动。
42.5公开招标失败的采购项目经同级财政部门批准转为竞争性谈判或单一来源谈判方式采购的，按规定要求组织政府采购工作。
[bookmark: _Hlk72439043]第十章  合同的授予与备案
[bookmark: _Toc73521586][bookmark: _Toc73518157][bookmark: _Toc73521674][bookmark: _Toc73517679][bookmark: _Toc100052408][bookmark: _Hlk72439088]43．合同授予标准
本项目的合同将授予经本招标文件规定评审确定的中标供应商。
[bookmark: _Toc73521587][bookmark: _Toc100052409][bookmark: _Toc73518158][bookmark: _Toc73517680][bookmark: _Toc73521675]44．接受和拒绝任何或所有投标的权力
政府集中采购机构和采购人保留在投标之前任何时候接受或拒绝任何投标或所有投标，以及宣布招标无效的权力，对受影响的投标人不承担任何责任，也无义务向受影响的投标人解释采取这一行动的理由。
[bookmark: _Toc73521589][bookmark: _Toc73517682][bookmark: _Toc73521677][bookmark: _Toc100052410][bookmark: _Toc73518160]45．合同的签订
45.1中标人将于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按照采购文件（招标文件和投标文件等）内容与采购人签订政府采购合同；合同的实质性内容应当符合招标文件的规定；
45.2中标人如不按本通用条款第45.1款的规定与采购人签订合同，情节严重的，由同级财政部门记入供应商诚信档案，予以通报；
45.3中标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完成中标项目，不得将中标项目转让（转包）给他人。
[bookmark: _Toc73518161][bookmark: _Toc73521678][bookmark: _Toc73517683][bookmark: _Toc100052411][bookmark: _Toc73521590]46．履约担保
46.1在签订项目合同的同时，中标人应按“对通用条款的补充内容”中规定的金额向采购人提交履约担保；
46.2，允许供应商自主选择以支票、汇票、本票、保函等非现金方式提交履约担保；中标人提交履约担保不是合同签订的前提条件，不要求中标人提供除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外的其他担保。
47. 合同备案
采购人与中标人应于合同签订之日起十日内，由采购人或委托中标人将采购合同副本抄送合同备案工作实施机构备案。
48. 合同变更
合同变更事宜按财政部门相关规定执行。
49. 项目验收
49.1采购人应当按照招标文件和合同规定的标准和方法，及时组织验收。
50. 宣传
凡与政府采购活动有关的宣传或广告，若当中提及政府采购，必须事先将具体对外宣传方案报同级财政部门和政府集中采购机构，并征得其同意。对外市场宣传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形式：
a.名片、宣传册、广告标语等；
b.案例介绍、推广等；
c.工作人员向其他消费群体宣传。
51. 供应商违法责任
51.1供应商在政府采购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一至三年内禁止其参与本市政府采购，并由主管部门记入供应商诚信档案，处以采购金额千分之十以上千分之二十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取消其参与本地区政府采购资格，处以采购金额千分之二十以上千分之三十以下的罚款，并由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吊销其营业执照；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在采购活动中应当回避而未回避的；
（2）未按本条例规定签订、履行采购合同，造成严重后果的；
（3）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资料的；
（4）以非法手段排斥其他供应商参与竞争的；
（5）与其他采购参加人串通投标的；
（6）恶意投诉的；
（7）向采购项目相关人行贿或者提供其他不当利益的；
（8）阻碍、抗拒主管部门监督检查的；
（9）其他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
[bookmark: _Hlk72440769]51.2 有下述四条所列情形的，采购人或政府集中采购机构可将有关情况报同级财政部门，由财政部门根据实际情况记入供应商诚信档案，予以通报：
（1）投标截止后，撤销投标的；
（2）中标后无正当理由未在规定期限内签订合同的；
（3）将中标项目转让给他人、或者在投标文件中未说明且未经采购人、采购招标机构同意，将中标项目分包给他人的；
（4）拒绝履行合同义务的。
第十一章  质疑处理
[bookmark: _Hlk72439706]52.质疑提出与答复
    52.1提出质疑
    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认为自己的权益在采购活动中受到损害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向采购人、政府集中采购机构以书面形式提出质疑。
    52.2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52.3质疑条件
[bookmark: _Hlk75374941]    52.3.1提出质疑的供应商应当是参与所质疑项目采购活动的供应商；以联合体形式参与的，质疑应当由组成联合体的所有成员共同提出；
    52.3.2应当在法定质疑期内一次性提出针对同一采购程序环节的质疑，法定质疑期为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应当知道其权益受到损害之日是指：对招标文件的质疑，为招标文件公布之日；对采购过程的质疑，为各采购程序环节结束之日；对中标结果以及评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质疑，为中标结果公示之日；
52.3.3应提交书面质疑函，质疑函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1）供应商的名称（或者姓名）、地址、邮编、邮箱、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2）质疑项目的名称、编号；
（3）具体、明确的质疑对象、质疑事项和质疑请求；
（4）因质疑事项而受损害的权益；
（5）事实依据；
（6）必要的法律依据；
（7）提出质疑的日期。
供应商为自然人的，应当由本人签字；供应商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由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其授权代理人签字或者盖章，并加盖公章。
52.4提交材料
供应商质疑实行实名制。供应商为自然人的，应当提交本人身份证复印件；供应商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根据自身性质提交营业执照复印件或者其他证明文件（如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等）复印件。
供应商可以委托代理人进行质疑。其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代理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代理事项、具体权限、期限和相关事项。供应商为自然人的，应当由本人签字；供应商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由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签字或者盖章，并加盖公章。
52.5提交方式
52.5.1请质疑供应商根据附件质疑函范本所发布的质疑指引、质疑函模板填写质疑函并提交书面质疑材料。地址：新疆库尔勒市索克巴格路州住建大厦14楼政府采购交易科，质疑咨询电话：0996-2035295。
52.6收文办理程序
52.6.1供应商提交的质疑符合受理条件的，政府集中采购机构自收到质疑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应当向供应商出具质疑函收文回执并可以要求其递交质疑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授权代理人签署质疑文书送达地址确认书。
52.6.2供应商提交的质疑材料不符合质疑条件的，视情况处理：
供应商提交的质疑材料不全或者未按要求签字或者盖章的，政府集中采购机构应当一次性告知供应商需补正的内容和补正期限。
供应商提交的质疑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受理：
（1）质疑主体不满足要求的；
（2）供应商自身权益未受到损害的；
（3）供应商未在法定质疑期限内提出质疑的；
（4）质疑材料不全或者未按要求签字或者盖章的情况下，要求补正后，逾期未补正或者补正后仍不符合规定的；
（5）其他不符合受理条件情形的。
质疑事项不予受理的，政府集中采购机构应当向供应商出具不符合质疑条件告知书。
  52.7质疑答复时限
    自收文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
    52.8投诉
    对质疑答复不满意或者未在规定时间内答复的，提出质疑的供应商可以在答复期满后15个工作日内向同级财政部门投诉。
53. 质疑后续处理
    53.1供应商质疑不成立，或者成立但未对中标、成交结果构成影响的，继续开展采购活动。
    53.2供应商质疑成立且影响或者可能影响中标、成交结果的，按照下列情况处理：（1）对采购文件提出的质疑，依法通过澄清或者修改可以继续开展采购活动的，澄清或者修改采购文件后继续开展采购活动；否则应当修改采购文件后重新开展采购活动。（2）对采购过程、中标或者成交结果提出的质疑，合格供应商符合法定数量时，可以从合格的中标或者成交候选人中另行确定中标、成交供应商的，应当依法另行确定中标、成交供应商。否则应当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质疑函范本
一、质疑供应商基本信息
质疑供应商：
地址：                             邮编：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授权代表：
联系电话：
地址：                              邮编：                                     
二、质疑项目基本情况
质疑项目的名称：
质疑项目的编号：                         包号：                           
采购人名称：
采购文件获取日期：
三、质疑事项具体内容
质疑事项1：
事实依据：
法律依据：
质疑事项2
……
四、与质疑事项相关的质疑请求
请求：
签字(签章)：                   公章：                      
日期：    

质疑函制作说明：
1.供应商提出质疑时，应提交质疑函和必要的证明材料。
2.质疑供应商若委托代理人进行质疑的，质疑函应按要求列明“授权代表”的有关内容，并在附件中提交由质疑供应商签署的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应载明代理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代理事项、具体权限、期限和相关事项。
3.质疑供应商若对项目的某一分包进行质疑，质疑函中应列明具体分包号。
4.质疑函的质疑事项应具体、明确，并有必要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5.质疑函的质疑请求应与质疑事项相关。
6.质疑供应商为自然人的，质疑函应由本人签字；质疑供应商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质疑函应由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字或者盖章，并加盖公章。
7.质疑函份数要求：一式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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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6554093][bookmark: _Toc120614281][bookmark: _Toc462564139][bookmark: _Toc479757211][bookmark: _Toc49090575]项目采购前期现场踏勘记录表
	项目名称
	
	采购单位
	

	勘察日期
	
	工程地点
	

	踏勘供应商
	
	联系人、联系电话
	

	现场踏勘
提交资料
	授权委托书原件（盖公章）
	符合  不符合

	
	本人身份证原件
	符合  不符合

	确认勘察内容
	确认情况
如“否”请说明情况

	1、
	是  否

	2、
	是  否

	3、
	是  否

	4、
	是  否

	5、
	是  否

	其他需要补充说明的情况
	

	采购单位确认（盖章）
	年  月  日
	踏勘供应商签字确认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两份，采购单位与踏勘供应商各持一份。
